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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根據文獻探討、現況調查及德爾菲問卷分析，本研究整理出評估正修科技大

學興建體育館的指標架構，透過分析階層程序法（AHP），整理出 AHP專家問卷。

經由以運動、休閒相關學系與建築產學界的專業人士所組成的專家群，並利用德

爾菲法來協助本研究進行正修科技大學興建體育館指標的評估工作。 

研究結果發現：在興建體育館的評估指標中，依次為（1）「發展狀況」（2）「場

館規劃」（3）「系（室）務發展」（4）「財務情況」。重要性權重排序如下：0.3150、

0.3023、0.2083、0.1744。 

 

關鍵詞：評估指標、德爾菲法、分析階層程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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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 Kuo-Feng（2004）. The development of an evaluation index Of  

 Arena constructing plan for Cheng-Shiu university. Unpublished 
     master thesis, National Taiwan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Taichung. 
   

ABSTRACT 

 

This research bases on the documentary analysis, current investigation and the 

Delphi Technique Method. It makes up the indexes frame to assess about establishing 

Chengshiu University’s Arena. According to the AHP, we sort out the data of the 

specialists’ questionnaires. Using the Delphi Technique Method helps evaluation index 

about establishing Chengshiu University’s Arena. 

The result of this research finds the evaluation index that the statistical data is 

0.3150, 0.3023, 0.2083, and 0.1744. According to this, the condition of the development 

is the most important in all indexes; the second is the planning of an athletic field; the 

third i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epartments or offices; and the last is a financial 

statement.     

With the aid of the specialists’ viewpoints, to evaluation index providing 

reference materials to establish Chengshiu University’s Arena.  

 

Key words: Evaluation index, Delphi Technique Method,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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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技 職 教 育 體 系 在 國 家 經 濟 建 設 中 佔 有 相 當 重 要 的 地 位 ，

而 教 學 環 境 在 教 學 過 程 中 ， 亦 扮 演 著 極 為 重 要 的 角 色 。 台 灣

近 十 年 來 「 教 育 改 革 」 已 成 為 社 會 普 遍 關 注 的 議 題 ， 也 成 為

教 育 政 策 的 訂 定 極 為 重 要 的 思 考 方 向 ， 如 何 創 新 優 良 的 學 習

環 境 ， 使 學 生 的 身 心 能 獲 得 良 好 的 培 育 ， 將 成 為 學 生 選 擇 求

學 環 境 的 重 要 考 慮 因 素 。 學 校 ， 作 為 教 育 的 提 供 與 生 產 者 ，

其 直 接 關 係 到 國 家 人 力 資 本 、 社 會 整 體 發 展 ， 以 及 社 區 鄰 里

生 活 。 其 中 ， 學 校 建 築 是 實 現 教 育 的 空 間 ， 更 可 以 說 是 實 施

教 育 過 程 中 的 最 大 「 教 具 」 （ 黃 世 孟 ， 1 9 9 5） ， 對 於 教 育 改

革 過 程 亦 是 同 等 的 重 要 （ 黃 世 孟 ， 1 9 9 6）。  

正 修 科 技 大 學；於 民 國 五 十 四 年 創 校 時，稱「 正 修 工 專 」，

民 國 七 十 九 年 增 設 商 業 類 科 更 名 為「 正 修 工 商 專 校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改 制 為「 正 修 技 術 學 院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升 格 為「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本 校 是 個 具 有 三 十 八 年 歷 史 之 優 良 傳 統 學 校，為

因 應 教 育 政 策 改 變 ， 近 幾 年 積 極 增 建 硬 體 設 施 如 ： 教 學 行 政

大 樓 暨 圖 書 科 技 大 樓 及 全 校 校 園 設 施 整 體 之 規 劃 。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校 地 狹 長 ， 原 有 的 運 動 設 施 受 限 於 新 大 樓

興 建 而 移 除 ， 雖 然 有 陸 陸 續 續 興 建 一 些 運 動 場 所 ， 但 總 有 美

中 不 足 之 處 。 學 校 位 處 高 雄 地 區 ， 而 高 雄 屬 於 熱 帶 季 風 氣 候

每 年 夏 季 高 溫 期 都 比 中 、 北 部 來 的 長 。 由 於 室 外 運 動 設 施 會

受 到 陽 光 、 氣 候 、 地 形 限 制 以 及 人 為 破 壞 等 因 素 影 響 ， 加 上

本 校 室 內 運 動 場 館 的 不 足 。 因 此 ， 大 部 分 學 生 體 育 課 選 課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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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室 內 運 動 項 目 為 優 先 考 量 。  

本 校 於 九 十 二 學 年 度 設 立 運 動 健 康 與 休 閒 系 （ 以 下 簡 稱

運 休 系 ），成 立 之 後 所 面 臨 的 問 題 是 運 休 系 的 部 分 課 程 安 排 ，

因 場 地 的 不 足 受 限 於 一 般 體 育 的 課 程 安 排 。 所 以 ， 學 校 若 能

興 建 體 育 館 ， 不 僅 能 解 決 場 地 不 足 的 問 題 ， 也 能 提 供 非 上 課

學 生 休 閒 運 動 及 運 休 系 學 生 實 習 的 機 會 。 林 澤 民 （ 2 0 0 3） 指

出 ， 學 校 的 建 築 是 會 說 話 的 ， 其 影 響 力 不 亞 於 教 師 上 課 講 話

的 效 果 ， 其 音 量 並 不 小 於 教 師 說 話 的 聲 音 。  

本 校 地 處 高 級 住 宅 區 之 故，為 提 高 土 地 之 利 用 性。因 此，

興 建 體 育 館 應 列 入 全 校 校 園 設 施 整 體 規 劃 之 考 量 ， 而 此 項 目

標 也 是 本 校 體 育 室 在 中 長 程 計 畫 實 施 重 點 之 一 。 如 能 興 建 綜

合 性 體 育 館 並 具 備 完 善 的 運 動 與 休 閒 設 施 ， 使 之 成 為 學 校 特

色 ， 藉 以 提 供 學 生 完 善 的 運 動 與 休 閒 機 會 ， 必 能 引 起 學 生 的

興 趣 。  

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本 研 究 目 的 在 建 構 興 建 體 育 館 評 估 指 標 ， 以 提 供 規 畫 小

組 作 為 興 建 體 育 館 參 考 。  

第 三 節  研 究 問 題  

本 研 究 探 討 的 問 題 為 以 下 幾 項 ：  

一 、 學 生 對 體 育 館 內 運 動 設 施 的 需 求 為 何 ？  

二 、 興 建 體 育 館 前 ， 考 量 之 評 估 指 標 為 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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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研 究 限 制  

一 、 本 研 究 探 討 興 建 體 育 館 之 考 量 因 素 、 制 定 評 估 指 標 、 提

供 興 建 體 育 館 規 劃 評 估 之 參 考 。  

二 、 本 研 究 採 問 卷 調 查 法 ， 因 屬 自 陳 量 表 ， 固 研 究 者 無 法 完

全 控 制 受 試 者 之 真 實 程 度，僅 能 假 設 受 試 者 全 都 能 據 實 填 答。 

第 五 節  研 究 範 圍  

一 、 研 究 範 圍  

本 研 究 以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興 建 體 育 館 計 畫 評 估 指 標 為 研 究

範 圍 ， 茲 以 興 建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體 育 館 計 畫 評 估 指 標 範 圍 作 一

整 體 性 分 析 如 下 ：  

二 、 地 理 位 置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校 地 面 積 有 6 1 , 8 1 6 . 1 9平 方 公 尺，位 於 高 雄

澄 清 湖 畔 之 南 ， 東 有 長 庚 紀 念 醫 院 ， 南 與 高 雄 市 為 界 ， 西 有

圓 山 飯 店 （ 如 圖 1 - 1） 。  

三 、 現 有 系 科 別 、 班 級 及 學 生 數  

目 前 本 校 學 制 計 有 日 間 部 ： 研 究 所 、 大 學 部 二 年 制 、 四

年 制 ， 專 科 部 二 年 制 、 五 年 制 。 進 修 部 ： 大 學 部 二 年 制 在 職

班 、 在 職 專 班 、 四 年 制 在 職 班 、 專 科 部 二 年 制 在 職 班 、 在 職

專 班 。 附 設 進 修 學 院 ： 大 學 部 二 年 制 在 職 班 。 附 設 進 修 專 科

學 校：專 科 部 二 年 制 在 職 班。合 計 班 級 數 3 1 1班，學 生 數 1 6 1 3 9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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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 1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土 地 範 圍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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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校 地 及 校 舍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 自 有 校 地 面 積 6 1 , 8 1 6 . 1 9平 方 公 尺 ， 均 已

開 發 使 用 ； 租 用 國 營 事 業 及 公 有 土 地 面 積 共 2 1 6 , 0 9 2 . 0 7平 方

公 尺 ， 其 中 在 本 校 區 有 9 , 0 7 2 . 0 7平 方 公 尺 ， 以 開 發 使 用 ， 在

第 二 校 區 有 2 0 7 , 0 2 0平 方 公 尺，已 完 成 使 用 分 區 變 更 及 地 上 權

設 定，並 規 劃 開 發 使 用。校 舍 部 分，樓 地 板 總 面 積 1 4 1 , 3 2 0 . 1 2

平 方 公 尺 （ 正 修 技 術 學 院 ， 2 0 0 3） 。 各 建 築 物 名 稱 、 面 積 如

表 1 - 1。  

表 1 - 1現 有 校 舍 面 積 一 覽 表  

建 物 名 稱  面    積  建 物 名 稱  面    積  

化 學 工 程 館  3 , 3 3 3 . 7 4 學 生 活 動 中 心  8 , 3 6 9 . 0 4
電 子 工 程 館  2 , 5 2 6 . 1 7 商 科 大 樓  5 , 3 8 9 . 7 9
土 木 工 程 館  2 , 6 9 1 . 8 5 學 生 宿 舍  1 1 , 8 7 4 . 7 0
機 械 工 程 館  4 , 1 8 4 . 4 9 綜 合 教 學 大 樓  1 3 , 6 3 5 . 2 8
電 機 工 程 館  5 , 4 2 4 . 8 4 文 化 廣 場  3 1 6 . 0 5
工 業 工 程 館  1 , 3 8 5 . 4 7 資 訊 館  1 5 , 9 4 7 . 2 1
體  育  室  3 , 0 4 6 . 5 4 幼 兒 保 育 館  6 , 3 4 9 . 8 5
托  兒  所  1 , 0 1 9 . 3 1 停 車 場 A棟  8 , 5 7 0 . 1 3

圖 書 科 技 大 樓  2 8 , 3 5 9 . 1 3 停 車 場 B棟  1 2 , 5 7 0 . 1 3
南 校 區 教 學 大 樓  5 , 9 7 5 . 8 6 辦 公 室 福 利 社  3 7 3 . 2 0
合      計  1 4 1 , 3 2 0 . 1 2（ 平 方 公 尺 ）  

第 六 節  名 詞 解 釋  

一 、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 民 國 五 十 四 年 創 校 於 澄 清 湖 畔 創 校 時 為

「 正 修 工 專 」，民 國 七 十 九 年 增 設 商 業 類 科 更 名 為「 正 修

工 商 專 校 」，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改 制 為 「 正 修 技 術 學 院 」，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八 月 一 日 升 格 為 「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 校 址 ： 高

雄 縣 鳥 松 鄉 澄 清 路 840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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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體 育 館（ A r e n a）：本 研 究 體 育 館 其 功 能 ，係 指 主 要 作 為

教 學 、 訓 練 及 一 般 運 動 休 閒 用 ， 設 有 籃 、 排 、 桌 、 羽 等

球 類 運 動 設 施 。  

三 、 評 估 指 標 （ e v a l u a t i o n  i n d e x） ： 楊 維 楨 （ 2003） 指 出 評

估 指 標 是 計 畫 規 劃 完 成 後 未 加 以 執 行 前 之 計 畫 評 估 ， 並

透 過 參 數 作 為 提 供 資 訊，描 述 現 象、環 境、地 區 的 狀 態 ，

一 般 而 言 ， 指 標 並 無 特 定 之 定 義 或 求 法 ， 需 依 評 估 對 象

之 特 性 予 以 定 位 。 本 研 究 係 指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興 建 體 育 館

計 畫 前 之 評 估 指 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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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 一 節  評 估 指 標 之 意 義  

壹 、 評 估 指 標 選 取 原 則  

一 、 評 估 的 本 質  

楊 維 楨（ 2 0 0 3）指 出「 評 估 」（ e v a l u a t i o n）是 一 個 計 畫

規 劃 完 成 後 ， 而 未 加 以 執 行 前 之 計 畫 評 估 。  

二 、 指 標 之 意 義  

所 謂 「 指 標 」 ( i n d e x )是 一 種 參 數 ， 作 為 提 供 資 訊 ， 描 述

現 象 、 環 境 、 地 區 的 狀 態 ， 一 般 而 言 ， 指 標 並 無 特 定 之 定 義

或 求 法 ， 需 依 評 估 對 象 之 特 性 予 以 定 位 。 張 立 立 ( 1 9 9 9 )認 為

指 標 是 用 來 描 述 、 討 論 或 操 作 觀 念 的 工 具 ， 它 能 夠 讓 人 們 組

合 經 驗 上 的 觀 察，並 與 觀 念 本 身 連 接，而 賦 予 它 實 質 的 意 義。

指 標 不 能 脫 離 概 念 架 構 而 獨 立 存 在 ， 否 則 僅 是 量 化 的 數 字 ，

沒 有 任 何 意 義 。 因 此 ， 建 構 指 標 應 植 基 於 所 蘊 含 的 概 念 架 構

變 項 本 身 基 礎 ， 再 考 量 經 驗 資 料 的 衡 量 ， 才 能 有 效 的 分 析 問

題 。  

三 、 評 估 指 標 建 立 原 則  

胡 清 六 （ 2 0 0 1） 指 出 評 估 指 標 或 屬 性 的 建 立 ， 必 須 能 反

映 問 題 的 核 心 及 概 念 。 因 此 本 研 究 採 以 下 原 則 ：  

（ 一 ） 有 效 性 ( v a l i d i t y ) 

有 效 性 是 指 某 指 標 能 明 確 反 映 某 一 現 象 或 觀 念 ， 適 切

表 達 其 效 用 ， 本 研 究 將 某 些 性 質 類 似 的 指 標 加 以 合 併 。 或

經 由 問 卷 之 調 查 結 果，將 專 家 認 為 不 必 要 的 指 標 加 以 刪 除。 

（ 二 ） 易 得 性 ( a v a i l a b i l i t y ) 

若 某 指 標 所 需 資 料 取 得 困 難 、 無 法 取 得 、 不 容 易 實 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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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 作 或 難 以 界 定 ， 則 必 須 考 慮 放 棄 或 以 其 他 指 標 替 代 之 。  

（ 三 ） 穩 定 性 ( s t a b i l i t y ) 

若 希 望 某 指 標 可 成 為 一 項 有 用 的 工 具 ， 則 該 指 標 應 該

是 多 數 人 所 認 同 的 ， 可 適 用 於 其 它 相 同 情 況 ， 且 依 據 科 學

方 法 來 衡 量 。 在 不 同 時 間 空 間 下 ， 結 果 仍 可 互 相 比 較 ， 對

於 決 策 者 而 言 具 有 參 考 價 值 。 因 此 本 研 究 採 用 專 家 學 者 之

專 業 意 見 ， 作 為 指 標 選 取 之 依 據 ， 以 提 高 指 標 之 穩 定 性 。  

（ 四 ） 可 理 解 性 ( u n d e r s t a n d a b i l i t y ) 

所 選 取 的 指 標 項 應 是 可 為 大 眾 所 理 解 者 ， 並 以 無 須 深

入 評 估 指 標 建 立 原 則 解 釋 ； 進 行 問 卷 調 查 時 ， 不 會 造 成 誤

解 ， 並 容 易 獲 得 所 須 之 資 訊 為 原 則 。  

（ 五 ） 適 時 性 ( T i m e l y ) 

指 標 或 屬 性 的 建 立 應 考 慮 符 合 當 時 的 情 況 ， 及 時 使 決

策 者 能 明 確 的 表 達 意 見 並 解 決 當 時 待 解 決 之 問 題 。  

第 二 節  德 爾 菲 法 、 影 響 圖 及 分 析 階 層 程 序 法  

之 理 論 與 應 用  

壹 、 德 爾 菲 法 （ D e l p h i  T e c h n i q u e）  

    德 爾 菲 法（D e l p h i  T e c h n i q u e）早 在 1 9 5 0年 代，即 由 赫 爾

默 與 達 爾 基 （ O l a f  H e l m e r  &  N o r m a n  D a l k e y） 在 蘭 德 公 司

（ R a n d  C o r p o r a t i o n）所 倡 用（ 王 文 科 ， 1 9 9 9）。 該 理 論 之 運

用 ， 係 針 對 某 一 主 題 ， 交 由 一 個 專 家 群 （ a  p a n e l  o f  e x p e r t s

或 稱 D e l p h i  p a n e l）表 達 意 見 ， 然 後 予 以 蒐 集 、 組 織 ， 務 期 獲

致 團 體 一 致 的 看 法 。 專 家 們 不 須 見 面 ， 只 須 就 有 關 該 主 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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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卷 作 答 或 表 達 意 見 即 可 。 該 問 卷 不 只 一 份 ， 而 是 一 系 列 問

卷 需 由 專 家 作 答 ， 故 受 試 的 專 家 群 必 須 有 一 定 的 專 業 及 配 合

度 。  

貳 、 影 響 圖 （ I n f l u e n c e  D i a g r a m）  

所 謂 影 響 圖 是 研 究 人 員 在 必 須 確 認 與 決 策 方 案 有 關 之 因

素 時 ， 經 常 使 用 之 方 法 。 建 立 影 響 圖 之 目 的 在 於 確 認 所 有 影

響 因 子，及 因 子 間 相 互 之 影 響 關 係。影 響 圖 構 成 元 件 為 方 形、

橢 圓 形 及 箭 線 等 ， 方 形 代 表 決 策 問 題 或 方 案 內 容 ； 橢 圓 形 代

表 透 過 腦 力 激 盪 術 等 分 析 技 巧 所 找 出 之 影 響 因 子 （ 如 圖

2 - 1）。藉 由 影 響 圖 之 應 用，研 究 人 員 可 以 對 問 題 進 行 較 周 延

之 思 考，而 不 遺 漏 重 要 因 素。為 了 避 免 個 人 的 狹 隘 思 考 限 制，

將 與 體 育 室 同 仁 用 腦 力 激 盪 方 法 討 論 ， 整 理 出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體 育 館 興 建 的 影 響 因 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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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1 影 響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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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 分 析 階 層 程 序 法  

一 、 分 析 階 層 程 序 法 的 意 義  

分 析 階 層 程 序 法 （ a n a l y t i c  h i e r a r c h y  p r o c e s s； A H P） 為

1 9 7 1  年 匹 茲 堡 大 學 教 授 薩 蒂 （ S a a t y） 所 發 展 出 來 ， 主 要 應

用 在 不 確 定 性 情 況 下 及 具 有 多 數 個 評 估 準 則 的 決 策 問 題 上 。  

A H P  是 一 種 結 合 定 性 與 定 量 的 決 策 分 析 方 法；由 於 現 代

社 會 的 問 題 往 往 是 一 個 複 合 體 ， 受 許 多 有 形 、 無 形 、 質 的 、

量 的 因 素 所 影 響 ， 故 傳 統 的 單 目 標 或 單 準 則 評 估 方 式 已 不 敷

使 用。 A H P  法 可 以 將 這 些 問 題 的 複 合 體 結 合 起 來，建 立 成 一

個 具 相 互 影 響 關 係 的 階 層 結 構 （ h i e r a r c h i c a l  s t r u c t u r e） ， 並

在 這 個 結 構 下 進 行 影 響 因 素 重 要 性 的 比 較 ， 以 及 替 選 方 案 的

評 估 。  

二 、 分 析 階 層 程 序 法 的 步 驟  

在 處 理 分 析 階 層 程 序 時 ， 大 致 有 以 下 的 步 驟 ：  

（ 一 ） 問 題 的 界 定  

對 於 所 欲 分 析 的 問 題 ， 必 須 對 其 內 涵 、 範 圍 與 影 響

因 素 有 一 程 度 的 瞭 解 ， 並 配 合 決 策 的 目 標 ， 才 易 於 架 構

整 個 評 估 系 統 。  

（ 二 ） 層 級 的 建 立  

在 分 析 層 級 時 應 注 意 下 列 各 點 ：  

1 .最 高 層 級 代 表 評 估 的 最 終 目 標 。  

2 .儘 量 將 重 要 性 相 近 的 因 素 放 在 同 一 層 級 。  

3 . G .  A .  M i l l e r  的 研 究 指 出 ： 人 類 同 時 對 七 種 以 上 的 事

物 進 行 比 對 ， 容 易 發 生 混 亂 ， 故 層 級 內 的 要 素 不 宜 過

多 ， 九 個 是 極 限 （ M i l l e r， 1 9 5 6） 。 依 S a a t y  的 建 議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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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不 要 超 過 七 個；超 過 者 最 好 合 併 或 分 層 解 決，以 免 影

響 層 級 判 斷 的 一 致 性 。  

4 .層 級 內 的 各 要 素 ， 應 力 求 獨 立 性 。  

總 括 來 說 ， 以 A H P  法 建 立 層 級 有 以 下 的 優 點 （ S a a t y，

1 9 7 7） ：  

1 .易 於 分 析 工 作 的 達 成 。  

2 .有 助 於 描 述 上 下 層 級 間 的 影 響 度 與 貢 獻 度 。  

3 .對 整 個 系 統 的 結 構 面 與 功 能 面 ， 能 有 詳 細 的 描 述 。  

4 .層 級 具 有 穩 定 性 （ s t a b i l i t y） 與 彈 性 （ f l e x i b i l i t y） ；

亦 即 微 量 的 改 變 能 形 成 微 量 的 影 響 ； 而 新 成 及 的 加

入 ， 對 一 個 結 構 良 好 的 層 級 系 統 而 言 ， 並 不 會 影 響 整

個 系 統 的 有 效 性 。  

（ 三 ） 問 卷 設 計 與 調 查  

在 層 級 劃 分 之 後 ， 就 是 要 將 其 轉 化 為 問 卷 並 實 施 調

查，以 求 得 層 級 要 素 的 權 重 進 行 評 估。要 素 權 重 的 求 得，

最 常 使 用 的 方 法 是 以 成 偶 比 對 （ p a i r w i s e  c o m p a r i s o n）

的 方 式 進 行 ， 亦 即 將 某 一 層 級 內 的 任 兩 個 要 素 ， 以 上 一

層 級 的 要 素 為 評 估 指 標 的 ， 分 別 評 估 該 兩 個 要 素 對 上 一

層 級 要 素 的 相 對 貢 獻 度 或 重 要 性 （ J e n s e n， 1 9 8 4） 。  

在 重 要 性 的 評 估 尺 度 上 ， S a a t y  是 建 議 以 1 - 9  的 數 字 代

表 ： 1  為 同 等 重 要 、 3  為 稍 重 要 、 5  為 頗 重 要 、 7  為 極

重 要 、 9  則 為 絕 對 重 要 ； 2、 4、 6、 8  則 代 表 相 鄰 尺 度

的 中 間 值 ， 以 圖 2 - 2為 例 ， A  與 B  兩 評 估 指 標 對 最 終 目

標 的 重 要 度 ， 若 A  與 B  相 比 為 頗 重 要 ， 則 給 予 5； 若 為

絕 對 重 要 ， 則 給 9。 雖 然 在 問 卷 設 計 上 是 給 予 數 字 名 目

的 意 義，但 實 際 在 A H P  處 理 程 序 上，這 些 數 值 具 有 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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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 度（ r a t i o  s c a l e）的 特 性（ 鄧 振 源 、 曾 國 雄 ， 1 9 8 9）。

因 此 ， 承 續 上 例 ， 當 A  與 B  相 比 為 頗 重 要 ， 故 給 予 5；

即 相 對 表 示 ， B  與 A  相 比 為 頗 不 重 要 ， 應 給 予 1 / 5。  

決 定 評 估 尺 度 後 ， 我 們 可 以 將 施 測 所 得 的 資 料 以 矩

陣 來 處 理 。 最 終 目 標 （ 以 〝 F〞 字 母 代 替 ） 之 下 有 四 的

評 估 指 標 ， 分 別 為 A、 B、 C、 D， 為 求 得 A、 B、 C、 D對

F  的 重 要 性 權 重 ， 在 成 偶 比 對 後 ， 可 以 得 到 表 2 - 1。  

 

表 2 - 1  成 偶 比 對 矩 陣  

F  A  B  C  D  

A  （ A , A） （ A , B） （ A , C） （ A , D）  

B  （ B , A） （ B , B） （ B , C） （ B , D）  

C  （ C , A） （ C , B） （ C , C） （ C , D）  

D  （ D , A） （ D , B） （ D , C） （ D , D）  

表 2 - 1  是 指 在 F  之 下 ， 左 行 要 素 與 上 列 要 素 相 比 ，

例 如 （ A , B） 是 指 〝 A  比 B〞 ， 若 評 估 數 值 為 5， 則 表 示

〝 A  與 B  相 較，頗 為 重 要 〞。此 外 我 們 還 可 以 進 一 步 解

釋 ： 〝 B  與 A  相 較 ， 頗 不 重 要 〞 ， 其 數 值 應 為 1 / 5， 亦

即 （ B , A） ＝ 1 /（ A , B） 。 此 外 ， 負 斜 率 的 對 角 線 上 ， 為

自 己 與 自 己 相 比，當 然 為 同 等 重 要，故（ A , A）＝（ B , B）

＝ （ C , C） ＝ （ D , D） ＝ 1。 總 和 上 述 ， 表 2 - 1的 矩 陣 可 以

改 為 表 2 - 2。故 實 際 評 估 時，只 需 要 針 對 對 角 線 右 上 方 的

部 分 進 行 成 偶 比 對 ， 左 下 角 部 分 只 須 求 倒 數 即 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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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2  修 正 後 的 成 偶 比 對 矩 陣  

F  A  B  C  D  

A  1  （ A , B） （ A , C） （ A , D）  

B  1 /（ A , B） 1  （ B , C） （ B , D）  

C  1 /（ A , C） 1 /（ B , C） 1  （ C , D）  

D  1 /（ D , A） 1 /（ D , B） 1 /（ D , C） 1  

    

（ 四 ） 計 算 層 級 要 素 的 權 重  

有 了 表 2 - 2  的 矩 陣，我 們 就 可 以 來 計 算 A、 B、 C  相

對 於 F  的 權 重 ； 事 實 上 就 是 求 得 該 矩 陣 的 「 優 先 向 量 」

（ p r i o r i t y  v e c t o r） 或 稱 「 特 徵 向 量 」 （ e i g e n v e c t o r） ，

各 向 量 的 值 就 是 代 表 權 重 。 其 簡 單 的 求 法 步 驟 如 下 ， 並

以 表 2 - 3  的 數 值 為 例 說 明 （ 吳 金 城 ， 1 9 9 2） ：  

1 .將 矩 陣 的 每 行 加 起 來 得 到 每 行 總 數 （ 表 2 - 3） 。  

2 .每 個 數 除 以 每 行 總 數 ， 得 到 一 個 正 規 矩 陣 （ 表 2 - 4） 。  

3 .將 正 規 矩 陣 每 列 加 起 來 得 到 列 總 數 ， 在 除 以 所 有 列 總

數 之 和 ， 即 可 得 到 特 徵 向 量 （ 表 2 - 5） 。  
表 2 - 3  成 偶 比 對 矩 陣 與 每 行 總 數  

F  A  B  C  D  

A  1  1 / 3  3  3  

B  3  1  7  5  

C  1 / 3  1 / 7  1  3  

D  1 / 3  1 / 5  1 / 3  1  

每 行  

總 數  
4 2 / 9  1 7 6 / 1 0 5 3 4 /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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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4  正 規 矩 陣  

F  A  B  C  D  

A  9 / 4 2  3 5 / 1 7 6  9 / 3 4  3 / 1 2  

B  2 7 / 4 2  1 0 5 / 1 7 6 2 1 / 3 4  5 / 1 2  

C  3 / 4 2  1 5 / 1 7 6  3 / 3 4  3 / 1 2  

D  3 / 4 2  2 1 / 1 7 6  1 / 3 4  1 / 1 2  

 

表 2 - 5  特 徵 向 量  

F  A  B  C  D  
每 列  

總 數  

特 徵  

向 量  

A  9 / 4 2  3 5 / 1 7 6  9 / 3 4  3 / 1 2  0 . 9 2 7 9  0 . 2 3 2 0

B  2 7 / 4 2  1 0 5 / 1 7 6 2 1 / 3 4  5 / 1 2  2 . 2 7 3 8  0 . 5 6 8 4

C  3 / 4 2  1 5 / 1 7 6  3 / 3 4  3 / 1 2  0 . 4 9 4 9  0 . 1 2 3 7

D  3 / 4 2  2 1 / 1 7 6  1 / 3 4  1 / 1 2  0 . 3 0 3 5  0 . 0 7 5 9

    表 2 - 5  的 特 徵 向 量 即 說 明 了 ： 在 F之 下 ， A、 B、 C、

D四 要 素 的 重 要 權 重 為 2 3 %、 5 6 %  、 1 2 %與 7 %。  

在 藉 由 各 個 評 估 準 標 矩 陣 成 偶 比 對 ， 計 算 出 各 層 級

指 標 的 權 重 後 ， 本 研 究 會 將 不 同 層 級 間 的 權 重 相 乘 ， 得

到 一 個 總 權 重 值 。 此 總 權 重 值 就 是 最 底 層 的 評 估 指 標 ，

直 接 對 最 上 層 評 估 目 標 的 權 重 。  

（ 五 ） 一 致 性 檢 驗  

對 於 問 題 的 判 斷，一 致 性 是 很 重 要 的。若 A  比 B  重

要， B  又 比 C重 要，而 A  與 C  相 比 時，卻 發 現 C  比 A  重

要 ， 則 顯 然 在 判 斷 時 不 一 致 。 為 求 判 斷 的 結 果 之 一 致 性

在 合 理 的 範 圍 之 內， A H P  利 用 一 致 性 比 率（ c o n s i s t e n c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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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a t i o；C R）來 衡 量 成 偶 比 對 矩 陣 的 整 體 一 致 性。S a a t y  認

為 當 C R＜ 0 . 1  時 ， 其 一 致 性 可 接 受 ， 否 則 須 重 新 建 立 一

比 對 矩 陣；若 C R值 一 直 居 高 不 下，則 可 能 須 從 新 設 定 層

級 結 構 。 而 求 得 C R  的 步 驟 如 下 ：  

1 . 求 成 偶 比 對 矩 陣 之 最 大 特 徵 值 λm a x （ m a x i m u m  

e i g e n v a l u e） 。 近 似 的 求 法 為 ： 成 偶 比 對 矩 陣 乘 以 特

徵 向 量 矩 陣 ， 會 得 到 一 個 新 的 向 量 ； 這 個 向 量 的 第 一

個 數 除 以 特 徵 向 量 的 第 一 個 數 ， 第 二 個 數 除 以 特 徵 向

量 的 第 二 個 數 …餘 類 推 ， 將 結 果 相 加 取 算 數 平 均 數 ，

即 可 得 到 λm a x。  

2 .計 算 一 致 性 指 標 （ c o n s i s t e n c y  i n d e x； C I） ：  

( )
)( 1

max
−
−

=
n

nCI λ  

註： n  為 矩 陣 中 因 素 的 個 數，即 矩 陣 的 階 數（ o r d e r）。 

3 .查 表 找 尋 隨 機 指 標 （ r a n d o m  i n d e x； R I） 。 根 據 D a k  

R i d g e  N a t i o n a l  L a b o r a t o r y  與 W h a r t o n  S c h o o l  進 行

的 研 究，評 估 尺 度 1 - 9  所 產 生 的 正 倒 值 矩 陣，在 不 同

的 階 數 下，產 生 不 同 的 C I  值，稱 為 隨 機 指 標（ R I），

如 表 2 - 6  所 示（ 鄧 振 源 、 曾 國 雄 ， 1 9 8 9）。 其 中 階 數

1 ~ 1 1  的 R I， 係 以 5 0 0  個 樣 本 所 求 得 的 平 均 值 ； 階 數

1 2 ~ 1 5  的 R I， 則 用 1 0 0  個 樣 本 求 得 。  

表 2 - 6  隨 機 指 標 表  

階 數  1  2  3  4  5  6  7  8  9  1 0 1 1 1 2  1 3  1 4  1 5

R I  0 . 0 0  0 . 0 0  0 . 5 8  0 . 9 0 1 . 1 2 1 . 2 4 1 . 3 2 1 . 4 1 1 . 4 5 1 . 4 9 1 . 5 1 1 . 4 8  1 . 5 6  1 . 5 7  1 . 5 8

資 料 來 源 ： 鄧 振 源 、 曾 國 雄 （ 1 9 8 9） 。 層 級 分 析 法 （ A H P） 的 內 涵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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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與 應 用 （ 上 ） 。 中 國 統 計 學 報 ， 2 7（ 6） ，  5 - 2 2。  

4 .計 算 一 致 性 比 率（ C R），並 檢 驗 接 受 度。 C R＝ C I / R I，

當 C R＜ 0 . 1  時，)  一 致 性 程 度 始 被 接 受。今 以 表 2 - 5  的

數 值 說 明：首 先 將 成 偶 比 對 矩 陣，與 表 2 - 5中 求 得 的 特

徵 向 量 矩 陣 相 乘 ， 會 得 到 一 個 新 的 矩 陣 向 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81.0
5099.0
5098.2
0203.1

0759.0
1237.0
5684.0
2320.0

 

1    1/3    1/5    1/3
3      1     1/7   3/1
5      7       1       3
3     3    3 / 1       1

 

將 這 個 新 矩 陣 向 量 的 每 一 數 ， 除 以 特 徵 向 量 的 每

一 個 數 所 得 的 結 果 相 加 求 算 術 平 均 數 ， 可 得 λm a x  為

4 . 2 4 8 7。 接 著 便 可 計 算 出 C I  及 C 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593.4
1221.4
4156.4
3978.4

0759.0
1237.0
5684.0
2320.0

3081.0
5099.0
5098.2
0203.1

 

 

2487.4
4

0593.41221.44156.43978.4max =
+++

=λ  

0829.0
3

42487.4
=

−
=CI  

 

查 表 得 知 ： R I = 0 . 9 0  　  

1.00921.0
90.0

0829.0
<==CR ， 則 通 過 一 致 性 檢 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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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分 析 階 層 程 序 法 專 家 問 卷 之 設 計  

本 研 究 的 整 個 架 構 都 是 依 照 A H P  法 的 程 序 在 進 行 的。在

分 析 階 層 程 序 法 專 家 問 卷 設 計 方 面 ， 是 採 S a a t y的 建 議 以 1 - 9

的 尺 度 來 衡 量 作 答 者 對 於 兩 指 標 相 比 的 重 要 性 強 度 。 再 參 考

一 些 國 內 以 A H P方 式 所 做 的 研 究 後（ 范 文 偉， 1 9 9 4；李 麗 嫻 ，

1 9 9 7； 洪 啟 銘 ， 1 9 9 8； 洪 德 蒼 ， 2 0 0 0； 王 凱 立 ， 2 0 0 1； 胡 清

六， 2 0 0 1；林 銘 毅， 2 0 0 3），將 尺 度 定 義 如 下： 1為 同 等 重 要 、

3為 稍 微 重 要、 5為 頗 重 要、 7為 極 重 要、 9則 為 絕 對 重 要； 2、

4、 6、 8則 代 表 相 鄰 尺 度 的 中 間 值。相 對 的， 1 / 3為 稍 不 重 要 、

1 / 5為 頗 不 重 要、1 / 7為 極 不 重 要、1 / 9為 絕 對 不 重 要，1 / 2、1 / 4、

1 / 6、 1 / 8代 表 相 鄰 尺 度 的 中 間 值 ， 以 表 2 - 7做 說 明 。  

表 2 - 7  「 發 展 狀 況 」 指 標 評 估 表 （ 範 例 ）  

 9  8 7  6  5  4 3 2 1 1 / 2 1 / 3 1 / 4 1 / 5 1 / 6 1 / 7  1 / 8  1 / 9   

地 區 發 展        開 發 效 益

將 指 標 與 評 分 尺 度 整 理 為 同 一 表 格 ， 便 於 作 答 者 以 〝 勾

選 〞 的 方 式 作 答 ； 在 作 答 的 表 格 前 ， 本 研 究 都 會 將 各 評 估 指

標 的 意 義 加 以 說 明 ， 以 利 作 答 者 作 參 照 。 在 評 估 尺 度 方 面 ，

本 研 究 採 S a a t y  的 建 議 ， 以 1 - 9  的 尺 度 來 衡 量 作 答 者 對 問 題

的 重 要 性 比 較 。  

二 、 分 析 階 層 程 序 法 層 級 示 意 圖 （ A  S k e t c h  m a p  S h o w i n g  

A H P ’ S  g r a d a t i o n）  

A H P 法 的 層 級 示 意 圖，層 級 的 最 高 層 是 決 策 的 最 終 目 的

（ 即 圖 2 - 2 的 最 左 行 ） ， 其 次 一 層 是 評 估 最 終 目 標 的 評 估 指

標 ， 再 其 次 為 評 估 這 些 指 標 的 指 標 ， 依 此 類 推 （ 即 圖 2 - 2 中

間 幾 層 ） 。 在 層 級 架 設 完 成 後 ， 可 以 以 最 下 層 的 準 則 分 別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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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 選 方 案 作 評 估 ， 而 圖 2 - 2 的 最 右 行 即 是 可 供 選 擇 的 替 選 方

案 。  

 

 

 

 

 

 

 

 

 

圖 2-2 分 析 階 層 程 序 法( A H P )圖 例  

 

 

 

目 標

次 目 標

次 目 標

次 目 標

次 目 標 Ａ 1

次 目 標 Ａ 2

次 目 標 Ｂ 1

次 目 標 Ｂ 2

次 目 標 Ｃ 1

次 目 標 Ｃ 2

甲  

乙  

丙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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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運 動 場 館 建 築 空 間 規 劃 之 相 關 文 獻  

日 本 建 築 學 會 （ 1 9 9 2） 在 「 建 築 設 計 資 料 集 成 建 築 － 文

化 7」一 書 中，認 為 體 育 館 在 空 間 規 畫 時 一 般 以 競 技、管 理 、

觀 覽 部 門 之 三 個 要 素 構 成 ， 因 此 在 設 計 時 ， 這 三 個 要 素 之 功

能 否 充 分 發 揮 ， 就 要 有 妥 善 的 規 畫 動 線 和 流 程 設 計 ， 體 育 館

的 構 成 三 要 素 （ 如 表 2 - 8）：  

            表 2 - 8 體 育 館 的 構 成 三 要 素  
 

室         名  摘               要  

競

技

部

門  

體  育  室  
H A L L  L O B B Y  
更 衣 室 、 審 判 用 更 衣 室  
淋 浴 室 、 浴 室 、 洗 面 試  
便 所  
檢 查 、 測 定 室 、 醫 務 室  
指 導 員 室 、 相 談 室  
會 議 室 、 研 習 室 、 圖 書 資 料

室 、 召 集 室 、 待 機 室  

體 育 館 ； 道 場 、 角 力 場 、 弓 道 場 、 游 泳 場  
利 用 為 公 開 比 賽 之 情 形 必 要 個 對 各 隊 分 別

設 更 衣 室 淋 浴 室 ， 於 游 泳 池 作 為 衛 生 上 之 洗

身 場 。  
競 技 穿 鞋 利 用 情 形 很 多 ， 裝 修 必 要 考 慮 清 潔

問 題 。  
作 運 動 醫 藥 上 之 各 種 測 定 ， 醫 務 室 並 觀 賞 者

用 之 情 形 很 多 。  
兼 設 為 體 育 室 、 間 市 場 之 情 形 很 多 。  
利 用 為 競 技 委 員 會 、 說 明 會 、 講 習 會 等 。  
利 用 為 熱 心 運 動 場 之 情 形 也 有 。  

管

理

部

門  

事 務 室 、 接 待 室 、 會 議 室  
所 長 室 、 貴 賓 室  
宿 舍 室  
紀 錄 室 、 放 送 室  
報 導 關 係 室  
維 持 關 係 室  

從 事 務 室 ， 人 之 出 入 之 外 ， 體 育 室 餐 具 應 、

更 衣 室 等 之 監 視 也 有 必 要 。  
兼 作 夜 間 整 體 宿 泊 之 例 很 多 。  
設 在 體 育 室 直 接 可 見 之 地 方 。  
按 競 技 規 模 之 內 容 充 實 度 有 異 。  
溜 冰、游 泳 場 等 有 必 要 特 殊 設 備，又 設 L I N K
內 清 掃 水 上 設 備 車 停 車 場 ， 有 必 要 設 競 技 設

施 維 持 作 業 者 之 休 息 室 。  

觀

覽

部

門  

入 場 卷 售 場 、 諮 詢 室  
H A L L、 出 入 口  
食 堂 、 S n a c k、 賣 店  
一 般 席 、 記 者 席 、 貴 賓 席  
廣 播 室 、 T V 廣 播 室  
監 視 席  
調 光 、 音 響 調 整 室  
便 所  

休 息 時 之 利 用 ， 退 場 時 可 作 為 群 眾 通 常 的 停

車 場 ， 並 就 於 安 全 性 有 效 。  
專 用 餐 廳 管 理 較 難 ， 需 作 設 施 作 用 者 以 外 者

也 可 利 用 之 平 面 。  
視 野 要 場 ， 退 場 時 安 全 性 需 加 以 留 意 。  
設 專 用 B O O T H， 並 以 T V 中 繼 車 用 ， 電 纜 配

線 口 。  
警 備 之 房 間 ， 大 規 模 觀 賞 席 之 時 候 有 必 要 有

表 演 台 之 時 有 必 要 。  
依 法 令 規 定 。  

資 料 來 源 ： 日 本 建 築 學 會 ( 1 9 9 2 )。 建 築 設 計 資 料 集 成 建 築 —文 化 7。 台

北 ， 茂 榮 圖 書 有 限 公 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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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 文 中 ， 為 考 慮 多 用 途 使 用 ， 對 於 音 響 、 場 地 使 用 的 多

用 途 規 劃 ， 廁 所 的 數 量 ， 相 關 法 令 等 必 須 加 以 考 慮 ， 同 時 有

關 身 體 障 礙 者 之 權 利 ， 在 設 計 時 ， 就 必 須 要 做 完 整 的 規 劃 。  

費 宗 澄 ( 1 9 9 2 )在 「 體 育 設 施 之 發 展 與 未 來 —兼 談 國 內 大

型 體 育 場 及 運 動 公 園 的 規 劃 」 一 文 中 ， 論 及 多 用 途 體 育 設 施

的 方 法 ， 分 別 對 室 外 大 型 球 場 及 室 內 球 場 ， 以 其 建 築 師 的 立

場 ， 提 出 國 外 最 新 的 作 法 及 觀 念 。  

一 、 室 外 大 型 球 場  

（ 一 ） 在 天 然 草 坪 上 加 蓋 一 面 ” A n k a  m a t ”可 以 作 集 會 及 演 唱

會 之 用 而 不 會 損 壞 草 地 ， 但 有 三 天 期 限 。  

（ 二 ） 可 搭 建 臨 時 用 鋼 索 拉 撐 薄 膜 的 結 構 在 數 小 時 內 將 完 全

室 外 空 間 改 成 有 遮 蓋 的 觀 眾 席 。  

（ 三 ） 部 份 看 台 以 機 械 方 法 改 變 方 位 來 適 應 不 同 的 運 動 或 娛

樂 節 目 ， 這 種 做 法 昂 貴 ， 維 護 費 高 ， 很 少 採 用 。  

（ 四 ） 整 個 屋 頂 可 以 作 成 開 閉 式 的 如 加 拿 大 多 倫 多 天 頂 巨 蛋

球 場 ( To r o n t o  S k y  D o m e )，同 樣 地 造 價 昂 貴，投 資 回 收 幾 乎

不 可 能 。  

（ 五 ） 更 進 一 步 是 屋 頂 及 座 位 均 能 移 動 ( H o k s p o r t )則 可 以 應

付 各 種 情 況，但 是 僅 是 紙 上 談 談 而 已，事 實 上 空 調、音 響 、

安 全 等 問 題 極 不 易 解 決 的 條 件 下 ， 目 前 幾 乎 只 是 一 理 想 而

已 ， 不 過 科 技 進 步 很 快 ， 也 許 將 來 是 可 能 的 。  

二 、 室 內 球 場  

（ 一 ） 球 場 的 看 台 分 成 固 定 和 活 動 的 兩 種 ， 使 球 場 或 活 動 面

大 小 可 以 伸 縮 ， 這 種 做 法 已 廣 受 歡 迎 採 用 ， 經 濟 上 亦 不 必

付 很 高 代 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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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將 球 場 面 做 在 油 壓 的 平 台 上 ， 可 以 升 降 ， 這 種 做 法 主

要 目 的 是 解 決 活 動 椅 收 回 以 後 造 成 視 線 的 死 角 問 題 ， 這 項

設 施 有 其 可 能 性 ， 造 價 昂 貴 乃 是 主 要 的 問 題 。  

（ 三 ） 用 厚 重 的 簾 幕 或 活 動 隔 間 板 (木 或 合 成 材 料 )將 大 的 空

間 分 隔 成 二 個 或 四 個 空 間 的 運 動 室 或 演 講 堂 等 。  

（ 四 ） 用 場 面 上 貼 線 或 捲 式 球 場 面 或 墊 面 來 畫 各 種 球 類 或 運

動 格 式 以 應 付 各 種 球 賽 或 體 操 之 需 要 。  

三 、 人 性 化 與 多 功 能 設 備  

（ 一 ） 音 響 設 施 及 處 理 條 件 ： 球 類 比 賽 與 音 樂 會 或 集 會 要 求

之 音 響 效 果 迥 然 相 異 ， 一 需 觀 眾 歡 呼 震 耳 欲 聾 的 效 果 ， 音

樂 會 則 要 有 靜 得 可 以 聽 不 到 任 何 雜 音 (如 冷 氣 機 )又 能 吸 收

大 量 的 聲 波 而 不 產 生 回 音 的 效 果 。 當 然 ， 一 個 多 用 途 的 體

育 館 不 能 如 同 音 樂 廳 一 般 ， 但 是 最 起 碼 的 標 準 必 須 考 量 在

內 。  

（ 二 ） 回 收 型 座 椅 (台 )可 以 將 場 地 依 需 要 收 展 ， 依 各 種 活 動

如 由 籃 球 賽 變 成 音 樂 會 再 變 成 室 內 田 徑 賽 等 。  

（ 三 ）足 夠 的 儲 藏 空 間 ： 不 但 是 設 備 、 椅 子 ， 更 有 可 以 舖 上

的 各 種 球 場 面 材 料 或 臨 時 搭 建 的 舞 台 等 等 。  

（ 四 ）防 火 逃 生 出 口 或 消 防 設 備 不 能 因 改 變 使 用 或 人 數 不 一

樣 而 不 足 。  

（ 五 ）避 免 大 量 的 自 然 光 線 如 天 窗 或 玻 璃 牆 面，這 樣 才 不 至

於 影 響 白 天 表 演 或 室 內 球 賽 (如 網 球 )， 而 且 玻 璃 對 外 界 之

雜 音 隔 絕 效 果 很 難 達 到 有 效 的 標 準 。  

（ 六 ）足 夠 裝 配 ( S t a g i n g )場 的 空 間 ， 尤 其 是 稍 具 規 則 之 演 奏

會 。  

（ 七 ）燈 光 的 裝 置 有 足 夠 的 彈 性 適 應 各 種 活 動 及 各 種 球 賽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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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 之 光 線 。  

（ 八 ） 後 台 的 設 施 如 化 粧 室 必 須 設 置 (除 一 般 合 用 浴 廁 外 )。  

（ 九 ）T. V.傳 播 的 設 備 或 者 可 以 P l u g - i n 插 頭 裝 置，這 是 與 娛

樂 界 結 合 必 會 產 生 之 需 求 。  

教 育 部 ( 1 9 9 2 )在 「 1 9 9 2 年 體 育 場 行 政 員 赴 歐 考 察 團 報 告

書 」，文 中 報 告 之 內 容 提 到 兩 個 大 型 體 育 館，以 場 地 的 設 計 規

劃 理 念 及 特 色 作 重 點 說 明 。  

英 國 雪 菲 爾 體 育 館 ( S h e f f i e l d  A r e n a )該 館 完 成 於 1 9 9 1

年 ， 距 倫 敦 約 三 個 小 時 車 程 ， 為 一 大 型 的 四 方 形 造 形 設 計 的

綜 合 體 育 館 。  

一 、 場 地 規 劃 理 念 及 特 色  

（ 一 ） 中 央 場 地 ： 可 供 多 功 能 使 用 ， 地 板 以 水 泥 為 質 材 ， 視

活 動 需 要 加 舖 不 同 質 材 之 平 面 。  

（ 二 ）座 位 數：固 定 座 位 1 2 , 2 0 0 人，另 活 動 有 座 位 4 , 0 0 0 人 ，

共 1 6 , 2 0 0 個 座 位 。  

（ 三 ） 包 廂 ： 固 定 看 臺 上 方 設 有 3 2 處 包 廂 ， 每 處 可 容 納 1 2

人 ， 共 可 容 納 3 8 4 人 ， 包 廂 內 有 簡 易 流 理 臺 ， 衛 生 設

備 及 會 議 桌 ， 可 供 舉 行 會 議 使 用 ， 因 而 承 租 對 象 多 為

企 業 團 體 ， 然 而 英 國 經 濟 當 時 並 不 景 氣 ， 包 廂 出 租 率

並 不 高 。  

（ 四 ） 記 者 席 與 包 廂 相 鄰 ， 鳥 瞰 整 場 ， 可 為 轉 播 活 動 用 。  

（ 五 ） 中 央 控 制 系 統 ： 設 有 閉 路 電 視 系 統 ， 可 分 區 控 制 、 監

視 體 育 館 各 角 落 。  

（ 六 ） 音 響 、 燈 光 設 備 ： 體 育 館 設 有 音 響 燈 光 系 統 ， 可 供 各

項 活 動 使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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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停 車 位：體 育 館 外 附 設 停 車 位，可 供 1 2 0 0 部 汽 車 同 時

停 放 。  

（ 八 ） 其 他 副 屬 設 備 ： 包 括 餐 廳 、 醫 療 中 心 、 會 議 室 等 。  

瑞 典 斯 德 哥 爾 摩 球 型 體 育 館 ( S t o c k h o l m s  G l o b e  A r e n a )  

該 館 於 1 9 8 5 年 規 劃 完 成 ， 1 9 8 6 年 興 建 ， 1 9 8 9 年 落 成 以 圓 形

作 為 興 建 標 誌 ， 外 型 突 出 ， 已 成 為 該 市 路 標 之 一 。  

一 、 場 地 設 備 特 色  

（ 一 ） 主 場 地 ：  

球 型 體 育 館 包 括 ：  

1 .中 央 表 演 場 地 ： 可 供 多 功 能 使 用 ， 包 括 室 內 各 種 運 動 比

賽 、 熱 門 演 唱 會 、 冰 上 舞 蹈 、 佈 道 大 會 、 馬 戲 團 表 演 、

室 內 足 球 賽 、 田 徑 賽 等 。  

2 .包 箱 ： 位 於 上 層 亦 以 年 租 方 式 出 租 ( 4 2 個 包 廂 ， 共 8 6 個

座 位 )。  

3 .座 位 ： 1 6 , 0 0 0 人 因 設 有 活 動 座 椅 視 活 動 內 容 之 大 小 而 調

整 觀 眾 席 次 。  

4 .電 視 螢 幕 看 板 ： 為 全 歐 洲 最 大 。  

5 .副 場 地 ： 可 在 館 內 同 時 舉 行 多 場 比 賽 ， 以 節 省 時 間 。  

6 .室 內 場 地 高 8 0 M， 長 1 1 0 M。  

7 .巨 型 電 梯 ： 可 以 容 納 大 象 進 入 。  

8 .燈 光 架 ： 可 架 設 活 動 所 需 之 照 明 設 備 ， 不 用 再 另 行 架 設

鋼 架 。  

二 、 副 場 地 ： 體 育 館 旁 另 有 一 露 天 運 動 場 可 舉 辦 活 動 。  

三 、 副 屬 設 施 ：  

（ 一 ） 國 際 旅 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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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超 級 市 場 。  

（ 三 ） 商 業 辦 公 大 樓 。  

（ 四 ） 大 型 停 車 場 。  

以 上 設 施 除 副 場 地 已 原 有 外，其 餘 已 於 1 9 8 9 年 落 成，使

該 處 形 成 一 個 國 際 活 動 中 心，相 當 具 有 觀 光、商 業 之 吸 引 力，

使 得 該 地 區 已 被 列 為 觀 光 地 點 。  

台 北 市 立 體 育 場 ( 1 9 9 0 )在 「 台 北 市 立 體 育 場 整 建 工 程 功

能 需 求 規 劃 書 」 一 文 中 ， 特 別 對 規 劃 構 想 、 原 則 ， 提 出 概 念

性 的 看 法，該 規 劃 想 以 服 務 市 民，滿 足 市 民 活 動 需 求 為 理 念，

提 昇 市 民 生 活 品 質 為 依 歸 ， 規 劃 依 據 原 則 為 ：  

一 、 場 地 設 施 ：  

（ 一 ） 需 求 ： 以 「 最 大 邊 際 效 益 ， 提 高 附 加 價 值 」。  

（ 二 ） 規 劃 原 則 ： 以 多 功 能 活 動 場 地 為 規 劃 導 向 。  

二 、 提 昇 運 動 成 績 ：  

（ 一 ） 協 助 運 動 選 手 潛 力 的 極 緻 發 揮 。  

三 、 希 望 能 達 成 五 大 目 標 ：  

（ 一 ） 國 際 標 準 化 。  

（ 二 ） 電 腦 資 訊 化 。  

（ 三 ） 設 備 效 率 化 。  

（ 四 ） 使 用 人 性 化 。  

（ 五 ） 環 境 美 觀 化 。  

    其 中 對 於 綜 合 體 育 館 的 空 間 規 劃 、 功 能 需 求 、 及 重 要 附

屬 設 施 ， 官 文 炎 ( 1 9 9 5 )參 與 規 劃 時 ， 並 參 酌 其 內 容 另 提 出 一

份 基 本 的 空 間 規 劃 參 考 模 式 (如 表 2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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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9  基 本 的 空 間 規 劃 參 考 模 式  
項

次  功 能 需 求  重 要 附 屬 設 備  

1  
座 位 2 0 0 0 0 人  1 .壓 克 力 製 (固 定 式 或 折 疊 式 )  

2 .活 動 式 座 椅  
2  練 習 場 地  可 以 做 籃 球 、 網 球 、 手 球 、 排 球 等 場 地 。

3  

中 央 電 腦 監 控 系 統  含  1 .多 功 能 電 子 顯 示 幕 記 分 板  
   2 .音 響 系 統  
   3 .冷 暖 氣 空 調 系 統  
   4 .夜 間 照 明 系 統  
   5 .安 全 警 衛 緊 急 處 理 系 統  

4  中 央 場 地  地 板 、 水 泥 或 P U 場 地  
5  演 唱 會  舞 台 、 音 響 、 燈 光  

6  

新 聞 媒 體  
採 訪 作 業 室  

含  1 .電 視 、 電 台 播 報 台  
   2 .攝 影 台  
   3 .記 者 室  
   4 .轉 播 工 程 系 統 (線 路 )  

7  

各 種 場 地 規 劃 使 用  1 .藍 、 排 、 羽 、 網 、 桌 球 等  
2 .體 操 、 技 擊 等 比 賽  
3 .演 唱 會 、 展 覽 、 馬 戲 、 溜 冰 等  
4 .政 黨 、 宗 教 、 藝 文 等  
5 .賽 前 練 習 場  

8  運 動 醫 療 中 心  緊 急 處 理 傷 害 系 統  

9  

各 種 辦 公 室  含  1 .貴 賓 室 (含 包 廂 )  
   2 .會 議 室  
   3 .辦 公 室  
   4 .比 賽 聯 合 辦 公 室  

1 0  
電 腦 資 訊 室  含  1 .電 腦 室  

   2 .視 聽 中 心  

1 1  
體 能 訓 練 室  含  1 .重 量 訓 練 室  

   2 .循 環 訓 練 室  

1 2  
運 動 員 、 裁 判 員  
休 息 室  

含  1 .運 動 員 休 息 室  
   2 .裁 判 員 休 息 室  
    (含 衛 浴 更 衣 設 備 )  

1 3  
住 宿 餐 飲 服 務  1 .交 誼 廳  

2 .販 賣 部  
3 .集 訓 宿 舍  

1 4  器 材 室 、 儲 藏 室   
1 5  旗 杆  優 勝 單 位 升 旗 用  
1 6  地 下 停 車 場   
1 7  搬 運 升 降 電 梯   

1 8  
其 它 有 關 國 際 比 賽 使 用 的 重

要 設 施  
 

備

註  各 種 軟 、 硬 設 施 備 有 防 火 、 防 震 處 理 系 統 及 殘 障 人 士 使 用 為 原 則  

資 料 來 源： 官 文 炎 ( 1 9 9 5 )。 巨 蛋 的 探 索 － 巨 蛋 的 由 來 、 建 造 及 經 營 。

台 北 ， 一 品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4 4 - 4 5。  

吳 宗 銊 ( 1 9 9 3 )在 「 體 育 場 行 政 人 員 研 習 會 」 授 課 中 講 授

「 現 代 體 育 館 設 計 準 則 的 擬 定 」，其 中 對 於 多 用 途 大 型 體 育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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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功 能 ： 由 於 造 價 的 原 因 ， 在 設 計 上 處 處 要 考 慮 經 濟 上 如 何

回 收 其 投 資 成 本 ， 所 以 這 類 型 體 育 館 已 完 全 是 營 利 投 資 行 為

了 ， 它 不 但 要 發 揮 其 最 大 之 彈 性 能 力 ， 如 場 地 大 小 之 變 換 ，

照 明 音 響 的 轉 變 ， 對 觀 眾 服 務 性 或 可 賣 點 的 空 間 亦 大 幅 增

加 ， 例 如 私 人 包 廂 、 餐 飲 設 施 、 紀 念 品 及 廣 告 之 銷 售 等 等 ，

資 訊 設 備 也 更 精 密 完 備 ， 包 括 電 視 轉 播 現 場 重 播 ， 記 者 採 訪

空 間 及 暗 房 傳 真 設 備 等 無 不 齊 全 。 除 了 場 地 面 有 伸 縮 看 台

外 ， 另 有 2 ~ 3 層 固 定 看 台 ， 加 上 1 ~ 2 層 之 私 人 包 廂 ( 7 0 ~ 2 0 0

間 )。附 屬 空 間 如 大 量 儲 藏 空 間 外，服 務 貨 車 可 直 駛 入 場 地 ，

足 夠 之 貨 車、電 視 轉 播 車 以 及 明 星 之 遊 覽 車 等 之 停 車 場 (為 了

安 全 應 該 與 一 般 觀 眾 分 隔 )，運 動 員 浴 廁 數 套 外，亦 有 明 星 化

粧 室 等 。 此 外 ， 亦 須 具 有 籃 球 場 大 小 (連 其 周 圍 空 間 約 4 0 m ×

2 0 m )之 暖 身 球 場 ， 亦 是 舉 行 比 賽 時 應 有 之 附 屬 設 施 。  

可 見 一 個 多 用 途 的 大 型 體 育 館 ， 為 了 確 保 其 營 運 的 成

功 ， 人 性 化 的 空 間 規 劃 與 設 計 ， 在 興 建 前 就 必 須 有 一 段 完 整

的 考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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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學 校 運 動 設 施 之 規 劃  

1 9 9 7 年 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 成 立 之 後，運 動 設 施 處 即 積 極

展 開 國 內 各 地 及 各 級 學 校 運 動 設 施 之 標 準 化 ， 研 聘 建 築 師 與

運 動 場 館 規 劃 經 驗 學 者 共 同 研 討 現 階 段 學 校 運 動 設 施 標 準 化

問 題 。 在 行 政 院 體 委 會 未 成 立 之 前 ， 教 育 部 對 各 級 學 校 設 立

標 準 ， 都 有 明 確 的 校 舍 標 準 規 定 ， 其 明 示 各 級 各 類 私 立 學 校

設 立 標 準 ， 規 定 私 立 專 科 學 校 最 低 校 地 面 積 標 準 時 含 有 「 體

育 館 」與「 室 外 運 動 設 施 」，在 私 立 大 學 院 校 申 請 立 案 時 須 有

足 夠 之 校 舍 及「 運 動 場 」，在 專 科 學 校 法 規 定 專 科 學 校 校 舍 標

準 規 定 有 足 夠 之「 運 動 場 」;在 高 級 中 學 規 程 規 定 高 級 中 學 須

有 足 量 之 校 舍 包 括 運 動 場 所 ;在 職 業 學 校 規 程 規 定 職 業 學 校

須 有 足 量 之 校 舍 包 括「 運 動 場 所 」。從 上 述 教 育 部 頒 訂 之 各 級

學 校 體 育 設 備 標 準 尚 無 明 確 量 化 ， 是 否 能 因 應 各 級 各 類 學 校

運 動 設 施 規 劃 之 標 準 與 需 求 ， 此 乃 行 政 院 體 委 會 委 託 大 專 體

總 辦 理 1 9 9 9 年 運 動 場 館 規 劃 設 計 講 習 會 之 緣 由 。 黃 振 興

（ 1 9 9 9） 將 學 校 運 動 設 施 規 劃 要 點 分 述 如 下 : 

一 、 運 動 設 施 之 定 義  

（ 一 ）徐 元 民（ 1 9 9 2）將 體 育 設 備 稱 之 為：運 動 場 地、設 備 、

器 材 及 其 建 築 面 積 等 稱 之 。  

（ 二 ） 林 國 棟 （ 1 9 9 6） 在 其 「 學 校 體 育 之 運 動 設 施 事 業 」 一

文 亦 認 為 「 運 動 設 施 」 來 表 示 運 動 場 地 、 設 備 、 器 材 體 育

之 建 築 面 積 。  

（ 三 ） 郭 慧 龍 （ 1 9 9 7） 稱 運 動 場 地 設 施 為 ： 學 校 田 徑 場 地 、

各 類 球 場 、 遊 戲 場 、 體 育 館 與 游 泳 池 等 附 屬 於 上 述 場 地 使

用 功 能 更 完 備 的 建 築 與 設 備 稱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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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運 動 設 施 之 內 涵  

（ 一 ） 主 要 設 施 :田 徑 場 、 游 泳 池 、 籃 球 場 、 排 球 場 、 足 球

場 、 棒 (壘 )球 、 體 育 館 等 場 地 及 其 必 備 之 設 備 與 器 材 。  

（ 二 ） 附 帶 設 施 :在 上 述 場 地（ 館 ） 內 附 帶 設 施 辦 公 室 、 器

材 室 、 更 衣 室 、 沐 浴 室 、 師 生 休 息 室 、 教 學 研 究 室 、 醫 務

保 健 室 、 看 台 與 無 障 礙 設 施 等 相 關 設 施 。  

（ 三 ） 相 關 設 施 :周 圍 道 路 、 標 示 、 停 車 場 、 綠 化 造 景 等 設

施 。  

三 、 學 校 運 動 設 施 與 種 類  

（ 一 ） 在 學 校 內 設 置 之 運 動 設 施 ， 係 指 各 種 球 類 運 動 場 館 及

其 他 運 動 設 施 等 。  

（ 二 ） 在 運 動 設 施 種 類 有 ：  

1 .室 內 運 動 設 施 － 室 內 游 泳 池 、 體 操 館 、 健 身 房 、 體 育 館

及 其 各 種 簡 易 室 內 運 動 場 館 等 。  

2 .室 外 運 動 設 施 － 在 室 外 運 動 使 用 之 各 種 運 動 設 施 ， 如 室

外 游 泳 池 、 露 天 球 場 等 。  

3 .比 賽 用 之 運 動 設 施 ， 為 辦 理 正 式 比 賽 而 設 置 之 標 準 比 賽

場 館 ， 可 設 計 單 項 專 用 或 多 項 通 用 之 多 功 能 運 動 設 施 。  

4 .非 比 賽 用 之 運 動 設 施 ， 係 為 學 校 教 學 、 訓 練 與 休 憩 、 健

身 用 之 運 動 設 施 。  

5 .比 賽 兼 具 休 閒 之 運 動 設 施 ， 係 指 可 供 正 式 比 賽 用 與 學 校

社 區 能 共 同 使 用 的 運 動 設 施 ， 如 各 縣 市 舉 辦 大 型 賽 會 在

附 近 學 校 興 建 之 各 型 比 賽 場 館 。  

6 .綜 合 性 運 動 設 施 ， 係 指 運 動 設 施 可 供 多 種 運 動 項 目 綜 合

使 用 之 運 動 設 施 ， 如 校 園 與 社 區 結 合 而 成 之 社 區 體 育 運

動 園 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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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單 項 運 動 設 施 ， 惟 僅 單 項 項 目 使 用 之 運 動 設 施 ， 如 網 球

場 、 保 齡 球 館 等 。  

四 、 學 校 運 動 設 施 規 劃 之 考 量 原 則  

（ 一 ） 整 體 規 劃 目 標  

1 .興 建 目 的 － 教 學 用 或 比 賽 用 或 休 閒 用 。  

2 .使 用 性 質 － 綜 合 使 用 或 專 項 使 用 。  

3 .使 用 對 象 － 學 生 及 教 職 工 或 社 區 人 士 。  

4 .使 用 層 級 － 一 般 運 動 水 準 或 國 際 標 準 。  

5 .必 要 性 － 構 思 與 需 求 之 必 要 性 。  

6 .可 行 性 － 建 築 技 術 與 經 營 預 算 。  

7 .實 用 性 － 興 建 完 成 合 乎 經 濟 效 益 。  

8 .特 殊 性 － 具 有 前 瞻 未 來 發 展 空 間 與 地 方 特 色 。  

9 .現 代 化 － 符 合 現 代 的 需 求 。  

（ 二 ） 法 定 運 動 設 施 結 構 之 因 素  

1 .專 業 訓 練 的 需 求 。  

2 .比 賽 使 用 的 需 求 。  

3 .使 用 者 的 喜 好 。  

4 .符 合 使 用 者 身 體 發 展 的 需 求 。  

（ 三 ） 決 定 運 動 設 施 之 規 模 要 件  

1 .經 費 預 算 。  

2 .使 用 基 地 面 。  

3 .設 施 用 途 目 的 。  

4 .使 用 的 人 數 。  

5 .維 護 管 理 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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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決 定 興 建 設 施 數 量 之 原 則  

1 .使 用 人 數 。  

2 .每 人 平 均 需 求 使 用 面 積 。  

3 .每 場 地 的 可 容 量 。  

4 .設 施 的 用 途 。  

5 .使 用 之 頻 率 。  

6 .社 區 之 需 求 。  

（ 五 ） 法 定 運 動 設 施 設 置 之 位 置 因 素  

1 .與 靜 態 教 學 區 應 有 區 隔 。  

2 .基 地 面 積 與 地 形 。  

3 .地 勢 與 地 質 。  

4 .交 通 動 線 。  

5 .照 度 與 風 向 。  

6 .配 合 社 區 使 用 需 求 。  

（ 六 ） 依 使 用 率 考 量 設 施 之 造 形  

1 .高 層 設 施 較 低 層 設 施 經 濟 。  

2 .單 項 專 用 設 施 較 綜 合 性 設 施 安 全 方 便 。  

3 .室 內 溫 水 游 泳 池 較 室 外 游 泳 池 使 用 率 高 。  

4 .最 新 科 技 的 材 質 使 用 率 高 。  

（ 七 ） 參 與 規 劃 組 織 小 組 之 人 員  

1 .學 校 校 長 。  

2 .使 用 單 位 代 表 。  

3 .建 築 專 家 。  

4 .體 育 專 家 （ 校 內 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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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學 校 運 動 設 施 規 劃 運 作 流 程  

（ 一 ） 規 劃 之 原 則  

1 .依 學 校 體 育 課 程 及 教 職 員 工 課 外 活 動 之 需 求 。  

2 .依 學 校 編 定 之 經 費 預 算 額 度 。  

3 .配 合 社 區 大 眾 的 運 動 設 施 概 況 。  

（ 二 ） 規 劃 之 流 程  

1 .使 用 單 位 提 出 需 求 之 構 思 。  

2 .成 立 規 劃 小 組 (營 繕 組 與 相 關 體 育 專 業 人 員 )。  

3 .經 顧 問 （ 審 議 小 組 － 校 園 規 劃 委 員 會 )審 定 。  

4 .提 請 建 築 師 （ 專 業 工 程 師 群 )設 計 編 列 造 價 經 費 。  

5 .決 策 單 位 （ 校 長 )核 定 。  

6 .總 務 單 位 發 包 。  

7 .廠 商 （ 營 造 廠 )建 造 。  

8 .驗 收 （ 監 工 管 理 ， 使 用 單 位 )。  

9 .完 成 。  

（ 三 ） 規 劃 設 計 過 程 （ 如 圖 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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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3 規 劃 設 計 過 程  

資 料 來 源 ： 黃 振 興 （ 1 9 9 9）。 學 校 運 動 設 施 之 規 劃 。 1 9 9 9 運 動 場 館 規  

          劃 設 計 報 告 書 ， 8 1。 經 本 研 究 整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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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室 內 運 動 設 施 之 規 劃  

（ 一 ） 規 劃 時 之 因 素 考 量  

1 .地 方 性 因 素 (人 口 、 運 動 項 目 、 交 通 、 發 展 潛 力 )。  

2 .區 域 因 素 （ 環 境 特 性 、 社 區 接 受 度 、 公 共 活 動 場 所 )。  

3 .位 置 之 特 性 (土 地 面 積、形 態 地 勢、土 壤、天 候、排 水 )。 

4 .用 地 之 水 電 系 統 （ 污 水 處 理 、 電 力 用 水 、 暴 洪 排 水 、 電

話 )。  

5 .經 濟 因 素 。  

6 .發 展 限 制 。  

（ 二 ） 美 國 大 學 （ 院 校 ） 室 內 運 動 設 施 之 範 例  

1 .室 內 空 間 面 積 每 位 學 生 應 有 8 . 5 : 9 . 5 平 方 呎 活 動 空 間 。  

2 .室 內 體 育 館 形 狀 大 小 設 施 受 到 很 多 因 素 限 制 ， 基 本 上 室

內 體 育 館 應 可 容 納 2 0 0 0 人 使 用 為 一 般 標 準 。  

3 .運 動 設 施 內 容 至 少 室 內 高 度 2 2 呎，有 籃 球、排 球、羽 球、

體 操 器 材 、 重 量 器 材 、 多 功 能 矯 正 運 動 設 施 、 壁 球 等 。  

4 . 室 內 地 面 活 動 面 積 若 供 4 0 0 0 人 學 生 使 用 至 少 應 有

1 4 0 × 1 4 0＝ 1 9 , 6 0 0 平 方 呎 ， 可 有 一 標 準 籃 球 場 三 個 國 中

生 用 的 籃 球 場 ( 3 5 × 8 4 呎 )、 三 個 練 習 用 的 體 操 場 。  

5 .重 量 訓 練 室 至 少 應 有 2 , 5 0 0 平 方 呎 ， 地 面 應 有 耐 震 資 材

之 輔 助 墊 ， 以 防 地 板 損 害 。  

6 .角 力 與 拳 術 室 應 有 5 0 × 1 0 0＝ 5 , 0 0 0 平 方 呎 。  

7 .多 功 能 活 動 區 面 積 至 少 應 有 7 0 × 9 0 0 呎 = 6 , 3 0 0 平 方 呎，可

作 為 體 育 教 學 社 交 舞 、 土 風 舞 、 樂 隊 演 奏 練 習 用 。  

8 .壁 球 （ R a c q u e t  b a l l）、 手 球 （ H a n d  b a l l） 四 牆 式 場 地 大

小 應 有 4 0 呎 長 、 2 0 呎 寬 、天 花 板 高 度 2 0 呎 ，後 牆 天 花

板 高 度 為 1 2 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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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擊 劍 室 應 有 5 5 × 9 0 呎 ， 可 供 四 組 擊 劍 場 用 。  

1 0 .場 內 高 爾 夫 練 習 、室 內 射 箭、網 球 場、羽 球 等 等 可 用 室

內 面 積 空 間 大 小 規 劃 之 。  

七 、 室 外 運 動 設 施 之 規 劃  

（ 一 ） 規 劃 時 之 因 素 考 量  

1 .體 育 課 程 教 學 需 要 量 (學 生 人 數 、 上 課 時 數 ， 每 班 學 生

數 )。  

2 .課 外 體 育 活 動（ 社 區 活 動、校 隊 訓 練 練 習 使 用 場 地 頻 率 )。 

3 .每 年 度 運 動 設 施 之 經 費 預 算 額 度 編 列 。  

4 .各 項 運 動 設 施 之 優 先 順 序 (學 校 發 展 重 點 、 傳 統 需 求 )。  

5 .使 用 單 位 之 規 劃 理 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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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現 代 化 之 運 動 設 施  

現 代 化 運 動 場 館 的 空 間 規 劃 ， 已 跳 脫 傳 統 比 賽 性 質 所 作

的 規 劃 ， 而 是 把 經 營 理 念 相 結 合 ， 因 此 運 動 場 館 的 建 築 空 間

規 劃 ， 更 必 須 將 場 內 與 場 外 的 設 施 做 整 體 設 計 ， 以 發 揮 最 大

的 投 資 效 益 ， 其 相 關 文 獻 如 下 ：  

1 9 9 9 年 行 政 院 體 委 會，在 第 一 次 全 國 體 育 會 議 參 考 資 料

之 我 國 運 動 場 地 設 施 的 現 況 及 發 展 策 略 之 研 究 報 告 內 文 ， 第

四 章 我 國 未 來 運 動 場 地 規 劃 藍 圖 的 第 四 節 運 動 場 地 的 規 劃 原

則 提 出 以 下 四 項 原 則 ；  

一 、 現 代 化 運 動 場 地  

（ 一 ） 富 有 文 化 氣 息  

運 動 建 築 的 古 今 差 異 ， 是 十 九 世 紀 產 業 革 命 帶 來 經 濟

成 長 所 產 生 的 結 果 ， 古 羅 馬 運 動 建 築 在 意 識 形 態 上 雖 然 承

襲 自 古 希 臘 文 化 ， 但 由 於 民 族 性 的 差 異 ， 所 也 展 現 出 不 同

的 建 築 風 格（ 鄭 良 一， 2 0 0 2）。羅 馬 競 技 場 至 今 仍 被 建 築 界

奉 為 典 範 ， 世 界 各 地 的 運 動 場 造 型 ， 都 依 此 來 設 計 ， 我 國

也 不 例 外 。  

運 動 場 地 建 築 與 文 化 的 關 係 ， 可 從 首 屆 省 運 開 始 ， 沒

有 觀 眾 席 ， 六 條 煤 渣 舖 設 的 跑 道 ， 長 得 不 是 很 平 整 的 草 皮

以 及 司 令 台 等 ， 這 是 最 早 的 田 徑 場 模 式 ， 目 前 許 多 鄉 村 學

校 仍 然 如 此 。 只 是 隨 年 代 改 變 ， 科 技 產 品 應 用 在 運 動 場 建

築 ， 已 有 顯 著 的 改 善 ， 這 是 社 會 進 步 、 經 濟 發 展 出 來 的 改

變 。  

事 實 上 ， 我 國 應 該 擁 有 屬 於 自 己 文 化 的 體 育 建 設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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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現 方 式 可 由 造 形 、 構 圖 、 建 材 及 色 彩 等 方 式 表 達 。 例 如

台 北 市 中 山 足 球 場 的 外 觀 造 形 、 壁 飾 圖 案 等 就 是 依 國 內 藝

術 專 家 建 議 興 建 ， 遺 憾 的 是 未 達 到 其 設 置 效 果 ， 也 未 達 到

宣 傳 的 目 的 ， 由 於 它 有 代 表 性 ， 可 以 是 觀 光 的 景 點 ， 若 能

配 合 其 他 活 動 ， 焦 點 自 然 能 浮 現 。 台 北 市 立 體 育 場 正 門 造

形 亦 是 如 此 ， 它 可 為 富 有 文 化 氣 息 的 代 表 之 一 。  

（ 二 ） 視 為 藝 術 作 品  

從 歷 屆 奧 運 舉 辦 國 家 無 花 費 巨 資 ， 聘 請 一 流 的 設 計

師 、 藝 術 家 、 工 程 師 興 建 主 要 運 動 場 場 館 的 舉 動 ， 不 難 得

知 它 對 國 家 的 重 要 性 。  

運 動 場 地 尤 其 是 運 動 場 館 主 體 部 份 ， 因 為 體 積 龐

大 ， 無 論 在 學 校 或 是 在 各 縣 市 ， 都 是 目 標 明 顯 的 建 物 ， 如  

果 能 賦 予 藝 術 作 品 的 態 度 來 重 視 它 ， 使 它 成 為 討 人 喜 愛 的

建 築 物 ， 甚 至 成 為 地 標 。  

運 動 場 館 要 達 到 藝 術 作 品 要 求 ， 至 少 在 建 物 本 身 除 了

要 負 有 文 化 氣 息 外 ， 也 要 在 規 劃 、 設 計 上 費 盡 心 思 構 造 出

理 想 的 作 品，它 是 集 合 設 計 師、當 地 文 化 工 作 者、工 程 師 、

建 築 師 匯 聚 智 慧 的 結 晶 。 王 慶 堂 （ 2 0 0 4） 提 到 運 動 場 館 建

築 體 之 造 型 、 色 系 、 風 格 應 與 環 境 相 融 合 ， 讓 運 動 建 築 猶

如 自 然 物 般 置 之 於 大 地 ， 避 免 格 格 不 入 的 景 象 產 生 。 例 如

羅 東 運 動 公 園 之 運 動 設 施 ， 用 自 然 的 材 質 與 色 系 ， 使 其 與

公 園 之 青 龍（ 青 ）、 白 虎（ 白 ）、 玄 武（ 黑 ）、 朱 雀（ 紅 ）等

主 題 的 色 系 相 結 合 ， 讓 羅 東 運 動 公 園 成 為 居 民 優 質 的 運 動

場 所 及 外 來 遊 客 必 參 觀 之 景 點 。 而 花 蓮 德 興 運 動 公 園 採 用

當 地 大 理 石 ， 利 用 青 、 灰 、 白 等 色 系 規 劃 ， 並 與 週 遭 的 青

山 、 藍 天 等 自 然 環 境 相 結 合 ， 使 其 三 座 大 型 運 動 場 館 ，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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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其 間 而 不 突 兀 ， 都 是 成 功 的 建 築 案 例 。  

（ 三 ） 符 合 環 保 意 識  

環 保 意 識 抬 頭 是 近 幾 年 的 事，從 溫 室 效 應、聖 嬰 現 象、

森 林 火 災 、 核 廢 料 ， 以 及 野 生 動 物 保 育 ， 延 伸 到 切 身 的 垃

圾 分 類 、 節 約 能 源 等 ， 都 在 這 幾 年 深 入 社 會 各 個 角 落 ， 也

漸 植 入 民 心 ， 可 喜 的 是 已 收 到 效 果 ， 目 的 是 在 挽 救 地 球 。  

運 動 場 地 的 建 築 規 劃 納 入 環 保 概 念 也 是 近 幾 年 開 始

的 ， 採 用 質 輕 輕 經 濟 耐 用 又 不 會 污 染 的 材 料 ， 採 用 天 然 光

線 ， 採 用 省 電 燈 泡 等 等 ， 都 是 環 保 概 念 的 實 施 。  

規 劃 選 擇 低 噪 音 、 低 污 染 又 不 致 成 交 通 衝 擊 、 居 民 反

彈 的 運 動 場 ， 也 是 希 望 符 合 環 保 意 識 ， 所 以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法 的 立 法 公 佈 ， 就 是 希 望 降 低 這 些 建 物 給 環 境 所 造 成 的 破

壞 。  

（ 四 ） 定 型 化 規 格 場 地 （ 如 表 2 - 1 0、 2 - 1 1）  

      運 動 場 地 是 提 供 運 動 的 地 方 ， 運 動 的 方 式 依 各 種 場 地

之 名 稱 來 決 定 ， 例 如 籃 球 有 籃 球 場 ， 它 必 須 有 一 定 的 標 準

尺 寸 及 其 他 規 則 中 規 定 的 附 屬 設 施 規 格 ， 因 此 運 動 場 地 規

劃 時 ， 必 須 先 考 慮 其 用 途 是 用 在 何 種 運 動 項 目 的 場 地 ， 再

依 照 該 項 目 規 則 訂 出 規 格 ， 以 符 合 該 項 目 的 運 動 精 神 。  

器 材 的 規 格 亦 按 各 種 運 動 項 目 所 組 織 的 委 員 會 擬 定 之

規 格 來 設 置 使 用 ， 至 於 材 質 ， 只 要 符 合 該 項 運 動 規 則 中 之

規 定 ， 各 國 均 可 自 行 製 造 送 交 國 際 組 織 審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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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1 0 競 賽 場 地 規 格 尺 寸  
許 可  
範 圍  標 準  附 加 自 由

區  
標 準  
自 由 區  

編

號  運 動 項 目  長  
度  
m  

寬 度

m  
長 度

m  

寬

度

m  

長

度

m  

寬

度

m  

長

度

m  

寬

度 m  

高

度  
m  

1  A c r o b a t i c s  7  1 2  1 2  1 2 1  1  1 4  1 4  5 . 5

2  A r t i s t i c  
G y m n a s t i c s  5 2  2 7  5 2  2 7 －  －  5 2  2 7  8  

3  B a d m i n t o n  1 3 . 4  6 . 1  1 3 . 4 6 . 1 1 . 5 2 . 0 1 7 .
4  9 . 1  9  

4  B a s k e t b a l l  2 4 - 2 8  1 3 - 1
5  2 8  1 5 1  1  3 0  1 7  7  

5  

B i c y c l e  
B a l l / B i c y c l e  
P o l o / T r i c k  
C y c l i n g  

1 2 - 1 4  9 - 1 1 1 4  1 1 1  2  1 8  1 3  4  

6  B o x i n g  4 . 9 - 6 .
1  

4 . 9 - 6
. 1  6 . 1  6 . 1 0 . 5 0 . 5 7 . 1  7 . 1  4  

7  D a n c e  1 5 - 1 6  1 2 - 1
4  1 6  1 4 －  －  1 6  1 4  4  

8  F e n c i n g  1 3 - 2 4  1 . 8 - 2 1 3 - 2
4  2  3  3  1 9 -

3 0  8  4  

9  F i s t b a l l  4 0  2 0  4 0  2 0 0 . 5 2  4 4  2 1  7  

1 0  F o o t b a l l  3 0 - 5 0  1 5 - 2
5  4 0  2 0 0 . 5 2  4 4  2 1  5 . 5

1 1  H a n d b a l l  4 0  2 0  4 0  2 0 1  2  4 4  2 2  7  

1 2  H o c k e y  3 6 - 4 4  1 8 - 2
2  4 0  2 0 0 . 5 2  4 4  2 1  5 . 5

1 3  J u d o  9 - 1 0  9 - 1 0 1 0  1 0 2  2  1 4  1 4  4  
1 4  K o r f b a l l  2 8  1 5  2 8  1 5 1  1  3 0  1 7  5 . 5

1 5  R h y t h m i c  
G y m n a s t i c  1 3  1 3  1 3  1 3 1  1  1 5  1 5  8  

1 6  R o l l e r  
h o c k e r  3 4 - 4 0  1 7 - 2

0  4 0  2 0 －  －  4 0  2 0  4  

1 7  

R o l l e r  
F i g u r e  
S k a t i n g / R o l l
e r  
D a n c e  

4 0  2 0  4 0  2 0 －  －  4 0  2 0  4  

1 8  T a b l e  T e n n i s  2 . 7 4  1 . 5 2 5 2 . 7 4 1 . 5
2 5

2 . 7
4  

5 . 6
3  1 4  7  4  

1 9  T e n n i s  2 3 . 7 7  1 0 . 9 7 2 3 . 7 7 1 0 .
9 7

3 . 6
5  6 . 4 3 5 .

5 7  
1 8 . 2

7  7  

2 0  T r a m p o l i n i n
g  4 . 5 7  2 . 7 4 4 . 5 7 2 . 7

4  4  4  1 2 .
5 7  

1 0 . 7
4  7  

2 1  V o l l e y b a l l  1 8  9  1 8  9  5  8  3 4  1 9  1 2 .
5  

2 2  W e u g h t l i t i n g  4  4  4  4  3  3  1 0  1 0  4  
2 3  W r e s t i n g  9 - 1 2  9 - 1 2 1 2  1 2 2  2  1 4  1 4  4  

資 料 來 源 ： 行 政 院 體 委 員 會 委 託 研 究 （ 1 9 9 9）。 我 國 運 動 場 地 設 施 的

現 況 及 發 展 策 略 。 台 北 ， 文 芳 印 刷 事 務 有 限 公 司 ，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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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1 1 體 操 場 地 規 格  

資 料 來 源 ： 行 政 院 體 委 員 會 委 託 研 究 （ 1 9 9 9）。 我 國 運 動 場 地 設 施 的

現 況 及 發 展 策 略（ 初 稿 ）。台 北，文 芳 印 刷 事 務 有 限 公 司 ，  

5 8。  

 

 

 

 

 

 

 

 

 

 

 

附  加  自  由  區  
編

號  運  動  項  目  規 格  
邊 m 前 m  後 m  共 同

m  
1  F l o o r  G y m n a s t i c s  S p a c e 1 4 × 1 4 × 4 . 5  －  －  －  －  
2  P o m m e l  l e d  H o r s e  4 × 4 × 4 . 5  －  －  －  －  
3  J u m p  H o r s e  3 6 × 2 × 5 . 5  －  －  －  －  
4  S t i l l  R i n g s  8 × 6 × 5 . 5  －  －  －  －  
5  P a r a l l e l  B a r s  6 × 9 . 5 × 4 . 5  4 . 5  4  3  4 . 5  
6  H o r i z o n t a l  B a r s  1 2 × 6 × 7 . 5  1 . 5  6  6  －  
7  A s y m m e t r i c  B a r s  1 2 × 6 × 7 . 5  1 . 5  6  6  －  
8  B a l a n c e  B e a m  1 2 × 6 × 4 . 5  －  －  －  －  
9  S w i n i n g  R i n g s  1 8 × 4 × 5 . 5  1 . 5  1 0 . 5  7 . 5  1 . 5  

1 0  C l i m b i n g  R o p e s  －  1 . 5  4 . 5  4 . 5  1 . 5  
1 1  H e a d  B a l l  P e n d u l u m  －  4 . 5  4 . 5  4 . 5  7  
1 2  W a l l  B a r s  D r a w n  O u t  －   4 . 5  4 . 5  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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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節  運 動 場 館 需 求 評 估  

一 、 學 生 對 運 動 場 館 的 需 求  

（ 一 ） 文 藻 外 語 學 院 學 生 運 動 設 施 需 求 調 查 ：  

林 忠 程 、 陳 建 勳 、 遲 珩 起 （ 2 0 0 3） 針 對 文 藻 外 語 學 院

學 生 體 育 課 程 項 目 與 運 動 設 施 需 求 調 查 ， 結 果 顯 示 ， 學 生

對 運 動 設 施 的 需 求 皆 傾 向 於 正 向 的 需 求 ， 而 學 生 最 需 要 的

前 五 項 運 動 設 施 為 體 育 館 、 籃 球 場 、 網 球 場 、 游 泳 池 、 羽

球 館 。  

（ 二 ） 仁 德 醫 護 管 理 專 科 學 校 學 生 運 動 設 施 需 求 調 查 ：  

陳 弘 彬 、 張 育 瑞 （ 2 0 0 4） 針 對 仁 德 醫 護 管 理 專 科 學 校

學 生 體 育 課 程 項 目 與 運 動 設 施 需 求 之 調 查 ， 結 果 顯 示 ， 學

生 對 運 動 設 施 的 需 求 皆 傾 向 於 正 向 的 需 求 ， 而 學 生 最 需 要

的 前 五 項 運 動 設 施 為 羽 球 館、體 育 館、籃 球 場、撞 球 教 室 、

桌 球 室 。  

依 據 上 述 研 究 報 告 顯 示 ， 學 生 對 於 運 動 設 施 的 需 求 及 渴

望 ， 學 校 相 關 單 位 應 重 視 。 在 運 動 行 銷 學 中 談 到 行 銷 策 略 是

以 顧 客 為 導 向 ， 講 求 的 是 滿 足 個 體 消 費 者 或 特 殊 族 群 的 慾 望

（ 黃 煜 ， 2003）， 而 如 今 的 學 生 也 早 已 被 視 為 「 消 費 者 」， 目

前 國 內 有 154所 大 專 院 校 在 「 憎 多 粥 少 」 下 ， 如 何 營 造 學 校

的 特 色 來 吸 引 學 生 及 滿 足 學 生 的 需 求 ， 將 是 生 存 之 道 值 得 學

校 重 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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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 研 究 係 針 對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正 在 規 劃 全 校 校 園 設 施 整 體

考 量 時 ， 是 否 興 建 體 育 館 相 關 問 題 ， 藉 由 研 究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學 生 對 體 育 館 內 運 動 設 施 需 求 現 況 分 析 （ 詳 細 問 卷 如 附 錄

A） 、 蒐 集 相 關 文 獻 資 料 後 ， 透 過 體 育 室 同 仁 以 腦 力 激 盪 得

到 初 擬 定 之 評 估 指 標 架 構 ， 經 由 德 爾 菲 法 專 家 問 卷 調 查 分 析

後 獲 得 評 量 指 標 ， 並 利 用 分 析 階 層 程 序 法 ( A H P )建 立 評 估 準

則 及 各 項 指 標 權 重 後 ， 和 本 研 究 目 的 作 呼 應 ， 提 出 結 論 與 建

議 ， 供 學 校 校 務 發 展 委 員 決 策 參 考 。  

第 一 節  研 究 對 象 

壹 、 腦 力 激 盪 法  

以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體 育 室 同 仁 共 十 九 位 為 對 象 。  

貳 、 學 生 對 體 育 館 內 運 動 設 施 需 求 現 況 分 析  

以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九 十 二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日 間 部 學 生

6 2 5 7 人 為 研 究 母 群 體，以 隨 機 抽 樣 方 法 抽 取 1 2％，全 部 人 數

為 7 0 0 人 。  

參 、 德 爾 菲 法  

德 爾 菲 法 （ D e l p h i  T e c h n i q u e  M e t h o d） 共 邀 集 五 位 建 築

產 （ 學 ） 界 代 表 ， 而 代 表 必 須 要 有 運 動 場 館 設 施 教 學 或 建 築

實 務 的 經 驗 ； 五 位 大 專 院 校 運 動 、 體 育 、 休 閒 學 系 代 表 ， 而

代 表 須 要 對 於 體 育 場 館 之 設 施 規 劃 與 管 理 有 接 觸 經 驗 ， 合 計

十 位 專 家 （ 詳 細 名 單 如 附 錄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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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 分 析 階 層 程 序 法  

本 研 究 之 分 析 階 層 程 序 法 專 家 對 象 為 十 位 大 專 院 校 運

動 、 休 閒 、 體 育 學 系 代 表 ， 而 代 表 必 須 要 對 於 體 育 場 館 之 設

施 規 劃 與 管 理 有 接 觸 的 經 驗 ； 十 位 建 築 產 （ 學 ） 界 代 表 ， 而

代 表 必 須 要 有 運 動 場 館 設 施 教 學 或 建 築 實 務 的 經 驗 ， 合 計 二

十 位 專 家 。  

第 二 節  研 究 工 具  

本 研 究 先 整 理 相 關 文 獻 以 及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興 建 體 育 館

前 學 生 對 運 動 設 施 需 求 之 調 查 研 究 ， 綜 合 整 理 出 相 關 指 標 ，

並 經 由 體 育 室 同 仁 腦 力 激 盪 初 擬 評 估 指 標 架 構 ， 取 代 德 爾 菲

技 巧 的 初 步 問 卷 調 查 工 作 ， 簡 化 龐 大 的 資 料 處 理 ， 達 到 精 簡

的 效 果 ， 為 對 德 爾 菲 法 的 修 正 （ 張 紹 勳 ， 2000） ， 並 以 專 家

學 者 A H P 問 卷 方 式 獲 得 各 指 標 權 重 後加 以 分 析。本 研 究 之 問

卷 設 計 流 程 如 圖 3- 1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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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 問 卷 設 計 流 程 圖  

壹 、 興 建 體 育 館 前 學 生 對 運 動 設 施 需 求 之 調 查 研 究  

本 研 究 以 自 編 「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興 建 體 育 館 館 內 運 動 設 施

需 求 調 查 問 卷 」 為 研 究 之 工 具 ， 邀 請 八 位 專 家 （ 名 單 如 下 表

3 - 1） 進 行 調 查 表 之 內 容 審 查 ， 調 查 內 容 如 下 ：  

一 、 基 本 資 料 ： 包 括 性 別 、 學 制 。  

二 、 運 動 設 施 需 求 ：  

（ 一 ） 體 育 館 內 運 動 設 施 計 有 籃 球 場 、 排 球 場 、 桌 球 室 、 游

泳 池 、 壁 球 室 、 舞 蹈 室 、 重 量 訓 練 室 、 高 爾 夫 球 練 習 室 等

十 一 項 ， 依 其 需 求 認 為 分 ： 單 選 最 重 要 項 目 ； 複 選 館 內 應

有 項 目 。  

專 家 學 者 A H P 問 卷

體 育 室 同 仁 腦 力 激 盪

結 果 分 析  

文 獻 回 顧  

評 估 指 標 之 擬

評 估 指 標 架 構 建

專 家 學 者 德 爾 菲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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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體 育 館 內 附 設 設 施 計 有 更 衣 （ 盥 洗 ） 室 、 器 材 室 、 多

媒 體 教 室 、 會 議 室 、 體 適 能 中 心 、 運 動 防 護 室 等 六 項 ， 依

其 需 求 認 為 館 內 附 設 設 備 應 有 哪 些 ， 可 複 選 。  

表 3 - 1  調 查 表 之 內 容 審 查 專 家 名 單  

姓  名  現  職  
吳 正 一  高 雄 師 範 大 學 體 育 室 主 任  

莊 文 典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運 動 健 康 與 休 閒 系 副 教 授  

徐 耀 輝  高 雄 師 範 大 學 體 育 系 主 任  

陳 文 泰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運 動 健 康 與 休 閒 系 副 教 授  

楊 榮 俊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運 動 健 康 與 休 閒 系 教 授  

蕭 永 福  高 雄 應 用 科 技 大 學 體 育 室 主 任  

薛 福 財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運 動 健 康 與 休 閒 系 教 授 兼 系 主 任  

註 ： 專 家 名 單 按 姓 氏 筆 劃 排 序  

貳 、 德 爾 菲 法（ D e l p h i  T e c h n i q u e  M e t h o d） 專 家 問 卷 之 設 計  

一 、 第 一 次 問 卷 編 製  

（ 一 ） 腦 力 激 盪 法 ： 本 研 究 之 德 爾 菲 法 專 家 問 卷 的 擬 定 。 是

經 由 研 究 者 透 過 相 關 文 獻 的 蒐 集 ， 並 與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體 育

室 同 仁 以 腦 力 激 盪 法 擬 出 初 稿 如 表 3 - 2。  

（ 二 ） 德 爾 菲 專 家 效 度 ： 為 確 立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興 建 體 育 館 計

畫 評 估 指 標 之 有 效 性 ， 初 稿 擬 定 後 再 邀 請 學 者 、 專 家 結 合

德 爾 菲 法 （ D e l p h i  T e c h n i q u e  M e t h o d） 來 針 對 初 擬 之 評 估

指 標 表 示 意 見 以 獲 得 效 度 問 卷 （ 附 錄 C） 。  

第 一 次 問 卷 回 收 後 ， 部 分 用 詞 專 家 有 建 議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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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內 容 如 下 ：  

1 .張 文 德 副 教 授 指 出 ， 「 經 濟 效 應 」 評 估 應 包 括 ： 成 本 還

原 法 、 旅 遊 價 值 評 估 、 經 濟 效 益 評 估 法 等 多 面 相 研 析 其

經 濟 性 ， 因 涉 及 層 面 較 不 適 合 本 研 究 。 建 議 修 正 為 「 學

校 自 籌 」 較 為 適 合 。  

2 .王 憲 森 建 築 師 建 議 對 「 對 外 交 通 便 利 性 」 修 正 為 「 新 地

標 」 較 為 適 合 。  

專 家 之 建 議，如 表 3 - 3，經 本 研 究 彙 整 修 正 後 之 架 構

表 （ 詳 細 如 附 錄 D） ， 並 發 出 第 二 次 問 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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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 初 擬 之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體 育 館 興 建 計 畫 評 估 指 標 架 構 表  

 

大 指 標  中 指 標  小 指 標  
推 廣 教 育 使 用  
對 外 交 通 便 利 性  
提 供 社 區 民 眾 使 用  

地 區 發 展  

場 館 設 施 租 借  
提 昇 學 校 競 爭 力  

提 供 學 生 運 動 競 賽 需 求  

校 內 藝 文 展 演  

發 展 狀 況  

開 發 效 益  

注 重 未 來 發 展 潛 力  

系 （ 室 ） 務 活 動 推 展  

課 程 需 求 與 安 排  

提 昇 學 生 就 讀 意 願  
系 （ 室 ） 經 營

增 加 學 生 實 習 經 驗  

提 昇 系 （ 室 ） 競 爭 力  

增 加 與 各 系 互 動 機 會  

辦 理 相 關 學 術 活 動  

系 （ 室 ） 務  
發 展  

系 （ 室 ） 推 廣

培 養 優 秀 運 動 人 才  

學 生 與 教 職 員 人 數  

學 生 休 閒 與 運 動 需 求  

現 有 建 築 用 地 面 積  
校 務 需 求  

樓 層 數 及 樓 地 板 面 積  

現 有 文 化 氣 息  

視 為 藝 術 作 品  

符 合 環 保 意 識  

場 館 規 劃  

現 代 化  
運 動 場 館  

定 型 化 規 格 場 地  

相 關 單 位 補 助  

校 友 募 款  

經 濟 效 應  
財 務 來 源  

銀 行 借 貸 情 況  

預 估 開 發 建 築 總 費 用  

預 估 經 費 管 理 費 用  

預 估 館 內 設 施 費 用  

財 務 情 況  

財 務 負 擔  

預 估 貸 款 利 息 負 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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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3  德 爾 菲 法 專 家 及 意 見 修 正 摘 要 表  

專 家 姓 名  職 稱  原 評 估 指 標  修 正 意 見  

王 憲 森  建 築 師  對 外 交 通 便 利 性 新 地 標  

王 靖 雅  講 師   無 修 正  

吳 正 一  副 教 授   無 修 正  

林 春 財  副 教 授   無 修 正  

徐 耀 輝  副 教 授   無 修 正  

蔣 曉 梅  副 教 授   無 修 正  

梁 俊 仁  講 師   無 修 正  

楊 榮 俊  教 授   無 修 正  

張 文 德  副 教 授  經 濟 效 應  學 校 自 籌  
劉 田 修  教 授   無 修 正  

（ 二 ） 第 二 次 問 卷  

經 第 二 次 問 卷 回 收 後 發 現 ， 專 家 們 對 於 問 卷 內 容 並 沒 有

再 作 修 正 。 本 研 究 將 以 修 正 後 的 架 構 表 ， 作 為 A H P專 家 問 卷

之 依 據 。  

參 、 分 析 階 層 程 序 法  

有 關 選 取 評 估 項 目 之 影 響 關 係 、 層 級 架 構 等 建 立 過 程 步

驟 如 下 ：  

一 、 文 獻 探 討 （ L i t e r a t u r e r e v i e w）  

回 顧 運 動 場 館 建 築 空 間 規 劃 、 學 校 運 動 設 施 規 劃 、 現 代

化 運 動 設 施 規 劃 、 相 關 規 定 及 有 關 評 估 方 法 之 研 究 。  

二 、 學 生 對 體 育 館 內 設 施 需 求 調 查  

興 建 體 育 館 前 學 生 對 館 內 運 動 設 施 的 需 求 現 況 調 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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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腦 力 激 盪 法 （ B r a i n  S t o r m i n g）  

與 體 育 室 同 仁 用 腦 力 激 盪 方 法 討 論 ， 整 理 出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體 育 館 興 建 之 評 估 項 目 ， 如 表 3 - 2。   

四 、 影 響 圖 （ I n f l u e n c e  D i a g r a m）  

在 經 過 相 關 文 獻 探 討 及 腦 力 激 盪 術 針 對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之

特 性 選 定 體 育 館 興 建 評 估 項 目 後 ， 就 各 項 目 間 之 關 聯 性 參

考 ， 以 影 響 圖 之 方 法 繪 出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體 育 館 興 建 計 畫 評 估

項 目 之 關 聯 情 形 。 例 如 推 廣 教 育 使 用 、 場 館 設 施 租 借 係 屬 地

區 發 展 ， 而 地 區 發 展 則 屬 發 展 狀 況 （ 如 圖 3- 2所 示 ） 。  

五 、 分 析 階 層 程 序 法 層 級 示 意 圖 （ A  S k e t c h  m a p  S h o w i n g  

A H P ’ S  g r a d a t i o n）  

以 A H P法 的 層 級 示 意 圖 建 立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體 育 館 興 建 計

畫 評 估 指 標 之 階 層 關 係 架 構 圖（ 如 圖 3- 3）， 並 以 此 為 基 礎 ，

建 立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體 育 館 興 建 計 畫 初 擬 定 之 評 估 指 標 架 構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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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體育 館 興 建 計 畫 評 估 指 標 影 響 圖  

現 有 建 築 用

符 合 環 保  

之 標 準 場 地  

提 昇 系 互 動

及 競 爭 力  

場 地 租

推 廣 教 育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體 育 館 興 建 計 畫 評 估 指 標  

場 館 規 劃
財 務 情 形  

學 生 與 教

職 員 需 求  

銀 行 借 貸 情

預 估 利 息 負

預 估 開 發 費

發 展 狀 況 系 （ 室 ） 務 發 展  

未 來 發

藝 文 展

系 務 推

辦 理 研 討 會  

相 關 補 助 款

文 化 藝 術 之 作 品  

提 昇 學 生

就 讀 意 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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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廣 教 育  

發

展

狀

況 

對 外 交 通 便 利 性  

提 供 社 區 民 眾 使 用  

場 館 設 施 租 借  

提 昇 學 校 競 爭 力  

提 供 學 生 運 動 競 賽  

校 內 藝 文 展 演  

注 重 未 來 發 展 潛 力  

地 區 發 展  

開 發 效 益  

系 （ 室 ） 務 活 動 推 展

課 程 需 求 與 安 排  

提 昇 學 生 就 讀 意 願  

增 加 學 生 實 習 機 會  

提 昇 系 （ 室 ） 競 爭 力

增 加 與 各 系 互 動 機 會  

辦 理 相 關 學 術 活 動  

培 養 優 秀 運 動 人 才  

學 生 與 教 職 員 人 數  

學 生 休 閒 與 運 動 需 求  

現 有 建 築 用 地 面 積  

樓 層 數 及 樓 地 板 面 積  

系 （ 室 ） 經 營

系 （ 室 ） 推 廣

校 務 需 求  

系

︵

室

︶

務

發

展 

系

︵

室

︶

務

發

展

興

建

體

育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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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 3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體 育 館 興 建 評 估 指 標 階 層 關 係 架 構 圖  

 

 

 

現 有 文 化 氣 息  

視 為 藝 術 作 品  

符 合 環 保 意 識  

定 型 化 規 格 場 地  

相 關 單 位 補 助  

現 代 化 運 動 場 館

校 友 募 款  

經 濟 效 益  

銀 行 借 貸 情 形  

預 估 開 發 建 築 總 費 用  

預 估 經 費 管 理 費 用

預 估 貸 款 利 息 負 擔

預 估 館 內 設 施 費 用

財 務 來 源  

財 務 負 擔  

系

︵

室

︶

務

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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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研 究 流 程  

本 研 究 經 過 研 究 動 機 的 陳 述 ， 界 定 問 題 的 內 容 及 範 圍 ，

並 決 定 研 究 目 的 。 在 研 究 過 程 中 ， 除 對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之 運 動

設 施 情 形 及 目 前 學 生 選 課 面 臨 之 問 題 作 深 入 了 解 外 ， 並 對 相

關 理 論 及 文 獻 整 理 後 ， 藉 由 分 析 階 層 程 序 法 ( A H P )建 立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興 建 體 育 館 評 估 架 構。本 研 究 之 研 究 流 程 如 圖 3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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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 4 研 究 流 程 圖 

確 立 研 究 範 圍 及 內 容  

學 生 需 求 評 估  相 關 文 獻 回 顧

確 立 研 究 分 析 方 法  

建 立 評 估 原 則 及 架 購  

專 家 學 者 意 見 調 查  

資 料 分 析  

結 論 與 建 議  

問 題 陳 述 與 研 究 方 法  

腦 力 激 盪 法  

德 爾 菲 法  

分 析 階 層 程 序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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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資 料 處 理  

本 研 究 擬 以 M A T L A B 6 . 5套 裝 軟 體 進 行 處 理 繁 瑣 的 數 字

與 計 算 ， 其 過 程 依 序 為 「 計 算 層 級 要 素 權 重 」 及 「 一 致 性 檢

定 」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在 作 一 致 性 檢 定 時 ， 若 有 作 答 者 之 作

答 產 生 不 一 致 的 情 形 時 ， 將 請 該 作 答 者 於 再 次 作 答 特 別 注

意 。 若 作 答 後 仍 有 不 一 致 的 情 形 ， 則 該 份 問 卷 的 該 矩 陣 數 值

不 予 計 算 ； 如 果 某 一 矩 陣 不 一 致 問 卷 的 份 數 超 過 三 份 （ 已 達

本 研 究 樣 本 的 1 / 3），則 顯 示 本 研 究 對 層 級 安 排 與 問 卷 設 計 可

能 有 問 題 ， 將 重 新 設 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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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第 一 節  結果 

一 、 學 生 對 體 育 館 內 運 動 設 施 需 求 現 況 分 析  

調 查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興 建 體 育 館 前 ， 學 生 對 體 育 館 館 內 運

動 設 施 的 需 求 ， 經 描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結 果 後 歸 納 結 論 如 下 ：  

（ 一 ） 體 育 館 內 最 重 要 運 動 設 施  

在 最 重 要 部 分 及 應 有 設 施 部 分 ， 前 五 名 大 致 相 同 其 運

動 設 施 為 ： 1 .籃 球 場 、 2 .游 泳 池 、 3 .排 球 場 、 4 .羽 球 場 、 5 .

桌 球 場 。 略 有 不 同 處 是 在 男 、 女 生 排 序 中 不 同 的 是 攀 岩 場

及 排 球 場 ， 其 排 序 為 男 生 第 四 名 及 女 生 第 三 名 。  

（ 二 ） 體 育 館 內 應 有 的 運 動 設 施  

學 生 對 於 體 育 館 內 應 有 的 運 動 設 施 ， 依 排 序 分 為 ： 1 .

籃 球 場 佔 5 8 . 5％、 2 .羽 球 場 佔 5 3 . 3％、 3 .游 泳 池 佔 4 9 . 7％ 、

4 .排 球 場 佔 4 2 . 9％ 、 5 .桌 球 場 佔 4 0 . 5％ 、 6 .攀 岩 場 佔 3 2 . 9

％ 、 7 .撞 球 室 佔 3 1 . 1％ 、 8 .重 量 訓 練 室 佔 3 0 . 0％ 、 9 .舞 蹈

教 室 佔 2 4 . 1％ 、 1 0 .壁 球 場 佔 1 9 . 7％ 、 1 1 .高 爾 夫 球 練 習 室

佔 1 4 . 3％ 。  

（ 三 ） 體 育 館 內 應 有 的 附 設 設 施  

學 生 對 於 體 育 館 內 應 有 的 附 設 設 施 ， 依 排 序 分 為 ： 1 .

更 衣 （ 盥 洗 ） 室 佔 8 7 . 6％ 、 2 .器 材 室 佔 6 6 . 3％ 、 3 .運 動 防

護 室 佔 6 1 . 7％ 、 4 .體 適 能 中 心 佔 4 8 . 4％ 、 5 .多 媒 體 教 室 佔

4 3 . 1％ 、 6 .會 議 室 佔 1 9 . 7％ 。  

根 據 學 生 對 於 館 內 運 動 設 施 的 需 求 調 查 結 果 發 現 ： 學 生

認 為 體 育 館 內 重 要 運 動 設 施 與 需 求 兩 種 之 前 七 名 排 序 大 致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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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為 ： 1 .籃 球 場 、 2 .游 泳 池 、 3 .羽 球 場 、 4 .攀 岩 場 、 5 .桌 球 場

6 .排 球 場 7 .撞 球 場 ， 略 有 不 同 處 為 ， 游 泳 池 在 最 重 要 部 份 排

序 二 、 需 求 部 份 排 序 三 ； 羽 球 場 在 最 重 要 部 份 排 序 三 、 需 求

部 份 排 序 二；攀 岩 場 在 最 重 要 部 份 排 序 四、需 求 部 份 排 序 六；

排 球 場 在 最 重 要 部 份 排 序 六 、 需 求 部 份 排 序 四 。  

二 、 評 估 指 標 之 權 重  

本 研 究 在 A H P 專 家 問 卷（ 如 附 錄 E）製 成 後 ， 選 擇 十 位

大 專 院 校 運 動 、 休 閒 、 體 育 學 系 代 表 ， 而 代 表 必 須 要 對 於 體

育 場 館 之 設 施 規 劃 與 管 理 有 接 觸 的 經 驗 ； 十 位 建 築 產 （ 學 ）

界 代 表 ， 而 代 表 必 須 要 有 運 動 場 館 設 施 教 學 或 建 築 實 務 的 經

驗 ， 合 計 二 十 位 專 家 協 助 問 卷 填 寫 。 A H P 專 家 問 卷 共 寄 發 二

十 份 問 卷，回 收 十 八 份，回 收 率 為 9 0％（ A H P 專 家 名 單 如 附

錄 F） 。  

（ 一 ） 第 一 次 問 卷 評 估 指 標 之 權 重  

第 一 次 問 卷 回 收 後，立 刻 從 事 A H P 問 卷 的 分 析 工 作 。

本 研 究 將 依 下 列 步 驟 進 行 ：  

1 .將 問 卷 第 一 部 分 的 評 估 指 標 成 對 比 較 資 料 ， 轉 化 為 矩 陣

形 式 。  

2 .透 過 M A T L A B  6 . 5  軟 體 處 理 矩 陣 資 料 ； 算 出 其 優 先 向

量 、 λm a x、 一 致 性 指 標 （ C I值 ） ， 並 配 合 隨 機 指 標 （ R I  

值 ） ， 算 出 一 致 性 比 率 （ C R值 ） 。  

3 .將 十 八 位 專 家 的 上 述 資 料 ， 整 理 成 「 第 一 次 問 卷 評 估 指

標 權 重 表 」 （ 如 附 錄 G） 。 關 於 此 表 有 幾 點 要 特 別 加 以

說 明 ：  

（ 1） 每 個 矩 陣 的 評 估 指 標 ， 以 A、 B、 C、 D依 序 表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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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經 過 C R  值 的 運 算 ， 未 通 過 一 致 性 檢 測 （ 必 須 要 小

於 0 . 1）之 判 斷 矩 陣 的 特 徵 向 量 值，將 以 陰 影 框 起 來。 

（ 3） 算 出 每 一 個 評 估 指 標 的 權 重 平 均 值 與 標 準 差 。 但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若 某 矩 陣 未 通 過 一 致 性 檢 測 ， 則 該 矩

陣 所 代 表 的 指 標 權 重 ， 不 加 入 平 均 值 與 標 準 差 的 運

算 。  

（ 二 ） 第 二 次 問 卷 編 製  

第 二 次 問 卷 的 內 容（ 如 附 錄 H）， 必 須 將 第 一 次 問 卷 資

料 的 結 果 回 饋 給 專 家 成 員 ， 俾 使 專 家 作 為 修 正 意 見 的 參

考 。 在 第 二 次 問 卷 的 第 二 部 份 中 ， 本 研 究 將 在 每 個 指 標 評

估 表 前 ， 附 上 該 表 在 前 次 問 卷 作 答 所 計 算 出 的 「 評 估 指 標

權 重 參 考 表 」（ 如 表 4 - 1）。 在 於 作 答 前 ， 特 別 要 求 作 答 者

在 看 過 參 考 表 內 的 訊 息 後 ， 再 開 始 作 答 。  

表 4 - 1  評 估 指 標 權 重 參 考 表 （ 範 例 ）  

全 部 專 家 作 答 的 權 重 （ ％ ）

（ 符 合 一 致 的 部 分 ）  

 您 上 次 的 作

答 在 各 指 標

的 權 重 （ ％ ）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發 展 狀 況  3 5 . 6 1  2 9 . 5 6  1 7 . 0 2  

系、室 務 發 展  2 6 . 2 4  2 5 . 4 4  1 3 . 6 5  

場 館 規 劃  3 2 . 2 8  2 5 . 4 4  1 3 . 6 5  

財 務 情 況   5 . 8 7  1 6 . 7 7  1 0 . 3 4  

註 ： 本 表 取 自 本 研 究 製 作 給 編 號 1專 家 的 第 二 次 問 卷 。 （ 詳 見 附 錄 H） 

表 4 - 1是 回 饋 給 編 號 1專 家 所 用 ， 使 其 作 為 在 比 較 「 興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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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育 館 」 下 的 評 估 指 標 時 可 供 參 考 。 第 一 欄 是 指 標 名 稱 ， 第

二 欄 是 該 專 家 前 次 作 答 所 計 算 出 之 權 重 值 ， 第 三 欄 與 第 四 欄

則 由 是 前 次 專 家 團 的 作 答 中 ， 將 判 斷 矩 陣 符 合 一 致 性 的 專 家

作 答 所 計 算 出 的 權 重 ， 求 取 平 均 值 與 標 準 差 。 第 二 欄 的 部 分

若 用 陰 影 框 起 來，表 示 該 矩 陣 的 判 斷 不 一 致（ C R  值 ≧ 0 . 1）。 

判 斷 不 一 致 的 成 因 可 能 有 ： 「 偏 好 逆 轉 」 或 「 重 要 性 程

度 判 斷 混 亂 」。 例 如 ； A： B的 重 要 性 為 7： 1， B： C為 1： 4，

則 完 美 的 狀 況 下 ， A： C應 為 7： 4， 顯 示 A比 C重 要 。 但 由 於

本 問 卷 並 無 7： 4  的 選 項，故 若 作 答 者 勾 選 2： 1  或 1： 1  或 3：

1，都 應 該 在 可 忍 受 的 一 致 性 範 圍 內。但 若 勾 選 1： 2  或 1： 3，

則 顯 示 該 專 家 認 為 C反 而 比 A重 要，與 前 面 的 比 較 相 矛 盾，稱

之 為「 偏 好 逆 轉 」。另 一 種 狀 況 為，作 答 者 仍 認 為 A比 C重 要 ，

但 卻 勾 選 9： 1  或 8： 1，與 完 美 的 7： 4  相 去 太 遠，稱 之 為「 重

要 性 程 度 判 斷 混 亂 」 。 「 偏 好 逆 轉 」 或 「 重 要 性 程 度 判 斷 混

亂 」 的 不 一 致 現 象 ， 在 第 二 次 問 卷 的 說 明 中 都 有 詳 盡 的 舉 例

說 明 。  

（ 三 ） 第 二 次 問 卷 評 估 指 標 之 權 重  

第 二 次 問 卷 回 收 後 ， 依 照 前 一 次 分 析 步 驟 分 析 ， 本 研

究 整 理 出「 第 二 次 問 卷 評 估 指 標 權 重 表 」（ 如 附 錄 I）。 但

是 從 附 錄 I的「 第 二 次 問 卷 評 估 指 標 權 重 表 」中 發 現 本 研 究

編 號 1 6號 專 家 ， 在 問 卷 作 答 中 有 許 多 評 估 指 標 矩 陣 不 符 合

一 致 性 ， 所 以 並 沒 有 加 入 權 重 平 均 值 的 計 算 。  

（ 四 ） 評 估 指 標 權 重 之 平 均 值  

藉 由 德 爾 菲 法 理 論 程 序 ， 本 研 究 專 家 群 經 由 A H P問

卷 ， 透 過 不 同 指 標 兩 兩 成 對 比 較 ， 得 出 評 估 指 標 的 重 要 性

（ 如 附 錄 I），經 整 理 為「 評 估 指 標 權 重 表 」（如 表 4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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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 表 中 前 四 欄 括 號 裡 的 數 字 ， 是 代 表 該 指 標 相 對 於 上 一 層

指 標 或 目 標 權 重 ， 而 最 右 邊 一 欄 的 總 權 重 值 ， 是 將 最 底 層

指 標 之 上 的 所 有 權 重 值 相 乘 而 得 ， 其 表 示 直 接 對 「 興 建 體

育 館 」 的 總 目 標 之 權 重 。  

表 4 - 2  評 估 指 標 權 重 表  

目 標  第 一 層  第 二 層  第 三 層  總 權 重

值  
推 廣 教 育 使 用 （ 0 . 2 9）  0 . 0 4 5 4 7
新 地 標 （ 0 . 3 5）  0 . 0 5 4 8 8
提 供 社 區 民 眾 使 用 （ 0 . 1 8）  0 . 0 2 8 2 2

地 區 發 展  
（ 0 . 4 9）  

場 館 設 施 租 借 （ 0 . 1 8）  0 . 0 2 8 2 2
提 昇 學 校 競 爭 力 （ 0 . 2 9）  0 . 0 4 7 3 2
提 供 學 生 運 動 競 賽 需 求 （ 0 . 3 4） 0 . 0 5 5 4 8
校 內 藝 文 展 演 （ 0 . 2 1）  0 . 0 3 4 2 7

發 展 狀 況  
（ 0 . 3 2）  

開 發 效 益  
（ 0 . 5 1）  

注 重 未 來 發 展 潛 力 （ 0 . 1 7）  0 . 0 2 7 7 4
系 （ 室 ） 務 活 動 推 展 （ 0 . 2 8）  0 . 0 3 8 8
課 程 需 求 與 安 排 （ 0 . 2 8）  0 . 0 3 8 8
提 昇 學 生 就 讀 意 願 （ 0 . 1 9）  0 . 0 2 6 3 3

系 （ 室 ） 經 營

（ 0 . 6 6）  

增 加 學 生 實 習 經 驗 （ 0 . 2 4）  0 . 0 3 3 2 6
提 昇 系 （ 室 ） 競 爭 力 （ 0 . 3 8）  0 . 0 2 7 9 3
增 加 與 各 系 互 動 機 會 （ 0 . 2 3）  0 . 0 1 6 9
辦 理 相 關 學 術 活 動 （ 0 . 1 6）  0 . 0 1 1 7 6

系 （ 室 ） 務

發 展  
（ 0 . 2 1）  

系 （ 室 ） 推 廣

（ 0 . 3 5）  

培 養 優 秀 運 動 人 才 （ 0 . 2 2）  0 . 0 1 6 1 7
學 生 與 教 職 員 人 數 （ 0 . 2 0）  0 . 0 3 1 2
學 生 休 閒 與 運 動 需 求 （ 0 . 3 6）  0 . 0 5 6 1 6
現 有 建 築 用 地 面 積 （ 0 . 2 1）  0 . 0 3 2 7 6

校 務 需 求  
（ 0 . 5 2）  

 
樓 層 數 及 樓 地 板 面 積 （ 0 . 2 3）  0 . 0 3 5 8 8
現 有 文 化 氣 息 （ 0 . 2 8）  0 . 0 4 0 3 2
視 為 藝 術 作 品 （ 0 . 2 0）  0 . 0 2 8 8
符 合 環 保 意 識 （ 0 . 2 3）  0 . 0 3 3 1 2

場 館 規 劃  
（ 0 . 3 0）  

現 代 化  
運 動 場 館  
（ 0 . 4 8）  

定 型 化 規 格 場 地 （ 0 . 2 5）  0 . 0 3 6
相 關 單 位 補 助 （ 0 . 3 4）  0 . 0 3 0 6 3
校 友 募 款 （ 0 . 2 2）  0 . 0 1 9 8 2
學 校 自 籌 （ 0 . 2 6）  0 . 0 2 3 4 2

財 務 來 源  
（ 0 . 5 3）  

銀 行 借 貸 情 況 （ 0 . 1 8）  0 . 0 1 6 2 1
預 估 開 發 建 築 總 費 用 （ 0 . 3 6）  0 . 0 2 8 7 6
預 估 經 營 管 理 費 用 （ 0 . 2 4）  0 . 0 1 9 1 7
預 估 館 內 設 施 費 用 （ 0 . 2 3）  0 . 0 1 8 3 7

興 建 體 育 館  
（ 1）  

財 務 情 況  
（ 0 . 1 7）  

財 務 負 擔  
（ 0 . 4 7）  

預 估 貸 款 利 息 負 擔 （ 0 . 1 7）  0 . 0 1 3 5 8

本 研 究 目 的 是 找 出 興 建 體 育 館 前 應 考 量 因 素 及 評 估 的 指

標 。 使 得 體 育 館 興 建 完 成 後 ， 無 論 是 系 （ 室 ） 務 需 求 或 者 是

校 務 需 求，甚 至 於 對 外 服 務 之 需 求，都 能 有 充 分 的 空 間 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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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討 論  

本 節 所 討 論 的 內 容 主 題 包 括 ： 一 、 學 生 對 體 育 館 內 運 動

設 施 需 求 現 況 分 析 ； 二 、 評 估 指 標 權 重 。 分 別 敘 述 如 下 ：  

一 、 學 生 對 體 育 館 內 運 動 設 施 需 求 現 況 分 析  

調 查 學 生 對 於 館 內 運 動 設 施 的 需 求 發 現 ， 學 生 認 為 體 育

館 內 重 要 運 動 設 施 中 的 游 泳 池 、 攀 岩 場 ； 及 應 有 的 附 設 設 施

中 的 運 動 防 護 室 、 體 適 能 中 心 ， 是 本 校 目 前 的 運 動 場 館 中 所

沒 有 的 設 施 。 根 據 劉 田 修 （ 2 0 0 4） 提 到 學 校 運 動 設 施 已 逐 漸

轉 型 與 改 變 ， 較 不 同 的 是 ， 現 在 個 人 性 運 動 設 施 已 逐 漸 增 加

如 網 球 、 羽 球 、 桌 球 、 攀 岩 等 。 另 外 健 身 性 設 施 也 已 由 過 去

的 小 型 場 地 ， 轉 為 較 大 型 的 運 動 空 間 ， 例 如 體 適 能 中 心 、 韻

律 教 室 及 溫 水 游 泳 池 加 S PA 已 成 為 各 校 新 興 熱 門 的 設 施 之

一 。  

根 據 上 述 ， 如 何 來 滿 足 學 生 的 需 求 值 得 學 校 相 關 單 位 的

重 視 。  

二 、 評 估 指 標 權 重  

本 研 究 最 終 目 標 為 興 建 體 育 館 ， 而 目 標 層 下 （ 第 一 層 ）

有 四 項 指 標 依 序 為：發 展 狀 況（ 0 . 3 1 5 0）、場 地 規 劃（ 0 . 3 0 2 3）、

系 （ 室 ） 務 發 展 （ 0 . 2 0 8 2）、 財 務 情 況 （ 0 . 1 7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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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1  「 興 建 體 育 館 」 下 之 評 估 指 標 權 重  

（ 一 ） 發 展 狀 況  

發 展 狀 況 對 興 建 體 育 館 的 權 重 為 0 . 3 1 5 0， 是 本 層 級 中

所 有 評 估 指 標 最 高 的 ， 表 示 本 研 究 專 家 們 都 認 為 ； 在 興 建

體 育 館 之 前 ， 發 展 狀 況 應 列 入 第 一 考 量 。  

 

 

 

 

 

 

 

圖 4 - 2  「 發 展 狀 況 」 下 之 評 估 指 標 權 重  

「 發 展 狀 況 」 之 下 又 有 兩 個 指 標 ， 其 重 要 性 依 序 為 ：  

1 .開 發 效 益 ： 對 「 發 展 狀 況 」 的 重 要 性 佔 0 . 5 1 3 7， 大 家 認

為 興 建 體 育 館 之 前 ， 開 發 效 益 的 應 列 入 第 一 考 量 。 其 考

量 因 素 依 序 為，提 供 學 生 運 動 競 賽 需 求（ 0 . 3 3 6 0）、提 昇

學 校 競 爭 力 （ 0 . 2 8 6 0）、 校 內 藝 文 展 演 （ 0 . 2 1 3 1） 與 注 重

未 來 發 展 潛 力 （ 0 . 1 7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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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 區 發 展 ： 對 「 發 展 狀 況 」 的 重 要 性 佔 0 . 4 8 6 3， 影 響 地

區 發 展 的 因 素 依 序 又 為 新 地 標（ 0 . 3 4 8 7）、推 廣 教 育 使 用

（ 0 . 2 8 8 5）、 提 供 社 區 民 眾 使 用 （ 0 . 1 8 0 9） 與 場 地 設 施 租

借（ 0 . 1 7 8 4）。表 示 大 家 認 為 成 為 當 地 的 新 地 標 後，自 然

而 然 才 會 在 場 館 租 借 的 考 量 。  

（ 二 ） 系 （ 室 ） 務 發 展  

系 （ 室 ） 務 發 展 在 對 興 建 體 育 館 的 權 重 為 0 . 2 0 8 2， 是

本 層 級 中 排 序 第 三 。 專 家 們 認 為 系 （ 室 ） 務 發 展 情 況 ， 有

受 至 於 場 館 規 劃 的 影 響 ， 因 此 場 地 規 劃 時 系 （ 室 ） 應 派 代

表 參 與 規 劃 。  

 

 

 

 

 

圖 4 - 3  「 系 （ 室 ） 務 發 展 」 下 之 評 估 指 標 權 重  

「 系 （ 室 ） 務 發 展 」 之 下 又 有 兩 個 指 標 ， 其 重 要 性 依 序

為 ：  

1 .系（ 室 ）經 營：對「 系（ 室 ）務 發 展 」的 重 要 性 佔 0 . 6 5 5 0，

大 家 認 為 興 建 體 育 館 之 前 ， 開 發 效 益 的 應 列 入 優 先 考

量 。 其 考 量 因 素 依 序 為 ， 課 程 需 求 與 安 排（ 0 . 2 8 2 1）、 提

昇 系 （ 室 ） 務 活 動 推 展 （ 0 . 2 8 1 8）、 增 加 學 生 實 習 經 驗

（ 0 . 2 4 2 1）、 提 昇 學 生 就 讀 意 願 （ 0 . 1 9 4 1）。  

65.50%

34.50%
系（室）經營

系（室）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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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 室 ）務 推 廣：對「 系（ 室 ）務 發 展 」的 重 要 性 佔 0 . 3 4 5 0，

影 響 系 （ 室 ） 務 推 廣 的 因 素 依 序 又 為 提 昇 系 （ 室 ） 競 爭

力 （ 0 . 3 8 0 2）、 增 加 與 各 系 互 動 機 會 （ 0 . 2 3 2 0）、 培 養 優

秀 運 動 人 才 （ 0 . 2 2 3 4） 與 辦 理 相 關 學 術 活 動 （ 0 . 1 6 4 2）。

表 示 大 家 認 同 提 昇 系 （ 室 ） 競 爭 力 為 優 先 考 量 因 素 。  

（ 三 ） 場 館 規 劃  

場 館 規 劃 在 對 興 建 體 育 館 的 權 重 為 0 . 3 0 2 3， 是 本 層 級

中 排 序 第 二 ， 僅 次 於 發 展 狀 況 。 專 家 們 認 為 場 地 規 劃 ， 會

影 響 校 務 的 需 求 及 學 生 的 需 求 ， 值 得 相 關 單 位 重 視 。  

 

 

 

 

圖 4 - 4  「 場 館 規 劃 」 下 之 評 估 指 標 權 重  

「 場 館 規 劃 」 之 下 又 有 兩 個 指 標 ， 其 重 要 性 依 序 為 ：  

1 .校 務 需 求 ： 對 「 場 館 規 劃 」 的 重 要 性 佔 0 . 5 2 4 5， 大 家 認

為 興 建 體 育 館 之 前 ， 校 務 需 求 的 應 列 入 優 先 考 量 。 其 考

量 因 素 依 序 為，學 生 休 閒 與 運 動 需 求（ 0 . 3 6 0 6）、樓 層 數

與 樓 地 板 面 積（ 0 . 2 2 8 0）、現 有 建 築 用 地 面 積（ 0 . 2 1 1 3）、

學 生 與 教 職 員 人 數 （ 0 . 2 0 0 1）。  

2 .現 代 化 運 動 場 館 ： 對 「 場 館 規 劃 」 的 重 要 性 佔 0 . 4 7 5 5，

專 家 們 認 為 ， 以 下 指 標 為 構 成 現 代 化 運 動 場 館 的 主 要 因

52.45%
47.55% 校務需求

現代化運動場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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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 缺 一 不 可 ， 其 依 序 為 現 有 文 化 氣 息（ 0 . 2 8 2 2）、 定 型

化 規 格 場 地 （ 0 . 2 5 2 9）、 符 合 環 保 意 識 （ 0 . 2 3 1 7） 視 為 藝

術 作 品 （ 0 . 2 0 1 0）。  

（ 四 ） 財 務 情 況  

財 務 情 況 在 對 興 建 體 育 館 的 權 重 為 0 . 3 0 2 3， 是 本 層 級

中 排 序 第 四 ， 也 是 最 後 。 這 裡 所 談 的 財 務 情 況 是 ： 財 務 來

源 情 形（ 包 含 補 助、借 貸、自 籌、募 款 等 ）及 財 務 負 擔（ 包

含 預 估 建 設、設 施、管 理、利 息 等 ），專 家 們 認 為 財 務 情 況，

對 於 學 校 營 運 本 屬 重 要 層 面 ， 以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的 知 名 度 及

近 幾 年 辦 學 風 評 ， 其 考 量 因 素 才 會 最 後 。  

 

  

 

 

圖 4 - 5  「 財 務 情 況 」 下 之 評 估 指 標 權 重  

「 財 務 情 況 」 之 下 又 有 兩 個 指 標 ， 其 重 要 性 依 序 為 ：  

1 .財 務 來 源 ： 對 「 財 務 情 況 」 的 重 要 性 佔 0 . 5 3 1 9， 專 家 們

認 為 興 建 體 育 館 時 應 考 慮 財 務 的 充 裕 ， 而 財 務 的 來 源 應

列 入 優 先 考 量。其 依 序 為 相 關 單 位 補 助（ 0 . 3 4 2 4）、學 校

自 籌 （ 0 . 2 5 8 3）、 校 友 募 款 （ 0 . 2 1 9 2）、 銀 行 借 貸 情 況

（ 0 . 1 8 0 1）。  

2 .財 務 負 擔 ： 對 「 財 務 情 況 」 的 重 要 性 佔 0 . 4 6 8 1， 專 家 們

認 為 ， 建 設 前 預 算 的 編 列 與 建 設 後 維 護 管 理 費 用 的 評 估

53.19%
46.81%

財務來源

財務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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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重 要。其 依 序 為 預 估 開 發 建 築 總 費 用（ 0 . 3 6 1 5）、預 估

經 營 管 理 費 用 （ 0 . 2 4 0 8）、 預 估 館 內 設 施 費 用 （ 0 . 2 3 0 0）

預 估 貸 款 利 息 負 擔 （ 0 . 1 6 7 7）。  

根 據 本 研 究 結 果 與 黃 振 興 （ 1 9 9 9） 在 運 動 場 館 規 劃 設 計

報 告 書 中 提 到 學 校 運 動 設 施 之 規 劃 ， 學 校 運 動 設 施 規 劃 之 考

量 原 則 應 包 含 （ 一 ） 整 體 規 劃 目 標 （ 二 ） 法 定 運 動 設 施 結 構

之 因 素 （ 三 ） 決 定 運 動 設 施 之 規 模 要 件 （ 四 ） 決 定 興 建 設 施

數 量 之 原 則 （ 五 ） 法 定 運 動 設 施 設 置 之 位 置 因 素 （ 六 ） 依 使

用 率 考 量 設 施 之 造 形 （ 七 ） 參 與 規 劃 組 織 小 組 之 人 員 。 其 細

項 有 許 多 相 同 之 處 ， 顯 見 本 研 究 結 果 確 實 能 提 供 興 建 體 育 館

前 的 評 估 之 依 據 。  

綜 合 上 述 ： 在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興 建 體 育 館 計 畫 指 標 評 估 方

面 ， 根 據 專 家 意 見 認 為 ： 在 興 建 體 育 館 前 非 常 重 視 「 發 展 狀

況 」，其 次 是 重 視「 場 館 規 劃 」設 計，再 其 次 是 重 視「 系（ 室 ）

務 發 展 」情 況，最 後 才 考 慮 興 建 體 育 館 前、後 的「 財 務 情 況 」。

藉 由 專 家 們 的 觀 點 ， 可 以 作 為 往 後 學 校 實 際 興 建 體 育 館 時 的

參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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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 一 節  結 論  

一 、 學 生 對 體 育 館 內 運 動 設 施 需 求 現 況 分 析  

根 據 學 生 對 於 館 內 運 動 設 施 的 需 求 調 查 結 果 發 現 ： 學 生

認 為 體 育 館 內 重 要 運 動 設 施 與 需 求 兩 種 之 前 七 名 排 序 大 致 相

同 為 ： 1 .籃 球 場 、 2 .游 泳 池 、 3 .羽 球 場 、 4 .攀 岩 場 、 5 .桌 球 場

6 .排 球 場 7 .撞 球 場 ， 略 有 不 同 處 為 ， 游 泳 池 在 最 重 要 部 份 排

序 二 、 需 求 部 份 排 序 三 ； 羽 球 場 在 最 重 要 部 份 排 序 三 、 需 求

部 份 排 序 二；攀 岩 場 在 最 重 要 部 份 排 序 四、需 求 部 份 排 序 六；

排 球 場 在 最 重 要 部 份 排 序 六 、 需 求 部 份 排 序 四 。  

學 生 對 於 體 育 館 內 應 有 的 附 設 設 施 ， 依 排 序 分 為 ： 1 .更

衣（ 盥 洗 ）室、 2 .器 材 室 佔、 3 .運 動 防 護 室 佔、 4 .體 適 能 中 心 、

5 .多 媒 體 教 室 佔 、 6 .會 議 室 。  

二 、 評 估 指 標 之 權 重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在 興 建 體 育 館 的 評 估 指 標 中 ， 其 重

要 性 依 次 為：「 發 展 狀 況 」、「 場 館 規 劃 」、「 系（ 室 ）務 發 展 」，

最 後 指 標 為「 財 務 情 況 」。其 興 建 體 育 館 總 目 標 的 重 要 性 權 重

排 序 為 ： 0 . 3 1 5 0、 0 . 3 0 2 3、 0 . 2 0 8 3、 0 . 1 7 4 4。  

第 二 節  建 議  

一 、 研 究 結 果 建 議  

本 研 究 係 針 對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興 建 體 育 館 前 評 估 指 標 的 建

立 。 經 由 前 述 之 評 估 指 標 層 級 架 構 及 權 重 ， 可 供 學 校 於 體 育

館 興 建 時 作 為 參 考 資 料 。 將 來 學 校 興 建 體 育 館 時 ， 爲 了 滿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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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及 系 （ 室 ） 務 的 需 求 ， 運 休 系 及 體 育 室 應 先 將 系 （ 室 ）

務 需 求 擬 定 成 計 畫 ， 並 成 立 運 動 設 施 規 劃 小 組 ， 主 動 參 與 整

個 興 建 計 畫 。 這 樣 一 來 學 校 校 務 發 展 組 ， 才 能 確 實 了 解 運 休

系 及 體 育 室 的 業 務 需 求 ， 進 而 達 到 校 務 需 求 及 對 外 服 務 之 功

能 。  

二 、 研 究 方 法 建 議  

在 研 究 工 具 方 面 ， 本 研 究 藉 由 文 獻 的 回 顧 與 體 育 室 同 仁

透 過 腦 力 激 盪 及 德 爾 菲 法 ， 初 擬 出 分 析 階 層 程 序 法 （ A H P）

所 架 構 的 問 卷 ， 同 時 處 理 量 化 的 問 題 。 本 研 究 限 於 時 間 與 精

力 的 不 足 ， 在 評 估 指 標 的 建 立 ， 僅 藉 由 文 獻 的 回 顧 及 同 事 協

助 擬 定 評 估 指 標 ， 再 藉 由 專 家 們 的 檢 視 作 修 正 ， 並 無 法 如 計

量 數 值 般 的 客 觀 。 建 議 未 來 再 進 行 相 關 研 究 時 ， 若 是 時 間 充

實 與 資 源 允 許 ， 評 估 指 標 的 建 立 可 先 藉 由 統 計 方 法 的 篩 選 ，

使 評 估 指 標 更 具 客 觀 性 。  

三 、 後 續 研 究 建 議  

本 研 究 透 過 德 爾 菲 法 與 分 析 階 層 程 序 法 ， 來 評 估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興 建 體 育 館 的 評 估 指 標 ， 最 後 得 出 結 論 。 但 其 結 果 並

非 唯 一 的 標 準 答 案 ， 因 為 專 家 成 員 們 來 自 不 同 背 景 或 者 是 受

評 估 對 象 的 不 同 或 者 是 時 空 背 景 的 改 變 ， 都 會 有 不 同 的 結 果

出 現 。  

在 此 特 別 說 明 ：  

（ 一 ） 專 家 成 員 們 來 自 不 同 背 景  

專 家 成 員 們 來 自 不 同 背 景 ， 雖 然 本 研 究 已 將 專 家 群 的

範 圍 鎖 定 於 運 、 健 、 休 相 關 學 系 有 體 育 館 經 營 管 理 或 設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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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劃 實 務 經 驗 者 及 建 築 產 學 界 有 運 動 設 施 設 計 規 劃 教 學 與

實 務 經 驗 者 ， 成 為 本 研 究 的 專 家 群 。 因 此 不 同 背 景 成 員 的

回 答 ， 已 經 是 盡 量 往 客 觀 的 答 案 靠 近 ； 所 以 再 此 建 議 ， 未

來 的 研 究 者 在 研 究 資 源 充 裕 下 ， 應 考 慮 納 入 更 多 元 的 專 家

為 專 家 群 的 成 員 ， 將 有 助 於 研 究 結 果 品 質 的 提 昇 。  

（ 二 ） 受 評 估 對 象 的 不 同  

因 受 評 估 對 象 的 結 構 背 景 與 需 求 ， 都 不 會 雷 同 。 受 評

估 對 象 的 不 同 背 景 與 需 求 ， 也 會 產 生 不 同 的 結 果 。   

（ 三 ） 時 空 背 景 的 改 變  

時 空 背 景 的 改 變 ， 所 產 生 的 結 果 也 不 致 相 同 ； 例 如 建

築 法 規 的 修 正 、 消 費 者 導 向 或 市 場 導 向 等 因 素 ， 也 會 導 致

結 果 的 過 時 與 不 適 用 。 而 本 研 究 經 由 分 析 階 層 程 序 法

（ A H P） 所 評 估 的 結 果 ， 僅 能 衡 量 出 問 卷 中 問 題 重 要 性 的

先 後 排 序 ， 卻 無 法 和 其 他 研 究 結 果 相 比 較 ， 所 以 時 空 背 景

的 改 變 是 本 研 究 方 法 ， 在 本 質 上 的 一 個 缺 點 。  

以 上 所 提 之 建 議 可 供 未 來 研 究 者 參 考 。 在 未 來 研 究 ， 可

結 合 多 元 背 景 的 專 家 們 所 成 立 的 專 家 群 ， 來 修 正 評 估 指 標 應

較 有 客 觀 性 。 並 蒐 集 或 保 留 不 同 時 空 背 景 的 研 究 結 果 ， 作 為

將 來 研 究 比 較 ， 以 驗 證 出 更 適 合 、 更 客 觀 及 不 受 時 空 背 景 改

變 所 影 響 的 研 究 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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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計 畫 書 ， 1 5。  

正 修 技 術 學 院 （ 2 0 0 2）。 校 舍 慨 況 總 覽 。 正 修 技 術 學 院 總 務

處 編 印 。  

台 北 市 立 體 育 場 ( 1 9 9 0 )。 台 北 市 立 體 育 場 整 建 工 程 功 能 需 求

規 劃 書 。  

行 政 院 體 委 員 會 委 託 研 究 （ 1 9 9 9）。 我 國 運 動 場 地 設 施 的 現

況 及 發 展 策 略（ 初 稿 ）。台 北，文 芳 印 刷 事 務 有 限 公 司 ，

5 2 - 5 8。  

李 麗 嫻 （ 1 9 9 7） 。 台 北 市 公 共 汽 車 管 理 處 最 適 組 織 型 態 之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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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 新 竹 ， 國 立 交 通 大 學 交 通 運 輸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未

出 版 。  

余 彬 誠 （ 1 9 9 8） 。 應 用 分 析 層 級 程 序 法 （ A H P） 評 估 平 板 印

刷 業 印 前 作 業 人 員 績 效 考 核 之 研 究 。 台 北 市 ，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印 刷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未 出 版 。  

林 澤 民 （ 2 0 0 3） 。 校 園 空 間 發 展 與 用 後 評 估 之 研 究 以 彰 化 師

大 附 工 為 例 。 台 北 ， 中 華 大 學 建 築 與 都 市 計 劃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未 出 版 。  

林 忠 程、陳 建 勳、遲 珩 起（ 2 0 0 3）。文 藻 外 語 學 院 學 生 體 育 課

程 項 目 與 運 動 設 施 需 求 之 調 查 研 究 。 九 十 二 年 全 國 大 專

校 院 運 動 會 體 育 學 術 研 討 會 論 文 集 ， 4 3 3。  

林 國 棟（ 1 9 9 6）。學 校 體 育 之 運 動 設 施 事 業 。 大 專 體 育 ， 2 8， 

2 9 - 4 5。  

林 銘 毅 （ 2 0 0 3） 。 高 工 建 築 科 學 生 建 築 專 業 能 力 指 標 建 構 之

研 究 。 台 中 ， 朝 陽 科 技 大 學 建 築 及 都 市 設 計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未 出 版 。  

吳 金 城 （ 1 9 9 2） 。 問 題 分 析 與 決 策 技 術 － 分 析 層 級 程 序 法 。

空 軍 學 術 月 刊 ， 4 3 0， 3 8 - 4 4。  

吳 麗 娟 （ 1 9 9 8） 。 公 共 工 程 施 工 性 查 核 評 估 模 式 之 建 立 。 台

北 市 ，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營 建 工 程 技 術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未

出 版 。  

官 文 炎 ( 1 9 9 5 )。 巨 蛋 的 探 索 —巨 蛋 的 由 來 、 建 造 及 經 營 。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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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 一 品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4 4 - 4 5。  

吳 宗 銊 ( 1 9 9 3 )。 現 代 體 育 館 設 計 準 則 的 擬 定 。 八 十 二 年 體 育

場 行 政 人 員 研 習 會 講 義 。  

胡 清 六 （ 2 0 0 1） 。 中 興 村 公 有 宿 舍 更 新 改 建 評 估 指 標 建 立 之

研 究 。 台 中 市 ， 逢 甲 大 學 土 地 管 理 學 系 碩 士 論 文 ， 未 出

版 。  

范 文 偉 （ 1 9 9 4） 。 休 閒 產 業 經 營 之 關 鍵 成 功 因 素 分 析 ： 以 台

灣 職 業 棒 球 為 實 證 。 台 北 市 ，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商 學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未 出 版 。  

洪 啟 銘 （ 1 9 9 8） 。 分 析 階 層 法 應 用 於 海 放 式 污 水 廠 廠 址 評 選

之 研 究 。 台 北 市 ，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環 境 工 程 學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未 出 版 。  

洪 德 蒼 （ 2 0 0 0） 。 高 雄 捷 運 B O T專 案 融 資 之 風 險 認 知 與 管 理

－ D e l p h i和 A H P法 之 運 用 。 高 雄 市 ， 國 立 高 雄 第 一 科 技

大 學 金 融 營 運 系 碩 士 論 文 ， 未 出 版 。  

徐 元 民（ 1 9 9 2）。大 專 院 校 體 育 設 備。大 專 體 總 總 會 年 鑑 (第

一 冊 )， 1 3 2 - 2 0 4。  

教 育 部 體 育 司 ( 1 9 9 2 )。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一 年 體 育 場 行 政 人 員 赴

歐 考 察 團 報 告 書 。  

郭 慧 龍 （ 1 9 9 7） 。 社 區 教 育 與 學 校 運 動 場 地 設 施 開 放 。 國 民

體 育 季 刊 ， 2 6（ 1） ， 2 1 -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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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弘 彬、張 育 瑞（ 2 0 0 4）。仁 德 醫 護 管 理 專 科 學 校 學 生 體 育 課

程 項 目 與 運 動 設 施 需 求 之 調 查 。 九 十 三 年 全 國 大 專 校 院

運 動 會 體 育 學 術 研 討 會 論 文 集 ， 1 8 9。  

黃 世 孟 （ 1 9 9 5） 。 「 教 育 改 革 中 之 最 大 教 具 ： 國 民 小 學 學 校

建 築 之 轉 型 」 。 台 北 ， 台 灣 書 局 ， 2 6 - 2 7。  

黃 世 孟 （ 1 9 9 6） 。 開 放 教 育 學 習 環 境 之 學 校 建 築 計 劃 課 題 。

台 北 ， 中 華 民 國 建 築 學 會 ， 建 築 學 報 ， 1 9， 8 1 - 1 0 0。  

黃 振 興 ( 1 9 9 9 )。 學 校 運 動 設 施 之 規 劃 。 1 9 9 9 運 動 場 館 規 劃 設

計 報 告 書 ， 7 8 - 8 2。  

黃 煜 （ 2 0 0 3）。 談 運 動 行 銷 中 之 市 場 區 隔 。 國 民 體 育 季 刊 ，

2 8（ 3）， 4 6。  

張 立 立（ 1 9 9 9）。都 市 再 發 展 評 估 指 標 建 構 之 研 究。台 北 市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地 政 學 系 博 士 論 文 ， 未 出 版 。  

鄧 振 源 、 曾 國 雄 （ 1 9 8 9） 。 層 級 分 析 法 （ A H P） 的 內 涵 特 性

與 應 用 （ 上 ） 。 中 國 統 計 學 報 ， 2 7（ 6） ， 5 - 2 2。  

張 紹 勳 （ 2 0 0 0） 。 研 究 方 法 。 台 中 ， 滄 海 書 局 。  

楊 維 楨 （ 2 0 0 3） 。 系 統 分 析 在 經 營 決 策 上 的 應 用 。 台 北 ， 五

南 圖 書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費 宗 澄 （ 1 9 9 2） 。 體 育 設 施 之 發 展 與 未 來 —兼 談 國 內 大 型 體

育 場 及 運 動 公 園 的 規 劃 。 建 築 師 雜 誌 ， 1 8（ 6）， 7 5 - 7 6。 

鄭 良 一（ 2 0 0 2）。全 球 運 動 場 館 建 築 —涵 蓋 1 0 0 個 國 家 的 田 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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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 台 北 ， 加 斌 有 限 公 司 ， 1 - 2。  

劉 田 修 （ 1 9 9 6） 。 運 動 場 館 之 整 建 及 經 營 管 理 。 國 民 體 育 季

刊 ， 2 6（ 3） ， 1 0 7 - 1 0 8。  

劉 田 修 （ 2 0 0 4）。 提 昇 學 校 運 動 設 施 之 規 劃 品 質 。 國 民 體 育

季 刊 ， 3 3（ 4） ， 6 4。  

 

二 、 外 文 部 分  

J e n s e n , R . E .（ 1 9 8 4） . A n  A l t e r n a t i v e s  s c a l i n g  m e t h o d  f o r  

p r i o r i t i e s  i n  h i e r a r c h i c a l  s t r u c t u r e s . J o u r n a l  o f  

M a t h e m a t i c a l  P s y c h o l o g y , 2 8 , 3 1 7 - 3 3 2 .  

M i l l e r , G . A .（ 1 9 5 6） . T h e  m a g i c  n u m b e r , s e v e n , p l u s  o r  m i n u s  

t w o : S o m e  l i m i t a t i o n s  o n  o u r  c a p a c i t y  f o r  p r o c e s s i n g  

i n f o r m a t i o n . P s y c h o l o g y  R e v i e w , 6 3 , 8 1 - 9 7 .  

S a a t y , T . L .（ 1 9 7 7） . A  s c a l i n g  m e t h o d  f o r  p r i o r i t i e s  i n  

h i e r a r c h i c a l  s t r u c t u r a l . J o u r n a l  o f  M a t h e m a t i c a l  

P s y c h o l o g y , 1 5 , 2 7 4 - 2 8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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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A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興 建 體 育 館 館 內 運 動 設 施 需 求 調 查 問 卷  

親 愛 的 同 學 你 好 ：  

    這 是 一 份 研 究 計 畫 的 調 查 問 卷 ， 目 的 在 徵 求 各 位 同 學 ， 對 於 本

校 興 建 體 育 館 及 館 內 設 施 項 目 的 意 見 及 看 法 ， 以 便 彙 整 同 學 的 需 求

做 為 學 術 研 究 及 提 供 學 校 興 建 體 育 館 參 考 之 用 。  

    本 問 卷 調 查 係 採 匿 名 方 式 為 之 ， 請 放 心 作 答 。 對 於 你 的 參 與 致

上 十 二 萬 分 之 謝 意 。 敬 祝 你  

                          身 體 健 康  學 業 進 步  

運 動 健 康 與 休 閒 系  唐 國 峰 敬 上

第 一 部 分 ： 基 本 資 料 請 勾 選 適 當 選 項  

 1 .你 就 讀 的 學 制 為 ：  

   1 .五 專 □  2 .二 專 □ 3 .四 技 □ 4 .二 技 □  

 2 .系 （ 科 ） 別 ：  

   1 .化 工 □ 2 .土 木 □ 3 .電 子 □ 4 .機 械 □ 5 .電 機 □ 6 .工 管 □ 7 .國 貿 □  

8 .建 築 □ 9 .企 管 □ 1 0 .幼 保 □ 1 1 .資 管 □ 1 2 .應 外 □ 1 3 .財 金 □  

1 4 .運 休 □  

 3 .年 齡 ：     （ 足 歲 ）  

4 .性 別 ： 1 .男 □ 2 .女 □  

第 二 部 分 ： 興 建 體 育 館 館 內 設 施  

1 .你 認 為 最 重 要 的 運 動 設 施 室 什 麼 ， 請 在 下 面 分 類 中 勾 選 一 項 ：  

  1 .籃 球 場 □ 2 .排 球 場 □ 3 .羽 球 場 □ 4 .桌 球 場 □ 5 .游 泳 池 □  

6 .壁 球 室 □ 7 .舞 蹈 教 室 8 .攀 岩 場 □ 9 .撞 球 室 □ 1 0 .重 量 訓 練 室 □  

1 1 .高 爾 夫 練 習 室 □ 其 它         

 2 .你 認 為 體 育 館 內 應 有 規 劃 那 些 運 動 設 施 （ 可 複 選 ）  

 1 .籃 球 場 □ 2 .排 球 場 □ 3 .羽 球 場 □ 4 .桌 球 場 □ 5 .游 泳 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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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壁 球 室 □ 7 .舞 蹈 教 室 8 .攀 岩 場 □ 9 .撞 球 室 □ 1 0 .重 量 訓 練 室 □  

1 1 .高 爾 夫 練 習 室 □  其 它        

3 .館 內 附 設 設 備 應 有 那 些 （ 可 複 選 ）  

  1 .更 衣 室 （ 盥 洗 室 ） □ 2 .器 材 室 □ 3 .多 媒 體 教 室 □ 4 .會 議 室 □  

5 .體 適 能 中 心 □ 6 .運 動 防 護 室 □  其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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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B  

德 爾 菲 法 （ D e l p h i  T e c h n i q u e  M e t h o d） 專 家 問 卷 名 單  
姓  名  職  稱  學    歷  經  歷 （ 證  照 ）  

王 憲 森  建 築 師  成 功 大 學 建 築 系  

建 築 師  

建 築 事 務 所 負 責 人  

開 業 證 書 ： 高 建 開 記  

字 第 1 4 8 號  

王 靖 雅  講 師  成 功 大 學 建 築 碩 士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講 師  

高 雄 市 政 府 建 築 管 理 處  

建 築 師 執 照  

吳 正 一  副 教 授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體 育 室 主 任  

林 春 財  副 教 授  大 學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秘 書  

建 築 師 事 務 所 經 理  

徐 耀 輝  副 教 授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體 育 學 系 博 士  

候 選 人  

體 育 室 主 任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副 教 授  

蔣 曉 梅  副 教 授  成 功 大 學 建 築 博 士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副 教 授  

梁 俊 仁  講 師  成 功 大 學 建 築 碩 士
建 築 事 務 所  

聯 勤 總 部 工 程 署  

楊 榮 俊  教 授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體 育 研 究 所  

中 山 大 學 共 同 科 主 任  

中 山 大 學 學 務 長  

張 文 德  副 教 授  成 功 大 學 建 築 博 士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建 築 系 主

任  

建 築 師 執 照  

建 築 事 務 所 負 責 人  

劉 田 修  教 授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體 育 研 究 所  

體 育 室 主 任  

體 委 會 設 施 處 處 長  

註 ： 專 家 名 單 按 姓 氏 筆 劃 排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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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C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興 建 體 育 館 計 畫 評 估 指 標 之 研 究  

德 爾 菲 法 （ D e l p h i  M e t h o d） 評 估 指 標 調 查 第 一 次 問 卷  

指 導 教 授  林 文 郎 博 士  

敬 愛 的 學 、 業 界 先 進 賢 達 ：  

非 常 感 謝 您 撥 冗 填 寫 本 問 卷 。  

本 調 查 問 卷 之 目 的 ， 是 在 探 討 興 建 體 育 館 考 量 因 素 ， 制 定 評

估 指 標 ， 並 提 供 興 建 體 育 館 規 劃 評 估 之 參 考 ， 以 作 為 「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興 建 體 育 館 計 畫 評 估 指 標 之 研 究 」 的 依 據 。  

衷 心 感 謝 您 的 耐 心 與 不 吝 指 導 ， 煩 請 您 將 填 妥 之 問 卷 裝 入 所

附 之 回 郵 信 封 內 或 E - m a i l 回 傳 ， 務 請 儘 量 於 93 年 5 月1 0 日 前 擲

回 。  

您 的 意 見 十 分 寶 貴 ， 再 次 感 謝 您 的 協 助 與 支 持 。  

敬 頌 時 祺 ， 大 安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體 育 研 究 所  

研 究 生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教 師 ： 唐 國 峰 敬 上

聯 絡 電 話 ： （ 0 7） 7 3 1 0 6 0 6 - 3 6 8  

                  E - m a i l： c a n d y @ c s u . e d u . t w 

【 您 的 基 本 資 料 】 （ 請 填 寫 ）  

1.姓 名 ：                           2.性 別 ：  

3.年 齡 ：                           4.學 歷 ：  

5.經 歷 ：                           6.證 照 ：  

 

 

7 .聯 絡 電 話 ：                        E - M a i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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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 寫 說 明 】  

本 問 卷 採 用 德 爾 菲 法 （ D e l p h i  M e t h o d） 專 家 問 卷 。 希 望 能 藉 由

多 次 的 問 卷 統 整 專 家 意 見 ， 編 製 興 建 體 育 館 計 畫 評 估 指 標 因 子 一 覽

表，俾 做 進 一 步 A . H . P  問 卷（ 分 析 權 重 關 係 及 執 行 優 先 順 序 ）之 依 據。 

範 例 說 明 ：  

1 .興 建 體 育 館 計 畫 之 「 發 展 狀 況 」 指 標 中 ， 請 檢 視 所 擬 之 中 指 標 及 小

指 標 ：  

1-1大 指 標 下 之 中 指 標 主 要 分 為『 地 區 發 展 』與『 開 發 效 益 』是 否 合

宜 ? 

   □ 合 宜  

□ 建 議 增 加 項 目                  

□ 建 議 刪 減 項 目                  

□ 其 他 建 議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興 建 體 育 館 計 畫 評 估 指 標 架 構 表  

大 指 標  中 指 標  小 指 標  
推 廣 教 育 使 用  
對 外 交 通 便 利 性  
提 供 社 區 民 眾 使 用  

地 區 發 展  

場 館 設 施 租 借  
提 昇 學 校 競 爭 力  

提 供 學 生 運 動 競 賽 需 求  

校 內 藝 文 展 演  

發 展 狀 況  

開 發 效 益  

注 重 未 來 發 展 潛 力  

系 （ 室 ） 務 活 動 推 展  

課 程 需 求 與 安 排  

提 昇 學 生 就 讀 意 願  
系 （ 室 ） 經 營  

增 加 學 生 實 習 經 驗  

提 昇 系 （ 室 ） 競 爭 力  

增 加 與 各 系 互 動 機 會  

辦 理 相 關 學 術 活 動  

系 （ 室 ） 務 發 展  

系 （ 室 ） 推 廣  

培 養 優 秀 運 動 人 才  

學 生 與 教 職 員 人 數  場 館 規 劃  校 務 需 求  
學 生 休 閒 與 運 動 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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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有 建 築 用 地 面 積   
樓 層 數 及 樓 地 板 面 積  

現 有 文 化 氣 息  

視 為 藝 術 作 品  

符 合 環 保 意 識  

 

現 代 化 運 動  
場 館  

定 型 化 規 格 場 地  

相 關 單 位 補 助  

校 友 募 款  

經 濟 效 應  
財 務 來 源  

銀 行 借 貸 情 況  

預 估 開 發 建 築 總 費 用  

預 估 經 費 管 理 費 用  

預 估 館 內 設 施 費 用  

財 務 情 況  

財 務 負 擔  

預 估 貸 款 利 息 負 擔  

【 問 卷 填 寫 】  

1 .興 建 體 育 館 計 畫 之 「 發 展 狀 況 」 指 標 中 ， 請 檢 視 所 擬 之 中 指 標 及 小

指 標 ：  

1 - 1大 指 標 下 之 中 指 標 主 要 分 為 『 地 區 發 展 』 與 『 開 發 效 益 』 是 否 合

宜 ? 

   □ 合 宜  

□ 建 議 增 加 項 目                  

□ 建 議 刪 減 項 目                  

□ 其 他 建 議                      

 1 - 2中 指 標 「 地 區 發 展 」 下 之 小 指 標 分 為 『 推 廣 教 育 使 用 』 、 『 對 外

交 通 便 利 性 』 、 『 提 供 社 區 民 眾 使 用 』 、 『 場 館 設 施 租 借 』 是 否

合 宜 ? 

□ 合 宜  

□ 建 議 增 加 項 目                  

□ 建 議 刪 減 項 目                  

□ 其 他 建 議                      

1 - 3中 指 標 「 開 發 效 益 」 下 之 小 指 標 分 為 『 提 昇 學 校 競 爭 力 』 、 『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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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學 生 運 動 競 賽 需 求 』、『 校 內 藝 文 展 演 』、『 注 重 未 來 發 展 潛

力 』 是 否 合 宜 ? 

□ 合 宜  

□ 建 議 增 加 項 目                  

□ 建 議 刪 減 項 目                  

□ 其 他 建 議                      

2 .興 建 體 育 館 計 畫 之 「 系 （ 室 ） 務 發 展 」 指 標 中 ， 請 檢 視 所 擬 之 中 指

標 及 小 指 標 ：  

2 - 1大 指 標 下 之 中 指 標 主 要 分 為『 系（ 室 ）經 營 』與『 系（ 室 ）推 廣 』

是 否 合 宜 ? 

   □ 合 宜  

□ 建 議 增 加 項 目                  

□ 建 議 刪 減 項 目                  

□ 其 他 建 議                      

2 - 2中 指 標「 系（ 室 ）經 營 」下 之 小 指 標 分 為『 系（ 室 ）務 活 動 推 展 』、

『 課 程 需 求 與 安 排 』、『 提 昇 學 生 就 讀 意 願 』、『 增 加 學 生 實 習

經 驗 』 是 否 合 宜 ? 

□ 合 宜  

□ 建 議 增 加 項 目                  

□ 建 議 刪 減 項 目                  

□ 其 他 建 議                      

2 - 3中 指 標「 系（ 室 ）推 廣 」下 之 小 指 標 分 為『 提 昇 系（ 室 ）競 爭 力 』、

『 增 加 與 各 系 互 動 機 會 』、『 辦 理 相 關 學 術 活 動 』、『 培 養 優 秀

運 動 人 才 』 是 否 合 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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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宜  

□ 建 議 增 加 項 目                  

□ 建 議 刪 減 項 目                  

□ 其 他 建 議                      

3 .興 建 體 育 館 計 畫 之 「 場 館 規 劃 」 指 標 中 ， 請 檢 視 所 擬 之 中 指 標 及 小

指 標 ：  

3 - 1大 指 標 下 之 中 指 標 主 要 分 為 『 校 務 需 求 』 與 『 現 代 化 運 動 場 館 』

是 否 合 宜 ? 

   □ 合 宜  

□ 建 議 增 加 項 目                  

□ 建 議 刪 減 項 目                  

□ 其 他 建 議                      

3 - 2中 指 標「 校 務 需 求 」下 之 小 指 標 分 為『 學 生 與 教 職 員 人 數 』、『 學

生 休 閒 與 運 動 需 求 』、『 現 有 建 築 用 地 面 積 』、『 樓 層 數 及 樓 地

板 面 積 』 是 否 合 宜 ? 

□ 合 宜  

□ 建 議 增 加 項 目                  

□ 建 議 刪 減 項 目                  

□ 其 他 建 議                      

3 - 3中 指 標 「 現 代 化 運 動 場 館 」 下 之 小 指 標 分 為 『 現 有 文 化 氣 息 』 、

『 視 為 藝 術 作 品 』、『 符 合 環 保 意 識 』、『 定 型 化 規 格 場 地 』 是

否 合 宜 ? 

□ 合 宜  

□ 建 議 增 加 項 目                  

□ 建 議 刪 減 項 目                  

□ 其 他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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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興 建 體 育 館 計 畫 之 「 財 務 情 況 」 指 標 中 ， 請 檢 視 所 擬 之 中 指 標 及 小

指 標 ：  

4 - 1大 指 標 下 之 中 指 標 主 要 分 為 『 財 務 來 源 』 與 『 財 務 負 擔 』 是 否 合

宜 ? 

   □ 合 宜  

□ 建 議 增 加 項 目                  

□ 建 議 刪 減 項 目                  

□ 其 他 建 議                      

4 - 2中 指 標 「 財 務 來 源 」 下 之 小 指 標 分 為 『 相 關 單 位 補 助 』 、 『 校 友

募 款 』 、 『 經 濟 效 應 』 、 『 銀 行 借 貸 情 況 』 是 否 合 宜 ? 

□ 合 宜  

□ 建 議 增 加 項 目                  

□ 建 議 刪 減 項 目                  

□ 其 他 建 議                      

4 - 3中 指 標 「 財 務 負 擔 」 下 之 小 指 標 分 為 『 預 估 開 發 建 築 總 費 用 』 、

『 預 估 經 費 管 理 費 用 』、『 預 估 館 內 設 施 費 用 』、『 預 估 貸 款 利

息 負 擔 』 是 否 合 宜 ? 

□ 合 宜  

□ 建 議 增 加 項 目                  

□ 建 議 刪 減 項 目                  

□ 其 他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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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 放 式 意 見 】  

對 於 本 研 究 有 任 何 寶 貴 的 意 見，敬 請 不 吝 指 教，並 請 在 本 頁 填 寫。 

 

本 問 卷 到 此 結 束 ， 感 謝 您 的 幫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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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D          第 一 次 專 家 建 議 修 正 之 架 構 表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體 育 館 興 建 計 畫 評 估 指 標 架 構 表  
大 指 標  中 指 標  小 指 標  

推 廣 教 育 使 用  
新 地 標  
提 供 社 區 民 眾 使 用  

地 區 發 展  

場 館 設 施 租 借  
提 昇 學 校 競 爭 力  

提 供 學 生 運 動 競 賽 需 求

校 內 藝 文 展 演  

發 展 狀 況  

開 發 效 益  

注 重 未 來 發 展 潛 力  

系 （ 室 ） 務 活 動 推 展  

課 程 需 求 與 安 排  

提 昇 學 生 就 讀 意 願  
系 （ 室 ） 經 營  

增 加 學 生 實 習 經 驗  

提 昇 系 （ 室 ） 競 爭 力  

增 加 與 各 系 互 動 機 會  

辦 理 相 關 學 術 活 動  

系 （ 室 ） 務 發 展  

系 （ 室 ） 推 廣  

培 養 優 秀 運 動 人 才  

學 生 與 教 職 員 人 數  

學 生 休 閒 與 運 動 需 求  

現 有 建 築 用 地 面 積  
校 務 需 求  

樓 層 數 及 樓 地 板 面 積  

現 有 文 化 氣 息  

視 為 藝 術 作 品  

符 合 環 保 意 識  

場 館 規 劃  

現 代 化 運 動 場 館

定 型 化 規 格 場 地  

相 關 單 位 補 助  

校 友 募 款  

學 校 自 籌  
財 務 來 源  

銀 行 借 貸 情 況  

預 估 開 發 建 築 總 費 用  

預 估 經 營 管 理 費 用  

預 估 館 內 設 施 費 用  

財 務 情 況  

財 務 負 擔  

預 估 貸 款 利 息 負 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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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E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體 育 館 興 建 計 畫 評 估 指 標 建 構 之 研 究 問 卷  

專 家 編 號 ：                                       （ 第 一 次 ） 

 

敬 愛 的 學 、 業 界 先 進 賢 達 ：  

非 常 感 謝 您 撥 冗 填 寫 本 問 卷 。  

本 研 究 已 經 由 德 爾 菲 法 進 行 過 專 家 、 學 者 「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興 建 體 育 館 計 畫 評 估 指 標 」評 估 因 子 評 定。為 建 構 更 精 準 之「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興 建 體 育 館 計 畫 評 估 指 標 」， 進 一 步 採 用 A H P法（ 分

析 階 層 程 序 法 ） 來 處 理 所 得 的 資 料 。 因 此 希 望 經 由 您 的 協 助 ，

完 成 此 問 卷 ， 以 作 為 「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興 建 體 育 館 計 畫 評 估 指 標

之 研 究 」 的 依 據 。  

衷 心 感 謝 您 的 耐 心 與 不 吝 指 導 ， 煩 請 您 將 填 妥 之 問 卷 裝 入

所 附 之 回 郵 信 封 內 或 E - m a i l 回 傳 。  

您 的 意 見 十 分 寶 貴 ， 再 次 感 謝 您 的 協 助 與 支 持 。  

敬 頌 時 祺 ， 大 安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體 育 研 究 所  

指 導 教 授 ： 林 文 郎  博 士  

研 究 生 ：  唐 國 峰  敬 上  

聯 絡 電 話 ： （ 0 7） 7 3 1 0 6 0 6 - 3 6 8  

                    E - m a i l： c a n d y @ c s u . e d u . t w 

【 您 的 基 本 資 料 】 （ 請 填 寫 ）  

1.姓 名 ：                             2.性 別 ：               

3.年 齡 ：                             4.學 歷 ：                          

5.經 歷 ：                             6.證 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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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聯 絡 電 話 ：                          E - M a i l：                         

壹 、 評 估 指 標 說 明  

本 研 究 目 的 在 於 興 建 體 育 館 前 評 估 指 標 之 研 究。經 過 德 爾 菲 專 家

問 卷 填 寫 後 製 成 指 標 架 構 表（ 表 一 ）， 架 構 表 分 為 三 個 層 級 。 第 一 層

級 是 評 估 最 終 目 標 ， 再 則 第 二 層 級 是 評 估 第 一 層 級 指 標 … …依 此 類

推 。 為 了 避 免 疑 問 ， 關 於 各 指 標 所 代 表 的 意 義 ， 將 在 每 個 問 題 前 加 以

說 明 。 煩 請 您 先 閱 讀 表 一 後 再 填 寫 。  

表 一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興 建 體 育 館 計 畫 評 估 指 標 架 構 表  

第 一 層 級  第 二 層 級  第 三 層 級  
推 廣 教 育 使 用  
新 地 標  
提 供 社 區 民 眾 使 用  

地 區 發 展  

場 館 設 施 租 借  
提 昇 學 校 競 爭 力  

提 供 學 生 運 動 競 賽 需 求  

校 內 藝 文 展 演  

發 展 狀 況  

開 發 效 益  

注 重 未 來 發 展 潛 力  

系 （ 室 ） 務 活 動 推 展  

課 程 需 求 與 安 排  

提 昇 學 生 就 讀 意 願  
系 （ 室 ） 經 營

增 加 學 生 實 習 經 驗  

提 昇 系 （ 室 ） 競 爭 力  

增 加 與 各 系 互 動 機 會  

辦 理 相 關 學 術 活 動  

系 （ 室 ） 務 發 展  

系 （ 室 ） 推 廣

培 養 優 秀 運 動 人 才  

學 生 與 教 職 員 人 數  

學 生 休 閒 與 運 動 需 求  

現 有 建 築 用 地 面 積  
校 務 需 求  

樓 層 數 及 樓 地 板 面 積  

現 有 文 化 氣 息  

視 為 藝 術 作 品  

符 合 環 保 意 識  

場 館 規 劃  

現 代 化 運 動 場 館

定 型 化 規 格 場 地  

相 關 單 位 補 助  

校 友 募 款  

財 務 情 況  財 務 來 源  

學 校 自 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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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 行 借 貸 情 況  

預 估 開 發 建 築 總 費 用  

預 估 經 營 管 理 費 用  

預 估 館 內 設 施 費 用  

 

財 務 負 擔  

預 估 貸 款 利 息 負 擔  

貳 、 尺 度 設 定 與 問 卷 填 寫 說 明  

【 尺 度 設 定 】  

本 研 究 問 卷，針 對 每 一 層 級 之 評 估 因 素 進 行 成 偶 比 對 之 評 分 ，共

分 成 九 個 尺 度 ， 各 尺 度 之 定 義 如 下 ：  

1為 同 等 重 要 、 3為 稍 微 重 要 、 5為 頗 重 要 、 7為 極 重 要 、 9則 為 絕

對 重 要 ； 2、 4、 6、 8則 代 表 相 鄰 尺 度 的 中 間 值 。 相 對 的 ， 1 / 3為 稍 不

重 要 、 1 / 5為 頗 不 重 要、 1 / 7為 極 不 重 要、 1 / 9為 絕 對 不 重 要 ， 1 / 2、 1 / 4、

1 / 6、 1 / 8代 表 相 鄰 尺 度 的 中 間 值 。  

在 兩 強 度 間 ， 再 賦 予 一 個 中 間 值 ， 請 您 依 下 列 評 估 指 標 ， 兩 兩 比

較，然 後 在 兩 評 估 指 標 中 先 選，較 重 要 的 一 邊 再 勾 選 出 其 相 對 應 重 要

性 之 評 點 。 若 您 認 為 兩 者 一 樣 重 要 ， 則 只 要 勾 選 評 點 1即 可 。  

【 問 卷 填 寫 說 明 】  

一 、 本 問 卷 乃 就 層 級 分 析 表 的 內 容 ， 就 個 別 因 素 予 以 兩 兩 比 較 的 方

式，決 定 其 相 對 重 要 性 權 重，經 由 三 層 比 較 得 出 興 建 體 育 館 計 畫

評 估 指 標 。  

二 、 請 您 對 表 中 左 右 兩 端 的 指 標 ， 予 以 相 對 重 要 性 比 較 ， 並 於 適 當 位

置 勾 選 ， 現 列 舉 下 例 作 為 說 明 ：  

（ 一 ）  在 成 對 比 較 下 ， 若 認 為 在 達 成 興 建 體 育 館 計 畫 之 評 估 指 標

下 ， 系 （ 室 ） 務 發 展 比 發 展 狀 況 「 很 重 要 」 ， 而 場 館 規 劃 比 發

展 狀 況「 稍 重 要 」，而 發 展 狀 況 比 財 務 情 況「 重 要 」，而 系（ 室 ）

務 發 展 比 場 館 規 劃 「 同 等 重 要 」 ， 而 財 務 情 況 比 系 （ 室 ） 務 發

展 「 稍 重 要 」 ， 而 財 務 情 況 比 場 館 規 劃 「 絕 對 重 要 」 ， 則 在 圈

選 的 時 候 以 兩 因 素 中 較 重 要 的 一 邊 為 基 準 ， 勾 選 出 相 對 應 的 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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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 如 下 所 示 ：  

（ 範 例 ） 『 興 建 體 育 館 計 畫 之 評 估 』 之 評 估 表  

 9  8 7  6  5  4 3 2 1 1 / 2 1 / 3 1 / 4 1 / 5 1 / 6 1 / 7  1 / 8  1 / 9   

發 展 狀 況    ̌     
系 室 務

發 展  

發 展 狀 況     ̌    場 館 規 劃

發 展 狀 況      ˇ   財 務 情 況

系 室 務  

發 展  
    ˇ   場 館 規 劃

系 室 務  

發 展  
    ˇ   財 務 情 況

場 館 規 劃      ˇ   財 務 情 況

參 、 問 卷 作 答  

一 、 第 一 層 級    

第 一 層 級 則 是 用 來 直 接 評 估「 興 建 體 育 館 指 標 」為 目 標 。 有 關 評 估 指

標 說 明 如 下 ：  

1 .發 展 狀 況 ： 指 的 是 學 校 對 內 對 外 發 展 之 狀 況 。  

2 .系 （ 室 ） 務 發 展 ： 指 本 校 運 動 健 康 與 休 閒 系 及 體 育 室 ， 對 內 對 外 業

務 推 動 發 展 情 況 。  

3 .場 館 規 劃 ： 指 的 是 興 建 前 應 考 量 那 些 因 素 ， 並 且 列 入 場 館 的 規 劃 。  

4 .財 務 情 況 ： 指 的 是 興 建 體 育 館 時 的 財 務 來 源 和 負 擔 狀 況 。  

表 1    『 興 建 體 育 館 指 標 』 之 評 估 表 （ 請 作 答 ）  

 9  8 7  6  5  4 3 2 1 1 / 2 1 / 3 1 / 4 1 / 5 1 / 6 1 / 7  1 / 8  1 / 9   

發 展 狀 況        
系 室 務

發 展  

發 展 狀 況        場 館 規 劃

發 展 狀 況        財 務 情 況

系 室 務  

發 展  
      場 館 規 劃

系 室 務  

發 展  
      財 務 情 況

場 館 規 劃        財 務 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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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第 二 層 級    

（ 一 ） 『 發 展 狀 況 』 下 的 指 標  

1 .地 區 發 展 ： 以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週 遭 範 圍 發 展 ， 甚 至 全 國 性 發 展 情 形 。  

2 .開 發 效 益 ： 在 此 以 回 饋 情 形 而 言 。  

表 1 - 1     『 發 展 狀 況 』 之 評 估 表 （ 請 作 答 ）  

 9  8 7  6  5  4 3 2 1 1 / 2 1 / 3 1 / 4 1 / 5 1 / 6 1 / 7  1 / 8  1 / 9   

地 區 發 展        開 發 效 益

（ 二 ） 『 系 （ 室 ） 務 發 展 』 下 的 指 標  

1 .系（ 室 ）經 營：指 本 校 運 動 健 康 與 休 閒 系 及 體 育 室，業 務 經 營 情 形 。  

2 .系 （ 室 ） 推 廣 ： 指 本 校 運 動 健 康 與 休 閒 系 及 體 育 室 ， 對 校 內 及 校 外

業 務 推 廣 情 形 。  

表 1 - 2    『 系 （ 室 ） 務 發 展 』 之 評 估 表 （ 請 作 答 ）  

 9  8 7  6  5  4 3 2 1 1 / 2 1 / 3 1 / 4 1 / 5 1 / 6 1 / 7  1 / 8  1 / 9   

系 室 經 營        系 室 推 廣

（ 三 ） 『 場 館 規 劃 』 下 的 指 標  

1 .校 務 需 求 ： 以 學 校 行 政 、 教 學 的 需 求 為 主 。  

2 .現 代 化 運 動 場 館 ： 指 的 是 場 館 的 設 施 均 以 現 代 化 規 格 及 建 材 為 主 。  

表 1 - 3    『 場 館 規 劃 』 之 評 估 表 （ 請 作 答 ）   

 9  8 7  6  5  4 3 2 1 1 / 2 1 / 3 1 / 4 1 / 5 1 / 6 1 / 7  1 / 8  1 / 9   

校 務 需 求        
現 代 化 運

動 場 館

（ 四 ） 『 財 務 情 況 』 下 的 指 標  

1 .財 務 來 源 ： 興 建 體 育 館 時 的 財 務 借 貸 及 補 助 情 形 。  

2 .財 務 負 擔 ： 預 估 興 建 體 育 館 費 用 、 維 護 經 費 及 借 貸 利 息 等 費 用 。  

表 1 - 4    『 財 務 情 況 』 之 評 估 表 （ 請 作 答 ）  

 9  8 7  6  5  4 3 2 1 1 / 2 1 / 3 1 / 4 1 / 5 1 / 6 1 / 7  1 / 8  1 / 9   

財 務 來 源        財 務 負 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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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第 三 層 級   

（ 一 ） 『 地 區 發 展 』 下 的 指 標  

1 .推 廣 教 育 使 用 ： 指 的 是 辦 理 球 類 運 動 、 休 閒 運 動 相 關 等 教 育 活 動 ，

使 用 的 設 施 。  

2 .新 地 標 ： 指 的 是 成 為 當 地 新 標 地 。  

3 .提 供 社 區 民 眾 使 用 ： 設 施 開 放 給 民 眾 、 滿 足 民 眾 的 運 動 服 務 需 求 。  

4 .場 館 設 施 租 借 ： 提 供 運 動 場 館 設 施 ， 對 內 對 外 租 借 業 務 。  

 

表 1 - 1 - 1   『 地 區 發 展 』 之 評 估 表 （ 請 作 答 ）  

 9  8 7  6  5  4 3 2 1 1 / 2 1 / 3 1 / 4 1 / 5 1 / 6 1 / 7  1 / 8  1 / 9   

推 廣 教 育

使 用  
      新 地 標

推 廣 教 育

使 用  
      

提 供 社 區

民 眾 使 用

推 廣 教 育

使 用  
      

場 館 設 施

租 借  

新 地 標        
提 供 社 區

民 眾 使 用

新 地 標        
場 館 設 施

租 借  

提 供 社 區

民 眾 使 用  
      

場 館 設 施

租 借  

 

 

（ 二 ） 『 開 發 效 益 』 下 的 指 標  

1 .提 昇 學 校 競 爭 力 ： 指 的 是 校 際 之 間 的 競 爭 力 提 昇 。  

2 .提 供 學 生 運 動 競 賽 需 求 ： 提 供 學 生 在 運 動 及 競 賽 活 動 的 需 求 。  

3 .校 內 藝 文 展 演 ： 校 內 藝 術 或 人 文 活 動 展 出 的 場 地 提 供 。  

4 .注 重 未 來 發 展 潛 力 ： 指 的 是 體 育 館 的 經 營 管 理 ， 憂 關 未 來 的 發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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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1 - 2   『 開 發 效 益 』 之 評 估 表 （ 請 作 答 ）  

 9  8 7  6  5  4 3 2 1 1 / 2 1 / 3 1 / 4 1 / 5 1 / 6 1 / 7  1 / 8  1 / 9   

提 昇 學 校

競 爭 力  
      

提 供 學 生

運 動 競 賽

需 求  

提 昇 學 校

競 爭 力  
      

校 內 藝

文 展 演

提 昇 學 校

競 爭 力  
      

注 重 未 來

發 展 潛 力

提 供 學 生

運 動 競 賽

需 求  

      
校 內 藝

文 展 演

提 供 學 生

運 動 競 賽

需 求  

      
注 重 未 來

發 展 潛 力

校 內 藝  

文 展 演  
      

注 重 未 來

發 展 潛 力

 

（ 三 ） 『 系 （ 室 ） 經 營 』 下 的 指 標  

1 .系 （ 室 ） 務 活 動 推 展 ： 指 的 是 班 際 間 的 球 類 運 動 競 賽 及 相 關 休 閒 運

動 活 動 的 辦 理 。  

2 .課 程 需 求 與 安 排 ： 依 課 程 的 需 求 來 安 排 場 地 。  

3 .提 昇 學 生 就 讀 意 願 ： 指 的 是 優 良 硬 體 設 施 ， 成 為 學 校 特 色 。  

4 .增 加 學 生 實 習 經 驗 ： 體 育 館 的 經 營 管 理 需 要 人 力 支 援 。  

 

表 1 - 2 - 1   『 系 （ 室 ） 經 營 』 之 評 估 表 （ 請 作 答 ）  

 9  8 7  6  5  4 3 2 1 1 / 2 1 / 3 1 / 4 1 / 5 1 / 6 1 / 7  1 / 8  1 / 9   

系 室 務 活

動 推 展  
      

課 程 需 求

與 安 排

系 室 務 活  

動 推 展  
      

提 昇 學 生

就 讀 意 願

系 室 務 活  

動 推 展  
      

增 加 學 生

實 習 經 驗

課 程 需 求

與 安 排  
      

提 昇 學 生

就 讀 意 願

課 程 需 求

與 安 排  
      

增 加 學 生

實 習 經 驗

提 昇 學 生

就 讀 意 願  
      

增 加 學 生

實 習 經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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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 系 （ 室 ） 推 廣 』 下 的 指 標  

1 .提 昇 系 （ 室 ） 競 爭 力 ： 指 的 是 完 善 硬 體 設 施 及 妥 善 的 經 營 管 理 ， 使

之 成 為 系 （ 室 ） 特 色 。  

2 .增 加 與 各 系 互 動 機 會 ： 以 服 務 為 目 的 ， 辦 理 教 職 員 相 關 休 閒 運 動 訓

練 班 。  

3 .辦 理 相 關 學 術 活 動 ： 增 辦 學 術 活 動 ， 以 此 提 高 系 （ 室 ） 知 名 度 。  

4 .培 養 優 秀 運 動 人 才 ： 優 秀 運 動 選 手 的 培 育 需 配 合 完 善 的 硬 體 設 施 。 

表 1 - 2 - 2   『 系 （ 室 ） 推 廣 』 之 評 估 表 （ 請 作 答 ）  

 9  8 7  6  5  4 3 2 1 1 / 2 1 / 3 1 / 4 1 / 5 1 / 6 1 / 7  1 / 8  1 / 9   

提 昇 系 室

競 爭 力  
      

增 加 與 各

系 互 動 機

會  

提 昇 系 室

競 爭 力  
      

辦 理 相 關

學 術 活 動

提 昇 系 室

競 爭 力  
      

培 養 優 秀

運 動 人 才

增 加 與 各

系 互 動 機

會  

      
辦 理 相 關

學 術 活 動

增 加 與 各

系 互 動 機

會  

      

培 養 優 秀

運 動 人 才

辦 理 相 關

學 術 活 動  
      

培 養 優 秀

運 動 人 才

 

 

（ 五 ） 『 校 務 需 求 』 下 的 指 標  

1 .學 生 與 教 職 員 人 數 ： 現 有 學 生 與 教 職 員 人 數 。  

2 .學 生 休 閒 與 運 動 需 求 ： 依 據 學 生 的 運 動 習 慣 及 休 閒 型 態 需 求 。  

3 .現 有 建 築 用 地 面 積 ： 預 建 體 育 館 的 基 地 面 積 。  

4 .樓 層 數 及 樓 地 板 面 積 ： 預 建 體 育 館 的 樓 地 板 面 積 及 樓 層 數 。  

 

 

 



 94

表 1 - 3 - 1   『 校 務 需 求 』 之 評 估 表 （ 請 作 答 ）  

 9  8 7  6  5  4 3 2 1 1 / 2 1 / 3 1 / 4 1 / 5 1 / 6 1 / 7  1 / 8  1 / 9   

學 生 與 教

職 員 人 數  
      

學 生 休 閒

與 運 動 需

求  

學 生 與 教

職 員 人 數  
      

現 有 建 築

用 地 面 積

學 生 與 教

職 員 人 數  
      

樓 層 數 及

樓 地 板 面

積  

學 生 休 閒

與 運 動 需

求  

      
現 有 建 築

用 地 面 積

學 生 休 閒

與 運 動 需

求  

      

樓 層 數 及

樓 地 板 面

積  

現 有 建 築

用 地 面 積  
      

樓 層 數 及

樓 地 板 面

積  

 

（ 六 ） 『 現 代 化 運 動 場 館 』 下 的 指 標  

1 .現 有 文 化 氣 息 ： 富 有 特 色 之 外 型 。  

2 .視 為 藝 術 作 品 ： 融 合 藝 術 與 科 技 的 作 品 。  

3 .符 合 環 保 意 識 ： 建 築 時 以 符 合 環 保 考 量 為 先 。  

4 .定 型 化 規 格 場 地 ： 館 內 運 動 設 施 設 計 ， 以 符 合 國 際 比 賽 之 規 格 。  

 

表 1 - 3 - 2   『 現 代 化 運 動 場 館 』 之 評 估 表 （ 請 作 答 ）  

 9  8 7  6  5  4 3 2 1 1 / 2 1 / 3 1 / 4 1 / 5 1 / 6 1 / 7  1 / 8  1 / 9   

現 有 文 化

氣 息  
      

視 為 藝 術

作 品  

現 有 文 化

氣 息  
      

符 合 環 保

意 識  

現 有 文 化

氣 息  
      

定 型 化 規

格 場 地  

視 為 藝 術

作 品  
      

符 合 環 保

意 識  

視 為 藝 術

作 品  
      

定 型 化 規

格 場 地

符 合 環 保

意 識  
      

定 型 化 規

格 場 地

 



 95

（ 七 ） 『 財 務 來 源 』 下 的 指 標  

1 .相 關 單 位 補 助 ： 向 教 育 部 、 高 雄 縣 政 府 或 相 關 單 位 補 助 申 請 補 助 。  

2 .校 友 募 款 ： 向 歷 屆 校 友 募 款 。  

3 .學 校 自 籌 ： 學 校 本 身 自 備 款 。  

4 .銀 行 借 貸 情 況 ： 尋 求 銀 行 借 貸 情 形 。  

 

表 1 - 4 - 1   『 財 務 來 源 』 之 評 估 表 （ 請 作 答 ）  

 9  8 7  6  5  4 3 2 1 1 / 2 1 / 3 1 / 4 1 / 5 1 / 6 1 / 7  1 / 8  1 / 9   

相 關 單 位

補 助  
      校 友 募 款

相 關 單 位

補 助  
      學 校 自 籌

相 關 單 位

補 助  
      

銀 行 借 貸

情 況  

校 友 募 款        學 校 自 籌

校 友 募 款        
銀 行 借 貸

情 況  

學 校 自 籌        
銀 行 借 貸

情 況  

 

 

（ 八 ） 『 財 務 負 擔 』 下 的 指 標  

1 .預 估 開 發 建 築 總 費 用 ： 預 估 開 發 建 築 總 預 算 。  

2 .預 估 經 費 管 理 費 用 ： 預 估 完 工 後 經 費 管 理 每 年 之 預 算 。  

3 .預 估 館 內 設 施 費 用 ： 預 估 館 內 設 施 建 設 之 預 算 。  

4 .預 估 貸 款 利 息 負 擔 ： 預 估 償 還 貸 款 利 息 之 預 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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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4 - 2   『 財 務 負 擔 』 之 評 估 表 （ 請 作 答 ）  

 9  8 7  6  5  4 3 2 1 / 1 1 / 2 1 / 3 1 / 4 1 / 5 1 / 6 1 / 7  1 / 8  1 / 9   

預 估 開 發

建 築 總 費

用  

      
預 估 經 營

管 理 費 用

預 估 開 發

建 築 總 費

用  

      
預 估 館 內

設 施 費 用

預 估 開 發

建 築 總 費

用  

      
銀 行 借 貸

情 況  

預 估 經 營

管 理 費 用  
      

預 估 館 內

設 施 費 用

預 估 經 營

管 理 費 用  
      

預 估 貸 款

利 息 負 擔

預 估 館 內

設 施 費 用  
      

預 估 貸 款

利 息 負 擔

【 開 放 式 意 見 】  

對 於 本 研 究 有 任 何 寶 貴 的 意 見 ， 敬 請 不 吝 指 教 ， 並 於 本 頁 填 寫 。 

 

 

 

 

 

 

 

 

 

 

 

 

 

 

本 問 卷 到 此 結 束 ， 感 謝 您 的 協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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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F 
分 析 階 層 程 序 法 （ A n a l y t i c  H i e r a r c h y  P r o c e s s； A H P） 專 家 群  

姓   名  職   稱  學   歷  經 歷 /證 照  

林 聯 喜  講 師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體 育 研 究

所  

台 大 體 育 室 講 師 兼 場 地 組 組 長  

林 晉 榮  副 教 授  博 士  
1 .中 正 大 學 體 育 中 心 主 任  
2 .中 正 大 學 場 地 器 材 組 組 長  

黃 振 興  教 授  

美 國 明 尼 歷

達 大 學 哲 學

博 士  

1 .國 立 高 雄 師 範 大 學 教 授 兼 體
衛 組 主 任  

2 .國 立 中 正 大 學 教 授 監 體 衛 室
主 任  

3 .國 立 中 正 大 學 校 園 規 劃 諮 詢
委 員 及 休 閒 運 動 場 館 設 計 執

行 總 負 責  

詹 舜 任  
約 聘  

人 員  
大 學  

1 .休 閒 會 館 教 練  
2 .國 立 體 育 學 院 體 育 室 體 育 館
約 聘 人 員  

3 .水 上 救 生 證  

張 家 昌  副 教 授  博 士  
彰 化 師 範 大 學 體 育 學 系 專 任 副

教 授 兼 系 、 室 主 任  

葉 公 鼎  教 授  

美 國 北 科 羅

拉 多 大 學 健

康 與 管 理 學

院 博 士  

1 .國 立 體 育 學 院 休 閒 產 業 經 營
學 系 主 任  

2 .運 動 管 理 博 士  

廖 運 正  教 練  碩 士  

1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2 .體 育 講 師  
3 .體 育 室 主 任  
4 .跆 拳 道 國 家 教 練  

鄭 良 一  副 教 授  
筑 波 大 學 體

育 學 碩 士  

1 .國 立 體 育 學 院 體 育 室 主 任  
2 .東 南 技 術 學 院 副 教 授  

薛 福 財  教 授  大 學  

1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體 育 室 主 任 兼
運 動 健 康 與 休 閒 系 主 任  

2 .教 師 3 2 年  

蕭 永 福  教 授  大 學  

1 .高 雄 應 用 科 技 大 學 體 育 室 主
任  

2 .足 球 教 練  

註 ： 專 家 （ 運 動 、 體 育 、 休 閒 學 系 ） 名 單 按 姓 氏 筆 劃 排 序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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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 階 層 程 序 法（ A n a l y t i c   H i e r a r c h y   P r o c e s s；A H P）專 家 群（ 續 ） 
姓   名  職   稱  學   歷  經 歷 /證 照  

李 榮 裕  講 師  
成 大 建 築  

碩 士  

1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講 師  
2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營 繕 組 長  
3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建 築 科 主 任  
4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校 務 發 展 組 長  
5 .建 築 設 計 作 品 ；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人 文 大 樓 、 圖 科 大 樓 、 綜 合 大

樓 、 活 動 中 心 、 立 體 停 車 場 、 校

門 及 系 館 （ 土 木 、 機 械 、 工 館 、

商 科 、 幼 保 ）  

吳 淑 芬  建 築 師  碩 士  

1 .吳 淑 芬 建 築 師 事 務 所 建 築 師  
2 .永 達 技 術 學 院 講 師  
3 .建 築 師  

林 上 又  建 築 師  

美 國 康 乃

爾 大 學 建

築 碩 士  

1 .林 上 又 建 築 師 事 務 所  
2 .中 華 民 國 建 築 師  
3 .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 專 業 技 術 人
員  
4 .建 築 物 安 全 檢 查 專 業 檢 查 人
員  

莊 學 能  建 築 師  

美 國 康 乃

爾 大 學 建

築 暨 都 市

設 計 碩 士  

 

1 .莊 學 能 建 築 師 事 務 所 8 6 / 1 迄
今  

2 .台 北 淡 江 大 學 建 築 學 系 兼 任
講 師 8 5 / 8 迄 今  

3 .中 華 民 國 建 築 師  
4 .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 專 業 技 術 人
員  

5 .建 築 物 安 全 檢 查 專 業 檢 查 人
員  

陳 淑 玲  建 築 師  碩 士  

1 .陳 淑 玲 建 築 師 事 務 所  
2 .永 達 技 術 學 院 講 師  
3 .建 築 師  

張 文 明  建 築 師  

淡 江 大 學

建 築 研 究

所  

1 .張 文 明 建 築 師 事 務 所  
2 .高 建 開 證 字 第 1 6 2 號  

曾 柏 元  建 築 師  碩 士  

1 .建 築 師 事 務 所 工 作 3 . 5 年  
2 .高 市 政 府 5 . 5 年  
3 .建 築 師  

蔡 鴻 鳴  建 築 師  碩 士  建 築 師  

註 ： 專 家 （ 建 築 產 、 學 界 ） 名 單 按 姓 氏 筆 劃 排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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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G  
第 一 次 問 卷 評 估 指 標 權 重 表  

專 家 編 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1 矩 陣     
A  
B  
C  
D  

0 . 3 5 6 1  
0 . 2 6 2 4  
0 . 3 2 2 8  
0 . 0 5 8 7  

0 . 6 1 8 0
0 . 1 9 8 4
0 . 1 1 6 7
0 . 0 6 6 9

0 . 3 6 4 8
0 . 3 6 4 8
0 . 1 7 1 6
0 . 0 9 8 9

0 . 4 3 4 2
0 . 0 8 8 5
0 . 3 9 4 5
0 . 0 8 1 9

0 . 1 3 6 4
0 . 1 9 0 7
0 . 4 3 3 8
0 . 2 4 0 5

0 . 0 4 9 9  
0 . 1 4 0 4  
0 . 3 2 5 4  
0 . 4 8 4 3  

0 . 1 4 4 3  
0 . 2 7 1 6  
0 . 4 4 4 1  
0 . 1 4 0 0  

0 . 1 4 1 9
0 . 5 0 7 4
0 . 2 1 9 1
0 . 1 3 1 6

λ m a x =  
C I =  
C R =  

5 . 1 4 8 6  
0 . 3 8 2 9  
0 . 4 2 5 4  

5 . 0 3 8 1
0 . 3 4 6 0
0 . 3 8 4 5

4 . 1 5 8 2
0 . 0 5 2 7
0 . 0 5 8 6

4 . 0 4 5 6
0 . 0 1 5 2
0 . 0 1 6 9

7 . 6 3 1 1
1 . 2 1 0 4
1 . 3 4 4 9

5 . 3 6 7 5  
0 . 4 5 5 8  
0 . 5 0 6 4  

7 . 1 6 9 7  
1 . 0 5 6 6  
1 . 1 7 4 0  

4 . 8 8 8 2
0 . 2 9 6 1
0 . 3 2 9 0

第 1 - 1 矩 陣          
A  
B  

0 . 7 5 0 0  
0 . 2 5 0 0  

0 . 1 2 5 0
0 . 8 7 5 0

0 . 5 0 0 0
0 . 5 0 0 0

0 . 1 0 0 0
0 . 9 0 0 0

0 . 5 0 0 0
0 . 5 0 0 0

0 . 1 2 5 0  
0 . 8 7 5 0  

0 . 5 0 0 0  
0 . 5 0 0 0  

0 . 8 7 5 0
0 . 1 2 5 0

λ m a x =  
C I =  
C R =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第 1 - 2 矩 陣          
A  
B  

0 . 8 7 5 0  
0 . 1 2 5 0  

0 . 5 0 0 0
0 . 5 0 0 0

0 . 5 0 0 0
0 . 5 0 0 0

0 . 5 0 0 0
0 . 5 0 0 0

0 . 9 0 0 0
0 . 1 0 0 0

0 . 6 5 2 2  
0 . 3 4 7 8  

0 . 5 0 0 0  
0 . 5 0 0 0  

0 . 8 7 5 0
0 . 1 2 5 0

λ m a x =  
C I =  
C R =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第 1 - 3 矩 陣          
A  
B  

0 . 1 2 5 0  
0 . 8 7 5 0  

0 . 2 5 0 0
0 . 7 5 0 0

0 . 2 5 0 0
0 . 7 5 0 0

0 . 7 5 0 0
0 . 2 5 0 0

0 . 5 0 0 0
0 . 5 0 0 0

0 . 7 5 0 0  
0 . 2 5 0 0  

0 . 1 1 1 1  
0 . 8 8 8 9  

0 . 8 7 5 0
0 . 1 2 5 0

λ m a x =  
C I =  
C R =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第 1 - 4 矩 陣  
        

A  
B  

0 . 8 7 5 0  
0 . 1 2 5 0  

0 . 7 5 0 0
0 . 2 5 0 0

0 . 5 0 0 0
0 . 5 0 0 0

0 . 2 5 0 0
0 . 7 5 0 0

0 . 8 7 5 0
0 . 1 2 5 0

0 . 1 2 5 0  
0 . 8 7 5 0  

0 . 5 0 0 0  
0 . 5 0 0 0  

0 . 8 3 3 4
0 . 1 6 6 6

λ m a x =  
C I =  
C R =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第 1 - 1 - 1 矩
陣  

        

A  
B  
C  
D  

0 . 5 1 3 5  
0 . 3 2 1 2  
0 . 1 0 6 4  
0 . 0 5 9 0  

0 . 4 5 0 4
0 . 1 6 5 1
0 . 1 9 8 6
0 . 1 8 5 9

0 . 1 2 1 9
0 . 5 5 7 9
0 . 2 6 3 3
0 . 0 5 6 9

0 . 2 1 9 5
0 . 1 1 9 4
0 . 6 1 2 7
0 . 0 4 8 4

0 . 1 2 2 9
0 . 4 7 5 1
0 . 3 5 2 8
0 . 0 4 9 2

0 . 2 4 8 8  
0 . 1 1 8 2  
0 . 1 6 7 2  
0 . 4 6 5 8  

0 . 3 0 7 9  
0 . 3 1 6 9  
0 . 0 2 9 7  
0 . 3 4 5 4  

0 . 0 7 5 6
0 . 0 7 7 8
0 . 2 9 9 8
0 . 5 4 6 8

λ m a x =  
C I =  
C R =  

4 . 3 9 4 6  
0 . 1 3 1 5  
0 . 1 4 6 1  

5 0 2 2 4 4
0 . 4 0 8 1
0 . 4 5 3 4

4 . 1 1 7 4
0 . 0 3 9 1
0 . 0 4 3 4

4 . 7 4 5 4
0 . 2 4 8 5
0 . 2 7 6 1

4 . 5 8 9 3
0 . 1 9 6 4
0 . 2 1 8 2

9 . 9 5 6 4  
1 . 9 8 5 5  
2 . 2 0 6 1  

7 . 3 7 1 2  
1 . 1 2 3 7  
1 . 2 4 8 6  

4 . 4 4 0 5
0 . 1 4 6 8
0 . 1 6 3 1

第 1 - 1 - 2 矩
陣  

        

A  
B  
C  
D  

0 . 5 5 2 7  
0 . 2 5 9 5  
0 . 1 3 4 1  
0 . 0 5 3 8  

0 . 2 3 7 9
0 . 1 1 6 9
0 . 0 6 0 5
0 . 5 8 4 3

0 . 5 5 7 9
0 . 2 6 3 3
0 . 1 2 1 9
0 . 0 5 6 9

0 . 0 5 6 5
0 . 3 3 3 0
0 . 3 0 5 2
0 . 3 0 5 2

0 . 2 1 1 7
0 . 5 2 3 9
0 . 0 5 2 9
0 . 2 1 1 7

0 . 1 3 4 0  
0 . 5 7 2 1  
0 . 0 4 4 0  
0 . 2 4 9 8  

0 . 1 1 5 7  
0 . 5 7 8 3  
0 . 0 4 5 2  
0 . 2 6 2 3  

0 . 2 8 3 8
0 . 3 2 9 7
0 . 0 4 5 2
0 . 3 4 1 3

λ m a x =  
C I =  
C R =  

4 . 1 8 2 3  
0 . 0 6 0 8  
0 . 0 6 7 6  

4 . 8 4 9 6
0 . 2 8 3 2
0 . 3 1 4 7

4 . 1 1 8 4
0 . 0 3 9 5
0 . 0 4 3 9

4 . 0 1 4 4
0 . 0 0 4 8
0 . 0 0 5 3

4 . 0 7 3 7
0 . 0 2 4 6
0 . 0 2 7 3

5 . 1 6 3 4  
0 . 3 8 7 8  
0 . 4 3 0 9  

5 . 1 4 2 4  
0 . 3 8 0 8  
0 . 4 2 3 1  

7 . 1 5 2 1
1 . 0 5 0 7
1 . 1 6 7 4

第 1 - 2 - 1 矩
陣  

        

A  
B  
C  
D  

0 . 5 2 9 3  
0 . 1 0 5 1  
0 . 0 5 0 8  
0 . 3 1 4 8  

0 . 1 0 3 4
0 . 3 4 2 3
0 . 2 2 0 6
0 . 3 3 3 7

0 . 0 5 6 9
0 . 1 2 1 9
0 . 5 5 7 9
0 . 2 6 3 3

0 . 3 6 2 6
0 . 1 3 0 6
0 . 0 4 6 7
0 . 4 6 0 1

0 . 0 7 2 6
0 . 1 0 7 7
0 . 3 5 5 4
0 . 4 6 4 3

0 . 1 2 6 2  
0 . 0 4 9 9  
0 . 0 4 8 8  
0 . 4 1 5 0  

0 . 2 0 1 0  
0 . 5 9 3 8  
0 . 0 4 4 4  
0 . 1 6 0 8  

0 . 2 0 9 1
0 . 5 8 1 7
0 . 1 1 4 7
0 . 0 9 4 5

λ m a x =  
C I =  
C R =  

4 . 2 3 1 8  
0 . 0 7 7 3  
0 . 0 8 5 9  

6 . 9 8 2 5
0 . 9 9 4 2
1 . 1 0 4 7

4 . 1 1 7 4
0 . 0 3 9 1
0 . 0 4 3 4

4 . 4 3 1 1
0 . 1 4 3 7
0 . 1 5 9 7

4 . 3 1 4 0
0 . 1 0 4 7
0 . 1 1 6 3

4 . 4 7 3 8  
0 . 1 5 7 9  
0 . 1 7 5 4  

4 . 9 6 8 9  
0 . 3 2 3 0  
0 . 3 5 8 9  

4 . 5 6 3 4
0 . 1 8 7 8
0 . 2 0 8 7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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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次 問 卷 評 估 指 標 權 重 表 （ 續 ）  

專 家 編 號  九  十  十 一  十 二  十 三  十 四  十 五  
第 1 矩 陣         

A  
B  
C  
D  

0 . 2 3 2 0  
0 . 5 6 8 4  
0 . 1 2 3 7  
0 . 0 7 5 9  

0 . 4 2 3 7
0 . 0 5 9 1
0 . 3 3 8 2
0 . 1 7 9 1

0 . 4 0 6 0
0 . 2 3 9 6
0 . 1 7 7 1
0 . 1 7 7 1

0 . 3 1 2 1
0 . 1 7 0 1
0 . 3 1 2 1
0 . 2 0 5 8

0 . 0 7 0 5
0 . 3 2 4 9
0 . 3 5 6 2
0 . 2 4 8 4

0 . 2 5 0 0  
0 . 2 5 0 0  
0 . 2 5 0 0  
0 . 2 5 0 0  

0 . 1 1 1 1
0 . 2 2 2 2
0 . 4 4 4 5
0 . 2 2 2 2

λ m a x =  
C I =  
C R =  

4 . 2 4 8 7  
0 . 0 8 2 9  
0 . 0 9 2 1  

4 . 1 8 5 5
0 . 0 6 1 8
0 . 0 6 8 7

4 . 1 5 3 5
0 . 0 5 1 2
0 . 0 5 6 9

5 . 3 5 2 2
0 . 4 5 0 7
0 . 5 0 0 8

4 . 2 4 5 0
0 . 0 8 1 7
0 . 0 9 0 8

4  
0  
0  

4 . 7 1 2 3
0 . 2 3 7 4
0 . 2 6 3 8

第 1 - 1 矩 陣         
A  
B  

0 . 7 5 0 0  
0 . 2 5 0 0  

0 . 2 5 0 0
0 . 7 5 0 0

0 . 5 0 0 0
0 . 5 0 0 0

0 . 1 2 5 0
0 . 8 7 5 0

0 . 5 0 0 0
0 . 5 0 0 0

0 . 8 7 5 0  
0 . 1 2 5 0  

0 . 1 6 6 6
0 . 8 3 3 3

λ m a x =  
C I =  
C R =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 0 0 0 1
0 . 0 0 0 1

0
第 1 - 2 矩 陣         
A  
B  

0 . 8 7 5 0  
0 . 1 2 5 0  

0 . 5 0 0 0
0 . 5 0 0 0

0 . 5 0 0 0
0 . 5 0 0 0

0 . 8 7 5 0
0 . 1 2 5 0

0 . 5 0 0 0
0 . 5 0 0 0

0 . 8 7 5 0  
0 . 1 2 5 0  

0 . 8 3 3 3
0 . 1 6 6 7

λ m a x =  
C I =  
C R =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 0 0 0 1
0 . 0 0 0 1

0
第 1 - 3 矩 陣         
A  
B  

0 . 7 5 0 0  
0 . 2 5 0 0  

0 . 5 0 0 0
0 . 5 0 0 0

0 . 7 5 0 0
0 . 2 5 0 0

0 . 8 8 8 9
0 . 1 1 1 1

0 . 7 5 0 0
0 . 2 5 0 0

0 . 1 6 6 6  
0 . 8 3 3 4  

0 . 5 0 0 0
0 . 5 0 0 0

λ m a x =  
C I =  
C R =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第 1 - 4 矩 陣  
       

A  
B  

0 . 5 0 0 0  
0 . 5 0 0 0  

0 . 2 5 0 0
0 . 7 5 0 0

0 . 5 0 0 0
0 . 5 0 0 0

0 . 2 5 0 0
0 . 7 5 0 0

0 . 8 3 3 4
0 . 1 6 6 6

0 . 5 0 0 0  
0 . 5 0 0 0  

0 . 5 0 0 0
0 . 5 0 0 0

λ m a x =  
C I =  
C R =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第 1 - 1 - 1 矩 陣      
A  
B  
C  
D  

0 . 6 0 1 0  
0 . 1 1 3 5  
0 . 0 6 3 1  
0 . 2 2 2 5  

0 . 1 4 8 8
0 . 5 6 4 7
0 . 1 0 6 9
0 . 1 7 9 6

0 . 5 0 0 0
0 . 1 6 6 7
0 . 1 6 6 7
0 . 1 6 6 7

0 . 5 3 8 4
0 . 1 8 7 5
0 . 1 0 3 7
0 . 1 7 0 3

0 . 3 2 9 1
0 . 0 8 0 8
0 . 1 3 1 1
0 . 4 5 9 0

0 . 2 9 5 1  
0 . 4 3 2 0  
0 . 0 2 5 3  
0 . 2 4 7 6  

0 . 1 4 8 8
0 . 4 0 4 8
0 . 3 2 0 1
0 . 1 2 6 4

λ m a x =  
C I =  
C R =  

4 . 2 2 9 7  
0 . 0 7 6 6  
0 . 0 8 5 1  

4 . 1 9 2 2
0 . 0 6 4 1
0 . 0 7 1 2

4 . 0 0 0 1
0
0

4 . 3 5 7 8
0 . 1 1 9 3
0 . 1 3 2 6

4 . 2 8 5 9
0 . 0 9 5 3
0 . 1 0 5 9

4 . 2 1 6 5  
0 . 0 7 2 2  
0 . 0 8 0 2  

5 . 2 0 0 9
0 . 4 0 0 9
0 . 4 4 4 8

第 1 - 1 - 2 矩 陣        
A  
B  
C  
D  

0 . 3 6 1 5  
0 . 1 3 0 3  
0 . 0 3 9 8  
0 . 4 6 8 4  

0 . 0 5 0 3
0 . 1 6 5 0
0 . 1 5 5 4
0 . 6 2 9 3

0 . 2 3 9 6
0 . 1 7 7 1
0 . 1 7 7 1
0 . 4 0 6 3

0 . 0 7 0 8
0 . 6 5 0 1
0 . 2 0 8 2
0 . 0 7 0 8

0 . 3 0 0 0
0 . 3 0 0 0
0 . 1 8 3 3
0 . 2 1 6 7

0 . 2 1 5 8  
0 . 1 4 1 6  
0 . 0 9 4 4  
0 . 5 4 8 2  

0 . 1 6 8 1
0 . 2 9 0 3
0 . 0 8 9 8
0 . 4 5 1 7

λ m a x =  
C I =  
C R =  

4 . 4 9 8 6  
0 . 1 6 6 2  
0 . 1 8 4 7  

4 . 2 8 7 1
0 . 0 9 5 7
0 . 1 0 6 3

4 . 1 5 3 4
0 . 0 5 1 1
0 . 0 5 6 8

4 . 2 5 6 6
0 . 0 8 5 5
0 . 0 9 5 0

4 . 4 3 9 4
0 . 1 4 6 5
0 . 1 6 2 8

7 . 4 4 5 6  
1 . 1 4 8 5  
1 . 2 7 6 1  

5 . 0 5 9 1
0 . 3 5 3 0
0 . 3 9 2 2

第 1 - 2 - 1 矩 陣        
A  
B  
C  
D  

0 . 5 5 3 5  
0 . 1 5 0 4  
0 . 1 5 3 4  
0 . 1 4 2 7  

0 . 0 6 9 7
0 . 3 6 0 8
0 . 2 4 9 5
0 . 3 1 9 9

0 . 5 0 0 0
0 . 1 6 6 7
0 . 1 6 6 7
0 . 1 6 6 7

0 . 2 1 5 1
0 . 5 9 1 0
0 . 0 4 3 5
0 . 1 5 0 4

0 . 2 3 2 9
0 . 2 3 2 9
0 . 2 1 0 2
0 . 3 2 3 9

0 . 1 6 0 6  
0 . 1 7 9 6  
0 . 4 9 8 0  
0 . 1 6 1 8  

0 . 3 6 4 8
0 . 3 6 4 8
0 . 1 7 1 6
0 . 0 9 8 9

λ m a x =  
C I =  
C R =  

4 . 9 5 0 7  
0 . 3 1 6 9  
0 . 3 5 2 1  

4 . 5 9 1 3
0 . 1 9 7 1
0 . 2 1 9 0

4 . 0 0 0 1
0
0

4 . 6 6 7 1
0 . 2 2 2 4
0 . 2 4 7 1

4 . 3 2 2 6
0 . 1 0 7 5
0 . 1 1 9 4

6 . 2 4 1 0  
0 . 7 4 7 0  
0 . 8 3 0 0  

4 . 1 5 8 2
0 . 0 5 2 7
0 . 0 5 8 6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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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次 問 卷 評 估 指 標 權 重 表 （ 續 ）  

專 家 編 號  十 六  十 七  十 八  權 重 平 均 值  權 重 標 準 差  
第 1 矩 陣       

A  
B  
C  
D  

0 . 4 4 5 4  
0 . 1 3 9 2  
0 . 3 0 0 3  
0 . 1 1 5 0  

0 . 2 3 9 6
0 . 4 0 6 3
0 . 1 7 7 1
0 . 1 7 7 1

0 . 5 8 4 2
0 . 1 7 5 7
0 . 1 7 5 7
0 . 0 6 4 5

2 9 . 5 6 ％  
2 5 . 4 4 ％  
2 5 . 4 4 ％  
1 0 . 3 4 ％  

1 7 . 0 2 ％
1 3 . 6 5 ％
1 3 . 6 5 ％
1 0 . 3 4 ％

λ m a x =  
C I =  
C R =  

5 . 3 1 9 9  
0 . 4 4 0 0  
0 . 4 8 8 9  

4 . 1 5 3 5
0 . 0 5 1 2
0 . 0 5 6 9

4 . 3 6 5 2
0 . 1 2 1 7
0 . 1 3 5 2

  

第 1 - 1 矩 陣       
A  
B  

0 . 8 7 5 0  
0 . 1 2 5 0  

0 . 7 5 0 0
0 . 2 5 0 0

0 . 8 7 5 0
0 . 1 2 5 0

5 0 . 7 9 ％  
4 9 . 2 1 ％  

2 9 . 7 5 ％
2 9 . 7 5 ％

λ m a x =  
C I =  
C R =  

2  
0  
0  

2
0
0

2
0
0

  

第 1 - 2 矩 陣       
A  
B  

0 . 5 0 0 0  
0 . 5 0 0 0  

0 . 7 5 0 0
0 . 2 5 0 0

0 . 1 2 5 0
0 . 8 7 5 0

6 4 . 6 4 ％  
3 5 . 3 6 ％  

2 1 . 8 9 ％
2 1 . 8 9 ％

λ m a x =  
C I =  
C R =  

2  
0  
0  

2
0
0

2
0
0

  

第 1 - 3 矩 陣       
A  
B  

0 . 1 2 5 0  
0 . 8 7 5 0  

0 . 5 0 0 0
0 . 5 0 0 0

0 . 5 0 0 0
0 . 5 0 0 0

5 0 . 2 3 ％  
4 9 . 7 7 ％  

2 7 . 3 6 ％
2 7 . 3 6 ％

λ m a x =  
C I =  
C R =  

2  
0  
0  

2
0
0

2
0
0

  

第 1 - 4 矩 陣  
     

A  
B  

0 . 8 3 3 3  
0 . 1 6 6 7  

0 . 5 0 0 0
0 . 5 0 0 0

0 . 5 0 0 0
0 . 5 0 0 0

5 4 . 8 6 ％  
4 5 . 1 4 ％  

2 3 . 8 0 ％
2 3 . 8 0 ％

λ m a x =  
C I =  
C R =  

2 . 0 0 0 1  
0 . 0 0 0 1  

0  

2
0
0

2
0
0

  

第 1 - 1 - 1 矩 陣     
A  
B  
C  
D  

0 . 2 4 1 4  
0 . 1 0 2 5  
0 . 6 0 8 9  
0 . 0 4 7 1  

0 . 0 9 1 2
0 . 3 6 1 8
0 . 2 7 3 5
0 . 2 7 3 5

0 . 3 9 5 3
0 . 1 1 7 9
0 . 3 9 5 3
0 . 0 9 1 6

2 9 . 7 2 ％  
2 6 . 0 2 ％  
2 3 . 4 7 ％  
2 0 . 8 0 ％  

1 6 . 8 2 ％
1 6 . 9 8 ％
1 7 . 5 4 ％
1 5 . 6 3 ％

λ m a x =  
C I =  
C R =  

4 . 6 5 6 3  
0 . 2 1 8 8  
0 . 2 4 3 1  

4 . 2 1 6 5
0 . 0 7 2 2
0 . 0 8 0 2

4 . 0 3 2 9
0 . 0 1 1 0
0 . 0 1 2 2

 

第 1 - 1 - 2 矩 陣       
A  
B  
C  
D  

0 . 0 4 6 7  
0 . 0 9 8 9  
0 . 5 5 2 8  
0 . 3 0 1 6  

0 . 5 5 1 1
0 . 2 6 9 9
0 . 1 1 4 7
0 . 0 6 4 3

0 . 0 8 4 7
0 . 5 7 6 7
0 . 2 4 8 7
0 . 0 8 9 8

2 3 . 5 5 ％  
3 2 . 0 9 ％  
1 4 . 8 5 ％  
2 9 . 5 1 ％  

1 7 . 3 0 ％
1 8 . 1 5 ％
1 2 . 6 7 ％
1 8 . 8 7 ％

λ m a x =  
C I =  
C R =  

4 . 4 9 0 8  
0 . 1 6 3 6  
0 . 1 8 1 8  

4 . 5 1 4 5
0 . 1 7 1 5
0 . 1 9 0 6

4 . 2 6 9 7
0 . 0 8 9 9
0 . 0 9 9 9

  

第 1 - 2 - 1 矩 陣       
A  
B  
C  
D  

0 . 5 6 3 0  
0 . 1 4 2 0  
0 . 0 5 5 9  
0 . 2 3 9 0  

0 . 1 8 3 3
0 . 1 8 3 3
0 . 3 1 6 7
0 . 3 1 6 7

0 . 0 8 3 3
0 . 0 8 3 3
0 . 4 1 6 7
0 . 4 1 6 7

2 5 . 4 9 ％  
2 4 . 9 3 ％  
2 6 . 9 4 ％  
2 6 . 9 1 ％  

1 7 . 8 2 ％
1 8 . 0 9 ％
1 4 . 5 4 ％
1 2 . 2 7 ％

λ m a x =  
C I =  
C R =  

5 . 4 2 3 4  
0 . 4 7 4 5  
0 . 5 2 7 2  

4 . 3 0 9 5
0 . 1 0 3 2
0 . 1 1 4 7

4 . 0 0 0 1
0
0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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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次 問 卷 評 估 指 標 權 重 表 （ 續 ）  

專 家 編 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1 - 2 - 2 矩
陣  

        

A  
B  
C  
D  

0 . 5 9 8 8  
0 . 0 9 4 8  
0 . 2 5 4 9  
0 . 0 5 1 5  

0 . 5 8 0 7
0 . 0 8 5 0
0 . 0 9 3 5
0 . 2 4 0 8

0 . 5 5 7 9
0 . 1 2 1 9
0 . 0 5 6 9
0 . 2 6 3 3

0 . 2 3 5 7
0 . 6 1 2 9
0 . 0 5 0 8
0 . 1 0 0 6

0 . 6 5 5 8
0 . 1 5 0 8
0 . 1 0 0 8
0 . 0 9 2 6

0 . 4 0 6 8  
0 . 1 3 4 1  
0 . 4 0 3 1  
0 . 0 5 6 0  

0 . 3 0 6 0  
0 . 3 3 6 5  
0 . 3 1 7 3  
0 . 0 4 0 1  

0 . 4 2 0 2
0 . 2 4 3 0
0 . 1 8 9 8
0 . 1 4 7 0

λ m a x =  
C I =  
C R =  

4 . 3 8 7 3  
0 . 1 2 9 1  
0 . 1 4 3 4  

4 . 0 3 2 8
0 . 0 1 0 9
0 . 0 1 2 1

4 . 1 1 8 5
0 . 0 3 9 5
0 . 0 4 3 9

4 . 2 9 3 6
0 . 0 9 7 9
0 . 1 0 8 8

4 . 2 2 8 8
0 . 0 7 6 3
0 . 0 8 4 8

4 . 5 7 9 3  
0 . 1 9 3 1  
0 . 2 1 4 6  

5 . 2 9 6 9  
0 . 4 3 2 3  
0 . 4 8 0 3  

5 . 3 7 1 9
0 . 4 5 7 3
0 . 5 0 8 1

第 1 - 3 - 1 矩
陣  

        

A  
B  
C  
D  

0 . 1 1 5 1  
0 . 4 2 7 6  
0 . 1 5 0 8  
0 . 3 0 6 5  

0 . 1 9 4 4
0 . 4 0 9 8
0 . 0 8 0 7
0 . 3 1 5 1

0 . 0 5 6 9
0 . 1 2 1 9
0 . 5 5 7 9
0 . 2 6 3 3

0 . 0 8 1 5
0 . 6 2 0 4
0 . 2 0 7 4
0 . 0 9 0 7

0 . 1 0 1 7
0 . 6 6 5 4
0 . 1 1 6 4
0 . 1 1 6 4

0 . 3 0 9 2  
0 . 4 6 7 3  
0 . 0 8 0 5  
0 . 1 4 3 0  

0 . 2 3 3 5  
0 . 5 5 8 9  
0 . 0 5 5 3  
0 . 1 5 2 3  

0 . 0 5 6 5
0 . 3 3 3 0
0 . 3 0 5 2
0 . 3 0 5 2

λ m a x =  
C I =  
C R =  

5 . 2 6 1 2  
0 . 4 2 0 4  
0 . 4 6 7 1  

4 . 3 7 3 5
0 . 1 2 4 5
0 . 1 3 8 3

4 . 1 1 7 6
0 . 0 3 9 2
0 . 0 4 3 6

4 . 1 2 2 3
0 . 0 4 0 8
0 . 0 4 0 8

4 . 0 4 3 7
0 . 0 1 4 6
0 . 0 1 6 2

4 . 3 9 7 1  
0 . 1 3 2 4  
0 . 1 4 7 1  

5 . 3 2 5 1  
0 . 4 4 1 7  
0 . 4 9 0 8  

4 . 0 1 4 4
0 . 0 0 4 8
0 . 0 0 5 3

第 1 - 3 - 2 矩
陣  

        

A  
B  
C  
D  

0 . 0 5 5 5  
0 . 5 5 5 1  
0 . 2 0 8 2  
0 . 1 8 1 2  

0 . 1 9 1 3
0 . 1 6 9 8
0 . 4 8 4 4
0 . 1 5 4 5

0 . 2 0 0 9
0 . 5 1 9 3
0 . 2 0 0 9
0 . 0 7 8 9

0 . 0 4 0 5
0 . 1 6 0 4
0 . 6 5 4 9
0 . 1 4 4 1

0 . 5 2 3 7
0 . 0 6 0 9
0 . 2 6 2 9
0 . 1 5 2 5

0 . 0 8 8 6  
0 . 1 5 1 0  
0 . 3 1 7 7  
0 . 4 4 2 7  

0 . 1 3 6 2  
0 . 0 7 0 4  
0 . 3 1 3 3  
0 . 4 8 0 0  

0 . 4 1 1 3
0 . 0 6 1 1
0 . 3 8 0 0
0 . 1 4 7 5

λ m a x =  
C I =  
C R =  

4 . 6 8 4 3  
0 . 2 2 8 1  
0 . 2 5 3 4  

6 . 1 6 2 8
0 . 7 2 0 9
0 . 8 0 1 0

4 . 0 4 3 6
0 . 0 1 4 5
0 . 0 1 6 1

4 . 4 3 1 0
0 . 1 4 3 7
0 . 1 5 9 7

4 . 3 6 1 9
0 . 1 2 0 6
0 . 1 3 4 0

4 . 3 4 6 2  
0 . 1 1 5 2  
0 . 1 2 8 2  

4 . 4 8 8 0  
0 . 1 6 2 7  
0 . 1 8 0 8  

4 . 0 3 2 8
0 . 0 1 0 9
0 . 0 1 2 1

第 1 - 4 - 1 矩
陣  

        

A  
B  
C  
D  

0 . 5 3 6 7  
0 . 0 6 2 4  
0 . 1 9 1 5  
0 . 2 0 9 5  

0 . 2 5 7 8
0 . 0 4 5 1
0 . 5 8 8 8
0 . 1 0 8 3

0 . 0 6 6 9
0 . 1 1 7 3
0 . 4 0 7 9
0 . 4 0 7 9

0 . 2 3 9 2
0 . 0 6 5 7
0 . 5 7 0 8
0 . 1 2 4 4

0 . 5 9 7 4
0 . 0 8 4 1
0 . 2 7 5 8
0 . 0 4 2 7

0 . 3 9 4 0  
0 . 0 4 7 9  
0 . 1 3 4 5  
0 . 4 2 3 6  

0 . 2 2 2 4  
0 . 0 4 2 9  
0 . 1 2 7 7  
0 . 6 0 7 0  

0 . 2 3 5 1
0 . 1 2 8 9
0 . 5 5 0 7
0 . 0 8 5 3

λ m a x =  
C I =  
C R =  

5 . 7 7 0 6  
0 . 5 9 0 2  
0 . 6 5 5 8  

4 . 6 6 9 3
0 . 2 2 3 1
0 . 2 4 7 9

4 . 1 6 0 5
0 . 0 5 3 5
0 . 0 5 9 4

4 . 3 5 3 0
0 . 1 1 7 7
0 . 1 3 0 8

4 . 4 3 2 0
0 . 1 4 4 0
0 . 1 6 0 0

4 . 5 6 6 0  
0 . 1 8 8 7  
0 . 2 0 9 7  

4 . 9 4 4 5  
0 . 3 1 4 8  
0 . 3 4 9 8  

4 . 7 6 8 1
0 . 2 5 6 0
0 . 2 8 4 4

第 1 - 4 - 2 矩
陣  

        

A  
B  
C  
D  

0 . 5 4 0 1  
0 . 1 3 8 1  
0 . 2 7 4 6  
0 . 0 4 7 2  

0 . 6 5 2 9
0 . 0 7 8 9
0 . 1 5 2 0
0 . 1 1 6 3

0 . 3 7 5 0
0 . 3 7 5 0
0 . 1 2 5 0
0 . 1 2 5 0

0 . 5 5 8 2
0 . 1 2 5 1
0 . 0 7 9 5
0 . 2 3 7 2

0 . 4 4 2 4
0 . 2 3 4 1
0 . 1 5 5 2
0 . 1 6 8 3

0 . 3 1 3 1  
0 . 1 0 9 3  
0 . 1 5 1 9  
0 . 4 2 5 8  

0 . 4 1 5 9  
0 . 0 . 3 4 2  

0 . 2 1 3 3  
0 . 3 3 6 7  

0 . 5 8 0 7
0 . 0 8 5 0
0 . 0 9 3 5
0 . 2 4 0 8

λ m a x =  
C I =  
C R =  

4 . 2 4 7 0  
0 . 0 8 2 3  
0 . 0 9 1 4  

4 . 1 1 6 9
0 . 0 3 9 0
0 . 0 4 3 3

4
0
0

6 . 0 1 4 9
0 . 6 7 1 6
0 . 7 4 6 2

4 . 2 6 2 2
0 . 0 8 7 4
0 . 0 9 7 1

6 . 1 6 8 7  
0 . 7 2 2 9  
0 . 8 0 3 2  

5 . 7 9 0 4  
0 . 5 9 6 8  
0 . 6 6 3 1  

4 . 0 3 2 8
0 . 0 1 0 9
0 . 0 1 2 1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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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次 問 卷 評 估 指 標 權 重 表 （ 續 ）  

專 家 編 號  九  十  十 一  十 二  十 三  十 四  十 五  
第 1 - 2 - 2 矩 陣         
A  
B  
C  
D  

0 . 5 9 6 4  
0 . 1 2 8 9  
0 . 0 6 7 2  
0 . 2 0 7 5  

0 . 2 8 1 7
0 . 0 9 6 4
0 . 1 4 0 3
0 . 4 8 1 7

0 . 2 3 9 6
0 . 1 7 7 1
0 . 1 7 7 1
0 . 4 0 6 3

0 . 6 7 4 3
0 . 0 7 6 7
0 . 0 7 0 7
0 . 1 7 8 2

0 . 6 6 2 2
0 . 1 3 0 5
0 . 1 3 5 9
0 . 0 7 1 5

0 . 2 6 3 3  
0 . 0 5 6 9  
0 . 1 2 1 9  
0 . 5 5 7 9  

0 . 2 1 1 8
0 . 4 3 4 0
0 . 2 9 5 2
0 . 0 5 9 0

λ m a x =  
C I =  
C R =  

4 . 2 6 9 8  
0 . 0 8 9 9  
0 . 0 9 9 9  

4 . 3 6 8 1
0 . 1 2 2 7
0 . 1 3 6 3

4 . 1 5 3 4
0 . 0 5 1 1
0 . 0 5 6 8

4 . 8 5 5 6
0 . 2 8 5 2
0 . 3 1 6 9

4 . 3 3 1 9
0 . 1 1 0 6
0 . 1 2 2 9

4 . 1 1 8 5  
0 . 0 3 9 5  
0 . 0 4 3 9  

4 . 3 4 3 3
0 . 1 1 4 4
0 . 1 2 7 1

第 1 - 3 - 1 矩 陣         
A  
B  
C  
D  

0 . 1 7 9 5  
0 . 1 1 7 8  
0 . 4 8 1 5  
0 . 2 2 1 0  

0 . 1 1 9 7
0 . 2 7 9 6
0 . 3 6 2 9
0 . 2 3 7 9

0 . 5 0 0 0
0 . 1 6 6 7
0 . 1 6 6 7
0 . 1 6 6 7

0 . 0 6 5 9
0 . 5 9 3 0
0 . 1 7 0 6
0 . 1 7 0 6

0 . 0 7 8 0
0 . 4 5 3 8
0 . 2 7 5 8
0 . 1 9 2 4

0 . 1 6 3 0  
0 . 4 5 1 2  
0 . 3 0 1 9  
0 . 0 8 3 9  

0 . 2 5 0 0
0 . 2 5 0 0
0 . 2 5 0 0
0 . 2 5 0 0

λ m a x =  
C I =  
C R =  

4 . 6 5 0 1  
0 . 2 1 6 7  
0 . 2 4 0 8  

4 . 3 9 2 7
0 . 1 3 0 9
0 . 1 4 5 4

4 . 0 0 0 1
0
0

4 . 0 3 6 2
0 . 0 1 2 1
0 . 0 1 3 4

4 . 2 6 6 0
0 . 0 8 8 7
0 . 0 9 8 6

4 . 3 4 9 3  
0 . 1 1 6 4  
0 . 1 2 9 3  

4
0
0

第 1 - 3 - 2 矩 陣         
A  
B  
C  
D  

0 . 0 4 5 9  
0 . 0 8 6 1  
0 . 2 9 4 7  
0 . 5 7 3 3  

0 . 1 7 5 2
0 . 1 4 1 9
0 . 4 0 9 1
0 . 2 7 3 8

0 . 2 5 0 0
0 . 2 5 0 0
0 . 2 5 0 0
0 . 2 5 0 0

0 . 0 6 8 2
0 . 0 6 8 2
0 . 2 6 5 6
0 . 5 9 8 0

0 . 3 4 7 9
0 . 1 0 2 1
0 . 1 0 2 1
0 . 4 4 7 9

0 . 0 5 6 9  
0 . 2 6 3 3  
0 . 1 2 1 9  
0 . 5 5 7 9  

0 . 4 0 6 7
0 . 2 1 1 5
0 . 0 6 8 8
0 . 3 1 3 0

λ m a x =  
C I =  
C R =  

4 . 3 7 8 4  
0 . 1 2 6 1  
0 . 1 4 0 1  

4 . 7 3 3 6
0 . 2 4 4 5
0 . 2 7 1 7

4
0
0

4 . 1 4 1 4
0 . 0 4 7 1
0 . 0 5 2 3

4 . 0 3 2 5
0 . 0 1 0 8
0 . 0 1 2 0

4 . 1 1 8 5  
0 . 0 3 9 5  
0 . 0 4 3 9  

4 . 1 1 5 7
0 . 0 3 8 6
0 . 0 4 2 9

第 1 - 4 - 1 矩 陣         
A  
B  
C  
D  

0 . 6 5 0 5  
0 . 1 1 2 2  
0 . 1 7 2 6  
0 . 0 6 4 8  

0 . 0 5 6 9
0 . 1 2 1 9
0 . 5 5 7 9
0 . 2 6 3 3

0 . 2 5 0 0
0 . 2 5 0 0
0 . 2 5 0 0
0 . 2 5 0 0

0 . 5 6 3 5
0 . 0 4 1 7
0 . 2 6 9 6
0 . 1 2 5 1

0 . 4 4 4 7
0 . 2 1 7 5
0 . 3 0 4 0
0 . 0 3 3 8

0 . 5 5 7 9  
0 . 1 2 1 9  
0 . 2 6 3 3  
0 . 0 5 6 9  

0 . 2 5 0 0
0 . 2 5 0 0
0 . 2 5 0 0
0 . 2 5 0 0

λ m a x =  
C I =  
C R =  

4 . 2 5 5 8  
0 . 0 8 5 3  
0 . 0 9 4 8  

4 . 1 1 7 6
0 . 0 3 9 2
0 . 0 4 3 6

4
0
0

4 . 5 1 4 4
0 . 1 7 1 5
0 . 1 9 0 5

4 . 1 2 1 3
0 . 0 4 0 4
0 . 0 4 4 9

4 . 1 1 8 4  
0 . 0 3 9 5  
0 . 0 4 3 9  

4
0
0

第 1 - 4 - 2 矩 陣         
A  
B  
C  
D  

0 . 4 2 9 3  
0 . 0 7 8 7  
0 . 1 2 2 7  
0 . 3 6 9 3  

0 . 1 4 9 5
0 . 4 2 9 3
0 . 4 2 9 3
0 . 3 4 0 0

0 . 2 5 0 0
0 . 2 5 0 0
0 . 2 5 0 0
0 . 2 5 0 0

0 . 5 7 5 2
0 . 1 3 9 0
0 . 2 3 2 3
0 . 0 5 3 5

0 . 4 4 9 9
0 . 1 1 3 4
0 . 2 0 5 5
0 . 2 3 1 2

0 . 5 5 7 9  
0 . 1 2 1 9  
0 . 2 6 3 3  
0 . 0 5 6 9  

0 . 2 5 0 0
0 . 2 5 0 0
0 . 2 5 0 0
0 . 2 5 0 0

λ m a x =  
C I =  
C R =  

4 . 1 8 7 9  
0 . 0 6 2 6  
0 . 0 6 9 6  

4 . 4 3 5 2
0 . 1 4 5 1
0 . 1 6 1 2

4
0
0

4 . 6 2 4 1
0 . 2 0 8 0
0 . 2 3 1 1

4 . 4 2 3 6
0 . 1 4 1 2
0 . 1 5 6 9

4 . 1 1 8 4  
0 . 0 3 9 5  
0 . 0 4 3 9  

4
0
0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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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次 問 卷 評 估 指 標 權 重 表 （ 續 ）  

專 家 編 號  十 六  十 七  十 八  權 重 平 均 值  權 重 標 準 差  

第 1 - 2 - 2 矩 陣       

A  
B  
C  
D  

0 . 1 4 5 7
0 . 2 2 4 3
0 . 5 5 0 3
0 . 0 7 9 7

0 . 1 4 0 6
0 . 2 3 4 4
0 . 2 3 4 4
0 . 3 9 0 6

0 . 1 2 2 0
0 . 1 8 7 9
0 . 1 2 5 4
0 . 5 6 4 7

3 9 . 4 4 ％
2 0 . 6 4 ％
1 8 . 8 1 ％
2 2 . 1 6 ％

2 0 . 0 6 ％  
1 5 . 5 2 ％  
1 3 . 4 3 ％  
1 8 . 1 6 ％  

λ m a x =  
C I =  
C R =  

4 . 8 8 9 9
0 . 2 9 6 6
0 . 3 2 9 6

4 . 3 1 2 5
0 . 1 0 4 2
0 . 1 1 5 8

4 . 2 7 3 6
0 . 0 9 1 2
0 . 1 0 1 3

  

第 1 - 3 - 1 矩 陣       
A  
B  
C  
D  

0 . 2 7 2 8
0 . 5 6 0 2
0 . 0 5 9 7
0 . 1 0 7 3

0 . 2 3 4 4
0 . 3 9 0 6
0 . 2 3 4 4
0 . 1 4 0 6

0 . 2 1 1 7
0 . 5 2 3 9
0 . 0 5 2 9
0 . 2 1 1 7

1 7 . 9 1 ％
4 1 . 0 6 ％
2 1 . 7 3 ％
1 9 . 3 0 ％

1 1 . 3 1 ％  
1 6 . 8 8 ％  
1 4 . 5 8 ％  

7 . 4 9 ％  
λ m a x =  
C I =  
C R =  

4 . 7 6 0 5
4 . 1 9 1 0
0 . 2 1 1 2

4 . 3 1 2 5
0 . 1 0 4 2
0 . 1 1 5 8

4 . 0 7 3 7
0 . 0 2 4 6
0 . 0 2 7 3

  

第 1 - 3 - 2 矩 陣       

A  
B  
C  
D  

0 . 5 8 2 8
0 . 2 5 2 6
0 . 0 7 9 5
0 . 0 8 5 1

0 . 3 1 9 8
0 . 2 5 9 4
0 . 1 9 4 8
0 . 2 2 6 0

0 . 1 2 1 6
0 . 1 7 1 6
0 . 6 0 7 9
0 . 0 9 8 9

2 2 . 3 5 ％
1 9 . 7 5 ％
2 8 . 9 8 ％
2 8 . 9 2 ％

1 7 . 1 3 ％  
1 4 . 2 5 ％  
1 6 . 7 9 ％  
1 8 . 0 1 ％  

λ m a x =  
C I =  
C R =  

4 . 5 6 8 3
0 . 1 8 9 4
0 . 2 1 0 4

4 . 5 6 8 3
0 . 1 6 2 9
0 . 1 8 1 0

4 . 1 5 8 3
0 . 0 5 2 8
0 . 0 5 8 7

  

第 1 - 4 - 1 矩 陣       

A  
B  
C  
D  

0 . 1 5 5 2
0 . 1 4 7 2
0 . 4 2 4 1
0 . 2 7 3 4

0 . 5 3 2 0
0 . 2 5 1 6
0 . 1 3 0 9
0 . 0 8 5 5

0 . 2 4 0 9
0 . 2 2 1 3
0 . 4 6 3 1
0 . 0 7 4 8

3 4 . 7 3 ％
1 2 . 9 4 ％
3 2 . 9 6 ％
1 9 . 3 7 ％

1 8 . 8 7 ％  
7 . 6 9 ％  

1 6 . 1 9 ％  
1 5 . 8 2 ％  

λ m a x =  
C I =  
C R =  

4 . 7 5 8 1
0 . 2 5 2 7
0 . 2 8 0 8

4 . 5 8 6 6
0 . 1 9 5 5
0 . 2 1 7 2

4 . 2 2 6 2
0 . 0 7 5 4
0 . 0 8 3 8

  

第 1 - 4 - 2 矩 陣       

A  
B  
C  
D  

0 . 1 3 8 9
0 . 1 9 4 4
0 . 1 9 4 4
0 . 4 7 2 2

0 . 5 2 5 2
0 . 2 2 4 1
0 . 1 8 4 6
0 . 0 6 6 2

0 . 4 8 1 2
0 . 2 1 0 4
0 . 2 1 0 4
0 . 0 9 7 9

4 2 . 7 0 ％
1 7 . 7 3 ％
1 9 . 9 3 ％
2 1 . 5 8 ％

1 5 . 2 5 ％  
1 0 . 4 6 ％  

8 . 1 5 ％  
1 3 . 3 7 ％  

λ m a x =  
C I =  
C R =  

5 . 6 2 1 7
0 . 5 4 0 6
0 . 6 0 0 7

4 . 5 1 6 0
0 . 1 7 2 0
0 . 1 9 1 1

4 . 1 5 5 5
0 . 0 5 1 8
0 . 0 5 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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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H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體 育 館 興 建 計 畫 評 估 指 標 建 構 之 研 究 問 卷  

專 家 編 號 ：                                       （ 第 二 次 ） 

 

敬 愛 的 學 、 業 界 先 進 賢 達 ：  

非 常 感 謝 您 上 一 次 撥 冗 填 寫 及 細 心 作 答 ， 本 研 究 已 有 顯 現

初 步 的 成 果 。 本 研 究 已 將 十 八 位 專 家 所 填 寫 的 問 卷 ， 透 過 矩 陣

運 算 及 敘 述 整 理 。  

為 了 使 本 研 究 更 加 嚴 謹 與 周 延 ， 本 次 問 卷 附 上 十 八 位 作 答

結 果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 敬 請 您 參 考 您 上 次 的 作 答 後 ， 做 意 見

的 修 正 。  

衷 心 感 謝 您 的 耐 心 與 不 吝 指 導 ， 煩 請 您 將 填 妥 之 問 卷 裝 入

所 附 之 回 郵 信 封 內 或 E - m a i l 回 傳 。  

您 的 意 見 十 分 寶 貴 ， 再 次 感 謝 您 的 協 助 與 支 持 。  

敬 頌 時 祺 ， 大 安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體 育 研 究 所  

指 導 教 授 ： 林 文 郎  博 士  

研 究 生 ：  唐 國 峰  敬 上  

聯 絡 電 話 ： （ 0 7） 7 3 1 0 6 0 6 - 3 6 8  

                    E - m a i l： c a n d y @ c s u . e d u . t w 

壹 、 說 明  

本 研 究 問 卷，旨 在 透 過 專 家 填 寫 問 卷，找 出 各 指 標 對 於 上 一 層 級

的 目 的（ 或 指 標 ）的 重 要 性 權 重 。 權 重 的 求 取 將 藉 由 兩 兩 指 標 間 的 成

對 比 較 ， 並 透 過 矩 陣 運 算 求 出 。 專 家 們 只 需 就 各 指 標 兩 兩 比 較 即 可 。

為 了 資 料 亦 於 處 理 ， 本 問 卷 在 重 要 性 評 估 尺 度 上 ， 1 - 9的 數 字 代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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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以 「 ： 」 的 方 式 表 示 ：   

例 如 ； A： B 的 重 要 性 為 7： 1， B： C 為 1： 4， 則 完 美 的 狀 況 下 ，

A： C 應 為 7： 4，顯 示 A 比 C 重 要。但 由 於 本 問 卷 並 無 7： 4 的 選 項 ，

故 若 作 答 者 勾 選 2： 1 或 1： 1 或 3： 1， 都 應 該 在 可 忍 受 的 一 致 性 範

圍 內 。 但 若 勾 選 1： 2 或 1： 3， 則 顯 示 您 認 為 C 反 而 比 A 重 要 ， 與

前 面 的 比 較 相 矛 盾 ， 稱 之 為 「 偏 好 逆 轉 」。 另 一 種 狀 況 為 ， 您 仍 認 為

A 比 C 重 要 ， 但 卻 勾 選 9： 1 或 8： 1， 與 完 美 的 7： 4 相 去 太 遠 ，

稱 之 為 「 重 要 性 程 度 判 斷 混 亂 」 。「 偏 好 逆 轉 」 或 「 重 要 性 程 度 判 斷

混 亂 」， 在 本 研 究 稱 之 為 不 一 致 現 象 ， 若 您 於 第 一 次 的 作 答 中 ， 經 過

運 算 有 顯 示 不 一 致 的 現 象，本 問 卷 會 在 該 題 以 陰 影 框 起 來，敬 請 您 再

次 做 答 時 ， 特 別 仔 細 思 考 。  

請 參 考 以 下 的 尺 度 說 明 ；以 左 邊 的 指 標 與 右 邊 的 指 標 相 比 較 下 ，

1： 1為 同 等 重 要 、 3： 1為 稍 微 重 要 、 5： 1為 頗 重 要 、 7： 1為 極 重 要 、

9： 1則 為 絕 對 重 要 ； 2： 1、 4： 1、 6： 1、 8： 1則 代 表 相 鄰 尺 度 的 中 間

值 。 相 對 的 ， 1： 3為 稍 不 重 要 、 1： 5為 頗 不 重 要 、 1： 7為 極 不 重 要 、

1： 9為 絕 對 不 重 要 ， 1： 2、 1： 4、 1： 6、 1： 8代 表 相 鄰 尺 度 的 中 間 值 。  

 
 

9： 1  8： 1  7： 1  6： 1  5： 1  4： 1 3： 1 2： 1 1： 1 1： 2 1： 3 1： 4 1： 5  1： 6  1： 7  1： 8 1： 9

意

義

說

明  

絕

對

重

要  

 極

重

要  

 頗

重

要  

 稍

微

重

要

 同

等

重

要

 稍

不

重

要

 頗

不

重

要  

 極

不

重

要  

 絕

對

不

重

要

    在 每 題 作 答 前，本 問 卷 都 會 附 上 您 上 次 的 作 答 結 果 與 上 次 十 八 位

專 家 意 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 供 您 作 意 見 修 正 之 參 考 。  

貳 、 問 卷 作 答  

一 、 第 一 層 級    

第 一 層 級 則 是 用 來 直 接 評 估「 興 建 體 育 館 指 標 」為 目 標 。 有 關 評

估 指 標 說 明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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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發 展 狀 況 ： 指 的 是 學 校 對 內 對 外 發 展 之 狀 況 。  

2 .系 （ 室 ） 務 發 展 ： 指 本 校 運 動 健 康 與 休 閒 系 及 體 育 室 ， 對 內 對 外 業

務 推 動 發 展 情 況 。  

3 .場 館 規 劃 ： 指 的 是 興 建 前 應 考 量 那 些 因 素 ， 並 且 列 入 場 館 的 規 劃 。  

4 .財 務 情 況 ： 指 的 是 興 建 體 育 館 時 的 財 務 來 源 和 負 擔 狀 況 。  

 

表 1    『 興 建 體 育 館 指 標 』 之 評 估 表 （ 請 作 答 ）  

全 部 專 家 作 答 的 權 重 （ ％ ）  

（ 符 合 一 致 的 部 分 ）  
 您 上 次 的 作 答

在 各 指 標 的 權

重 （ ％ ）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發 展 狀 況  3 5 . 6 1  2 9 . 5 6  1 7 . 0 2  
系 室 務 發 展  2 6 . 2 4  2 5 . 4 4  1 3 . 6 5  
場 館 規 劃  3 2 . 2 8  2 5 . 4 4  1 3 . 6 5  
財 務 情 況   5 . 8 7  1 6 . 7 7  1 0 . 3 4  

 

 9 : 1  8 : 1  7 : 1  6 : 1  5 : 1  4 : 1 3 : 1 2 : 1 1 : 1 1 : 2 1 : 3 1 : 4 1 : 5 1 : 6 1 : 7  1 : 8  1 : 9   

發 展 狀 況        
系 室 務

發 展  

發 展 狀 況        場 館 規 劃

發 展 狀 況        財 務 情 況

系 室 務  

發 展  
      場 館 規 劃

系 室 務  

發 展  
      財 務 情 況

場 館 規 劃        財 務 情 況

 

二 、 第 二 層 級    

（ 一 ） 『 發 展 狀 況 』 下 的 指 標  

1 .地 區 發 展 ： 以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週 遭 範 圍 發 展 ， 甚 至 全 國 性 發 展 情 形 。  

2 .開 發 效 益 ： 在 此 以 回 饋 情 形 而 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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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1     『 發 展 狀 況 』 之 評 估 表 （ 請 作 答 ）  

全 部 專 家 作 答 的 權 重 （ ％ ）  

（ 符 合 一 致 的 部 分 ）  
 您 上 次 的 作 答

在 各 指 標 的 權

重 （ ％ ）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地 區 發 展  7 5  5 0 . 7 9  2 9 . 7 5  
開 發 效 益  2 5  4 9 . 2 1  2 9 . 7 5  

 

 9 : 1  8 : 1  7 : 1  6 : 1  5 : 1  4 : 1 3 : 1 2 : 1 1 : 1 1 : 2 1 : 3 1 : 4 1 : 5 1 : 6 1 : 7  1 : 8  1 : 9   

地 區 發 展        開 發 效 益

 

（ 二 ） 『 系 （ 室 ） 務 發 展 』 下 的 指 標  

1 .系（ 室 ）經 營：指 本 校 運 動 健 康 與 休 閒 系 及 體 育 室，業 務 經 營 情 形 。  

2 .系 （ 室 ） 推 廣 ： 指 本 校 運 動 健 康 與 休 閒 系 及 體 育 室 ， 對 校 內 及 校 外

業 務 推 廣 情 形 。  

表 1 - 2    『 系 （ 室 ） 務 發 展 』 之 評 估 表 （ 請 作 答 ）  

全 部 專 家 作 答 的 權 重 （ ％ ）  

（ 符 合 一 致 的 部 分 ）  
 您 上 次 的 作 答

在 各 指 標 的 權

重 （ ％ ）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系 室 經 營  8 7 . 5 0  6 4 . 6 4  2 1 . 8 9  
系 室 推 廣  1 2 . 5 0  3 5 . 3 6  2 1 . 8 9  

 

 9 : 1  8 : 1  7 : 1  6 : 1  5 : 1  4 : 1 3 : 1 2 : 1 1 : 1 1 : 2 1 : 3 1 : 4 1 : 5 1 : 6 1 : 7  1 : 8  1 : 9   

系 室 經 營        系 室 推 廣

 

（ 三 ） 『 場 館 規 劃 』 下 的 指 標  

1 .校 務 需 求 ： 以 學 校 行 政 、 教 學 的 需 求 為 主 。  

2 .現 代 化 運 動 場 館 ： 指 的 是 場 館 的 設 施 均 以 現 代 化 規 格 及 建 材 為 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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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3    『 場 館 規 劃 』 之 評 估 表 （ 請 作 答 ）   
全 部 專 家 作 答 的 權 重 （ ％ ）

（ 符 合 一 致 的 部 分 ）  
 您 上 次 的 作 答 在

各 指 標 的 權 重

（ ％ ）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務 需 求  1 2 . 5 0  5 0 . 2 3  2 7 . 3 6  
現 代 化 運 動 場 館  8 7 . 5 0  4 9 . 7 7  2 7 . 3 6  

 

 9 : 1  8 : 1  7 : 1  6 : 1  5 : 1  4 : 1 3 : 1 2 : 1 1 : 1 1 : 2 1 : 3 1 : 4 1 : 5 1 : 6 1 : 7  1 : 8  1 : 9   

校 務 需 求        
現 代 化 運

動 場 館

 

（ 四 ） 『 財 務 情 況 』 下 的 指 標  

1 .財 務 來 源 ： 興 建 體 育 館 時 的 財 務 借 貸 及 補 助 情 形 。  

2 .財 務 負 擔 ： 預 估 興 建 體 育 館 費 用 、 維 護 經 費 及 借 貸 利 息 等 費 用 。  

表 1 - 4    『 財 務 情 況 』 之 評 估 表 （ 請 作 答 ）  

全 部 專 家 作 答 的 權 重 （ ％ ）  

（ 符 合 一 致 的 部 分 ）  
 您 上 次 的 作 答

在 各 指 標 的 權

重 （ ％ ）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財 務 來 源  8 7 . 5 0  5 4 . 8 6  2 3 . 8 0  
財 務 負 擔  1 2 . 5 0  4 5 . 1 4  2 3 . 8 0  

 

 9 : 1  8 : 1  7 : 1  6 : 1  5 : 1  4 : 1 3 : 1 2 : 1 1 : 1 1 : 2 1 : 3 1 : 4 1 : 5 1 : 6 1 : 7  1 : 8  1 : 9   

財 務 來 源        財 務 負 擔

三 、 第 三 層 級   

（ 一 ） 『 地 區 發 展 』 下 的 指 標  

1 .推 廣 教 育 使 用 ： 指 的 是 辦 理 球 類 運 動 、 休 閒 運 動 相 關 等 教 育 活 動 ，

使 用 的 設 施 。  

2 .新 地 標 ： 指 的 是 成 為 當 地 新 標 地 。  

3 .提 供 社 區 民 眾 使 用 ： 設 施 開 放 給 民 眾 、 滿 足 民 眾 的 運 動 服 務 需 求 。  

4 .場 館 設 施 租 借 ： 提 供 運 動 場 館 設 施 ， 對 內 對 外 租 借 業 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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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1 - 1   『 地 區 發 展 』 之 評 估 表 （ 請 作 答 ）  

全 部 專 家 作 答 的 權 重 （ ％ ）

（ 符 合 一 致 的 部 分 ）

 您 上 次 的 作 答 在

各 指 標 的 權 重

（ ％ ）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推 廣 教 育 使 用  5 1 . 3 5  2 9 . 7 2  1 6 . 8 2  
新 地 標  3 2 . 1 2  2 6 . 0 2  1 6 . 9 8  

提 供 社 區 民 眾 使 用  1 0 . 6 4  2 3 . 4 7  1 7 . 5 4  
場 館 設 施 租 借  5 . 9 0  2 0 . 8 0  1 5 . 6 3  

 

 9 : 1  8 : 1  7 : 1  6 : 1  5 : 1  4 : 1 3 : 1 2 : 1 1 : 1 1 : 2 1 : 3 1 : 4 1 : 5 1 : 6 1 : 7  1 : 8  1 : 9   

推 廣 教 育

使 用  
      新 地 標

推 廣 教 育

使 用  
      

提 供 社 區

民 眾 使 用

推 廣 教 育

使 用  
      

場 館 設 施

租 借  

新 地 標        
提 供 社 區

民 眾 使 用

新 地 標        
場 館 設 施

租 借  

提 供 社 區

民 眾 使 用  
      

場 館 設 施

租 借  

 

（ 二 ） 『 開 發 效 益 』 下 的 指 標  

1 .提 昇 學 校 競 爭 力 ： 指 的 是 校 際 之 間 的 競 爭 力 提 昇 。  

2 .提 供 學 生 運 動 競 賽 需 求 ： 提 供 學 生 在 運 動 及 競 賽 活 動 的 需 求 。  

3 .校 內 藝 文 展 演 ： 校 內 藝 術 或 人 文 活 動 展 出 的 場 地 提 供 。  

4 .注 重 未 來 發 展 潛 力 ： 指 的 是 體 育 館 的 經 營 管 理 ， 憂 關 未 來 的 發 展 。 

表 1 - 1 - 2   『 開 發 效 益 』 之 評 估 表 （ 請 作 答 ）  

全 部 專 家 作 答 的 權 重

（ ％ ）  

（ 符 合 一 致 的 部 分 ）  

 您 上 次 的 作

答 在 各 指 標

的 權 重 （ ％ ）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提 昇 學 校 競 爭 力  5 5 . 2 7  2 3 . 5 5  1 7 . 3 0  

提 供 學 生 運 動 競 賽 需 求  2 5 . 9 5  3 2 . 0 9  1 8 . 1 5  
校 內 藝 文 展 演  1 3 . 4 1  1 4 . 8 5  1 2 . 6 7  

注 重 未 來 發 展 潛 力  5 . 3 8  2 9 . 5 1  1 8 . 8 7  



 111

 

（ 三 ） 『 系 （ 室 ） 經 營 』 下 的 指 標  

1 .系 （ 室 ） 務 活 動 推 展 ： 指 的 是 班 際 間 的 球 類 運 動 競 賽 及 相 關 休 閒 運

動 活 動 的 辦 理 。  

2 .課 程 需 求 與 安 排 ： 依 課 程 的 需 求 來 安 排 場 地 。  

3 .提 昇 學 生 就 讀 意 願 ： 指 的 是 優 良 硬 體 設 施 ， 成 為 學 校 特 色 。  

4 .增 加 學 生 實 習 經 驗 ： 體 育 館 的 經 營 管 理 需 要 人 力 支 援 。  

 

表 1 - 2 - 1   『 系 （ 室 ） 經 營 』 之 評 估 表 （ 請 作 答 ）  

全 部 專 家 作 答 的 權 重

（ ％ ）  

（ 符 合 一 致 的 部 分 ）

 您 上 次 的 作 答 在

各 指 標 的 權 重

（ ％ ）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系 室 務 活 動 推 展  5 2 . 9 3  2 5 . 4 9  1 7 . 8 2  
課 程 需 求 與 安 排  1 0 . 5 1  2 4 . 9 3  1 8 . 0 9  
提 昇 學 生 就 讀 意 願  5 . 0 8  2 6 . 9 4  1 4 . 5 4  
增 加 學 生 實 習 經 驗  3 1 . 4 8  2 6 . 9 1  1 2 . 2 7  

 

 

 

 

 9 : 1  8 : 1  7 : 1  6 : 1  5 : 1  4 : 1 3 : 1 2 : 1 1 : 1 1 : 2 1 : 3 1 : 4 1 : 5 1 : 6 1 : 7  1 : 8  1 : 9   

提 昇 學 校

競 爭 力  
      

提 供 學 生

運 動 競 賽

需 求  

提 昇 學 校

競 爭 力  
      

校 內 藝

文 展 演

提 昇 學 校

競 爭 力  
      

注 重 未 來

發 展 潛 力

提 供 學 生

運 動 競 賽

需 求  

      
校 內 藝

文 展 演

提 供 學 生

運 動 競 賽

需 求  

      
注 重 未 來

發 展 潛 力

校 內 藝  

文 展 演  
      

注 重 未 來

發 展 潛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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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室 務 活

動 推 展  
      

課 程 需 求

與 安 排

系 室 務 活  

動 推 展  
      

提 昇 學 生

就 讀 意 願

系 室 務 活  

動 推 展  
      

增 加 學 生

實 習 經 驗

課 程 需 求

與 安 排  
      

提 昇 學 生

就 讀 意 願

課 程 需 求

與 安 排  
      

增 加 學 生

實 習 經 驗

提 昇 學 生

就 讀 意 願  
      

增 加 學 生

實 習 經 驗

 

（ 四 ） 『 系 （ 室 ） 推 廣 』 下 的 指 標  

1 .提 昇 系 （ 室 ） 競 爭 力 ： 指 的 是 完 善 硬 體 設 施 及 妥 善 的 經 營 管 理 ， 使

之 成 為 系 （ 室 ） 特 色 。  

2 .增 加 與 各 系 互 動 機 會 ： 以 服 務 為 目 的 ， 辦 理 教 職 員 相 關 休 閒 運 動 訓

練 班 。  

3 .辦 理 相 關 學 術 活 動 ： 增 辦 學 術 活 動 ， 以 此 提 高 系 （ 室 ） 知 名 度 。  

4 .培 養 優 秀 運 動 人 才 ： 優 秀 運 動 選 手 的 培 育 需 配 合 完 善 的 硬 體 設 施 。 

 

表 1 - 2 - 2   『 系 （ 室 ） 推 廣 』 之 評 估 表 （ 請 作 答 ）  

全 部 專 家 作 答 的 權 重 （ ％ ）

（ 符 合 一 致 的 部 分 ）

 您 上 次 的 作

答 在 各 指 標

的 權 重 （ ％ ）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提 昇 系 室 競 爭 力  5 9 . 8 8  3 9 . 4 4  2 0 . 0 6  
增 加 與 各 系 互 動 機 會  9 . 4 8  2 0 . 6 4  1 5 . 5 2  
辦 理 相 關 學 術 活 動  2 5 . 4 9  1 8 . 8 1  1 3 . 4 3  
培 養 優 秀 運 動 人 才  5 . 1 5  2 2 . 1 6  1 8 .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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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昇 系 室

競 爭 力  
      

增 加 與 各

系 互 動 機

會  

提 昇 系 室

競 爭 力  
      

辦 理 相 關

學 術 活 動

提 昇 系 室

競 爭 力  
      

培 養 優 秀

運 動 人 才

增 加 與 各

系 互 動 機

會  

      
辦 理 相 關

學 術 活 動

增 加 與 各

系 互 動 機

會  

      

培 養 優 秀

運 動 人 才

辦 理 相 關

學 術 活 動  
      

培 養 優 秀

運 動 人 才

 

 

（ 五 ） 『 校 務 需 求 』 下 的 指 標  

1 .學 生 與 教 職 員 人 數 ： 現 有 學 生 與 教 職 員 人 數 。  

2 .學 生 休 閒 與 運 動 需 求 ： 依 據 學 生 的 運 動 習 慣 及 休 閒 型 態 需 求 。  

3 .現 有 建 築 用 地 面 積 ： 預 建 體 育 館 的 基 地 面 積 。  

4 .樓 層 數 及 樓 地 板 面 積 ： 預 建 體 育 館 的 樓 地 板 面 積 及 樓 層 數 。  

 

表 1 - 3 - 1   『 校 務 需 求 』 之 評 估 表 （ 請 作 答 ）  

全 部 專 家 作 答 的 權 重

（ ％ ）  

（ 符 合 一 致 的 部 分 ）

 您 上 次 的 作

答 在 各 指 標

的 權 重 （ ％ ）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學 生 與 教 職 員 人 數  1 1 . 5 1  1 7 . 9 1  1 1 . 3 1  
學 生 休 閒 與 運 動 需 求  4 2 . 7 6  4 1 . 0 6  1 6 . 8 8  
現 有 建 築 用 地 面 積  1 5 . 0 8  2 1 . 7 3  1 4 . 5 8  
樓 層 數 及 樓 地 板 面 積  3 0 . 6 5  1 9 . 3 0  7 . 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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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與 教

職 員 人 數  
      

學 生 休 閒

與 運 動 需

求  

學 生 與 教

職 員 人 數  
      

現 有 建 築

用 地 面 積

學 生 與 教

職 員 人 數  
      

樓 層 數 及

樓 地 板 面

積  

學 生 休 閒

與 運 動 需

求  

      
現 有 建 築

用 地 面 積

學 生 休 閒

與 運 動 需

求  

      

樓 層 數 及

樓 地 板 面

積  

現 有 建 築

用 地 面 積  
      

樓 層 數 及

樓 地 板 面

積  

 

（ 六 ） 『 現 代 化 運 動 場 館 』 下 的 指 標  

1 .現 有 文 化 氣 息 ： 富 有 特 色 之 外 型 。  

2 .視 為 藝 術 作 品 ： 融 合 藝 術 與 科 技 的 作 品 。  

3 .符 合 環 保 意 識 ： 建 築 時 以 符 合 環 保 考 量 為 先 。  

4 .定 型 化 規 格 場 地 ： 館 內 運 動 設 施 設 計 ， 以 符 合 國 際 比 賽 之 規 格 。  

 

表 1 - 3 - 2   『 現 代 化 運 動 場 館 』 之 評 估 表 （ 請 作 答 ）  

全 部 專 家 作 答 的 權 重 （ ％ ） 

（ 符 合 一 致 的 部 分 ）  
 您 上 次 的 作

答 在 各 指 標

的 權 重（ ％ ）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現 有 文 化 氣 息  5 . 5 5  2 2 . 3 5  1 7 . 1 3  
視 為 藝 術 作 品  5 5 . 5 1  1 9 . 7 5  1 4 . 2 5  
符 合 環 保 意 識  2 0 . 8 2  2 8 . 9 8  1 6 . 7 9  
定 型 化 規 格 場 地  1 8 . 1 2  2 8 . 9 2  1 8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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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有 文 化

氣 息  
      

視 為 藝 術

作 品  

現 有 文 化

氣 息  
      

符 合 環 保

意 識  

現 有 文 化

氣 息  
      

定 型 化 規

格 場 地  

視 為 藝 術

作 品  
      

符 合 環 保

意 識  

視 為 藝 術

作 品  
      

定 型 化 規

格 場 地

符 合 環 保

意 識  
      

定 型 化 規

格 場 地

 

（ 七 ） 『 財 務 來 源 』 下 的 指 標  

1 .相 關 單 位 補 助 ： 向 教 育 部 、 高 雄 縣 政 府 或 相 關 單 位 補 助 申 請 補 助 。  

2 .校 友 募 款 ： 向 歷 屆 校 友 募 款 。  

3 .學 校 自 籌 ： 學 校 本 身 自 備 款 。  

4 .銀 行 借 貸 情 況 ： 尋 求 銀 行 借 貸 情 形 。  

 

表 1 - 4 - 1   『 財 務 來 源 』 之 評 估 表 （ 請 作 答 ）  

全 部 專 家 作 答 的 權 重 （ ％ ）  

（ 符 合 一 致 的 部 分 ）  
 您 上 次 的 作

答 在 各 指 標

的 權 重 （ ％ ）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相 關 單 位 補

助  
5 3 . 6 7  3 4 . 7 3  1 8 . 8 7  

校 友 募 款  6 . 2 4  1 2 . 9 4  7 . 6 9  
學 校 自 籌  1 9 . 1 5  3 2 . 9 6  1 6 . 1 9  
銀 行 借 貸 情

況  
2 0 . 9 5  1 9 . 3 7  1 5 .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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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關 單 位

補 助  
      校 友 募 款

相 關 單 位

補 助  
      學 校 自 籌

相 關 單 位

補 助  
      

銀 行 借 貸

情 況  

校 友 募 款        學 校 自 籌

校 友 募 款        
銀 行 借 貸

情 況  

學 校 自 籌        
銀 行 借 貸

情 況  

 

（ 八 ） 『 財 務 負 擔 』 下 的 指 標  

1 .預 估 開 發 建 築 總 費 用 ： 預 估 開 發 建 築 總 預 算 。  

2 .預 估 經 費 管 理 費 用 ： 預 估 完 工 後 經 費 管 理 每 年 之 預 算 。  

3 .預 估 館 內 設 施 費 用 ： 預 估 館 內 設 施 建 設 之 預 算 。  

4 .預 估 貸 款 利 息 負 擔 ： 預 估 償 還 貸 款 利 息 之 預 算 。  

 

表 1 - 4 - 2   『 財 務 負 擔 』 之 評 估 表 （ 請 作 答 ）  

全 部 專 家 作 答 的 權 重（ ％ ）

（ 符 合 一 致 的 部 分 ）  
 您 上 次 的 作

答 在 各 指 標

的 權 重（ ％ ）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預 估 開 發 建 築 總 費 用  5 4 . 0 1  4 2 . 7 0  1 5 . 2 5  
預 估 經 營 管 理 費 用  1 3 . 8 1  1 7 . 7 3  1 7 . 7 3  
預 估 館 內 設 施 費 用  2 7 . 4 6  1 9 . 9 3  1 9 . 9 3  
預 估 貸 款 利 息 負 擔  4 . 7 2  2 1 . 5 8  2 1 . 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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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估 開 發

建 築 總 費

用  

      
預 估 經 營

管 理 費 用

預 估 開 發

建 築 總 費

用  

      
預 估 館 內

設 施 費 用

預 估 開 發

建 築 總 費

用  

      
銀 行 借 貸

情 況  

預 估 經 營

管 理 費 用  
      

預 估 館 內

設 施 費 用

預 估 經 營

管 理 費 用  
      

預 估 貸 款

利 息 負 擔

預 估 館 內

設 施 費 用  
      

預 估 貸 款

利 息 負 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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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I  
第 二 次 問 卷 評 估 指 標 權 重 表  

專 家 編 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1 矩 陣      
A  
B  
C  
D  

0 . 4 3 4 2  
0 . 0 8 8 5  
0 . 3 9 4 5  
0 . 0 8 1 9  

0 . 4 2 5 3
0 . 1 1 3 2
0 . 3 3 4 5
0 . 1 2 7 0

0 . 3 6 4 8
0 . 3 6 4 8
0 . 1 7 1 6
0 . 0 9 8 9

0 . 4 3 4 2
0 . 0 8 8 5
0 . 3 9 4 5
0 . 0 8 1 9

0 . 4 7 5 7
0 . 0 8 3 7
0 . 2 9 3 2
0 . 1 4 7 3

0 . 4 2 3 7  
0 . 0 5 9 1  
0 . 3 3 8 2  
0 . 1 7 9 1  

0 . 3 6 8 3  
0 . 0 7 0 4  
0 . 3 6 8 3  
0 . 1 9 2 9  

0 . 1 9 4 5
0 . 0 5 4 2
0 . 2 0 5 5
0 . 5 4 5 7

λ m a x =  
C I =  
C R =  

4 . 0 4 5 6  
0 . 0 1 5 2  
0 . 0 1 6 9  

4 . 0 4 5 8
0 . 0 1 5 3
0 . 0 1 7 0

4 . 1 5 8 2
0 . 0 5 2 7
0 . 0 5 8 6

4 . 0 4 5 6
0 . 0 1 5 2
0 . 0 1 6 9

4 . 1 7 5 2
0 . 0 5 8 4
0 . 0 6 4 2

4 . 1 8 5 5  
0 . 0 6 1 8  
0 . 0 6 8 7  

4 . 0 0 4 2  
0 . 0 0 1 4  
0 . 0 0 1 5  

4 . 1 5 1 8
0 . 0 5 0 6
0 . 0 5 6 2

第 1 - 1 矩 陣     
A  
B  

0 . 7 5 0 0  
0 . 2 5 0 0  

0 . 1 2 5 0
0 . 8 7 5 0

0 . 5 0 0 0
0 . 5 0 0 0

0 . 1 0 0 0
0 . 9 0 0 0

0 . 5 0 0 0
0 . 5 0 0 0

0 . 1 2 5 0  
0 . 8 7 5 0  

0 . 5 0 0 0  
0 . 5 0 0 0  

0 . 8 7 5 0
0 . 1 2 5 0

λ m a x =  
C I =  
C R =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第 1 - 2 矩 陣     
A  
B  

0 . 8 7 5 0  
0 . 1 2 5 0  

0 . 5 0 0 0
0 . 5 0 0 0

0 . 5 0 0 0
0 . 5 0 0 0

0 . 5 0 0 0
0 . 5 0 0 0

0 . 9 0 0 0
0 . 1 0 0 0

0 . 6 5 2 2  
0 . 3 4 7 8  

0 . 5 0 0 0  
0 . 5 0 0 0  

0 . 8 7 5 0
0 . 1 2 5 0

λ m a x =  
C I =  
C R =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第 1 - 3 矩 陣     
A  
B  

0 . 1 2 5 0  
0 . 8 7 5 0  

0 . 2 5 0 0
0 . 7 5 0 0

0 . 2 5 0 0
0 . 7 5 0 0

0 . 7 5 0 0
0 . 2 5 0 0

0 . 5 0 0 0
0 . 5 0 0 0

0 . 7 5 0 0  
0 . 2 5 0 0  

0 . 1 1 1 1  
0 . 8 8 8 9  

0 . 8 7 5 0
0 . 1 2 5 0

λ m a x =  
C I =  
C R =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第 1 - 4 矩 陣  
        

A  
B  

0 . 8 7 5 0  
0 . 1 2 5 0  

0 . 7 5 0 0
0 . 2 5 0 0

0 . 5 0 0 0
0 . 5 0 0 0

0 . 2 5 0 0
0 . 7 5 0 0

0 . 8 7 5 0
0 . 1 2 5 0

0 . 1 2 5 0  
0 . 8 7 5 0  

0 . 5 0 0 0  
0 . 5 0 0 0  

0 . 8 3 3 4
0 . 1 6 6 6

λ m a x =  
C I =  
C R =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第 1 - 1 - 1 矩

陣  
        

A  
B  
C  
D  

0 . 4 0 6 0  
0 . 2 3 9 6  
0 . 1 7 7 1  
0 . 1 7 7 1  

0 . 3 6 4 8
0 . 3 6 4 8
0 . 1 7 1 6
0 . 0 9 8 9

0 . 1 2 1 9
0 . 5 5 7 9
0 . 2 6 3 3
0 . 0 5 6 9

0 . 1 4 8 8
0 . 5 6 4 7
0 . 1 0 6 9
0 . 1 7 9 6

0 . 5 5 7 9
0 . 1 2 1 9
0 . 0 5 6 9
0 . 2 6 3 3

0 . 0 7 0 5  
0 . 3 2 4 9  
0 . 3 5 6 2  
0 . 2 4 8 4  

0 . 2 3 9 6  
0 . 4 0 6 3  
0 . 1 7 7 1  
0 . 1 7 7 1  

0 . 0 7 0 8
0 . 6 5 0 1
0 . 2 0 8 2
0 . 0 7 0 8

λ m a x =  
C I =  
C R =  

4 . 1 5 3 5  
0 . 0 5 1 2  
0 . 0 5 6 9  

4 . 1 5 8 2
0 . 0 5 2 7
0 . 0 5 8 6

4 . 1 1 7 4
0 . 0 3 9 1
0 . 0 4 3 4

4 . 1 9 2 2
0 . 0 6 4 1
0 . 0 7 1 2

4 . 1 1 8 5
0 . 0 3 9 5
0 . 0 4 3 9

4 . 2 4 5 0  
0 . 0 8 1 7  
0 . 0 9 0 8  

4 . 1 5 3 5  
0 . 0 5 1 2  
0 . 0 5 6 9  

4 . 2 5 6 6
0 . 0 8 5 5
0 . 0 9 5 0

第 1 - 1 - 2 矩
陣  

        

A  
B  
C  
D  

0 . 5 5 2 7  
0 . 2 5 9 5  
0 . 1 3 4 1  
0 . 0 5 3 8  

0 . 0 8 1 5
0 . 6 2 0 4
0 . 2 0 7 4
0 . 0 9 0 7

0 . 5 5 7 9
0 . 2 6 3 3
0 . 1 2 1 9
0 . 0 5 6 9

0 . 0 5 6 5
0 . 3 3 3 0
0 . 3 0 5 2
0 . 3 0 5 2

0 . 2 1 1 7
0 . 5 2 3 9
0 . 0 5 2 9
0 . 2 1 1 7

0 . 2 0 0 9  
0 . 5 1 9 3  
0 . 2 0 0 9  
0 . 0 7 8 9  

0 . 0 6 6 9  
0 . 1 1 7 3  
0 . 4 0 7 9  
0 . 4 0 7 9  

0 . 4 1 1 3
0 . 0 6 1 1
0 . 3 8 0 0
0 . 1 4 7 5

λ m a x =  
C I =  
C R =  

4 . 1 8 2 3  
0 . 0 6 0 8  
0 . 0 6 7 6  

4 . 1 2 2 3
0 . 0 4 0 8
0 . 0 4 0 8

4 . 1 1 8 4
0 . 0 3 9 5
0 . 0 4 3 9

4 . 0 1 4 4
0 . 0 0 4 8
0 . 0 0 5 3

4 . 0 7 3 7
0 . 0 2 4 6
0 . 0 2 7 3

4 . 0 4 3 6  
0 . 0 1 4 5  
0 . 0 1 6 1  

4 . 1 6 0 5  
0 . 0 5 3 5  
0 . 0 5 9 4  

4 . 0 3 2 8
0 . 0 1 0 9
0 . 0 1 2 1

第 1 - 2 - 1 矩

陣  
        

A  
B  
C  
D  

0 . 5 2 9 3  
0 . 1 0 5 1  
0 . 0 5 0 8  
0 . 3 1 4 8  

0 . 5 0 0 0
0 . 1 6 6 7
0 . 1 6 6 7
0 . 1 6 6 7

0 . 0 5 6 9
0 . 1 2 1 9
0 . 5 5 7 9
0 . 2 6 3 3

0 . 3 4 7 9
0 . 1 0 2 1
0 . 1 0 2 1
0 . 4 4 7 9

0 . 0 7 8 0
0 . 4 5 3 8
0 . 2 7 5 8
0 . 1 9 2 4

0 . 2 3 9 6  
0 . 1 7 7 1  
0 . 1 7 7 1  
0 . 4 0 6 3  

0 . 4 0 6 7  
0 . 2 1 1 5  
0 . 0 6 8 8  
0 . 3 1 3 0  

0 . 2 1 1 7
0 . 5 2 3 9
0 . 0 5 2 9
0 . 2 1 1 7

λ m a x =  
C I =  
C R =  

4 . 2 3 1 8  
0 . 0 7 7 3  
0 . 0 8 5 9  

4 . 0 0 0 1
0
0

4 . 1 1 7 4
0 . 0 3 9 1
0 . 0 4 3 4

4 . 0 3 2 5
0 . 0 1 0 8
0 . 0 1 2 0

4 . 2 6 6 0
0 . 0 8 8 7
0 . 0 9 8 6

4 . 1 5 3 4  
0 . 0 5 1 1  
0 . 0 5 6 8  

4 . 1 1 5 7  
0 . 0 3 8 6  
0 . 0 4 2 9  

4 . 0 7 3 7
0 . 0 2 4 6
0 . 0 2 7 3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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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次 問 卷 評 估 指 標 權 重 表 （ 續 ）  

專 家 編 號  九  十  十 一  十 二  十 三  十 四  十 五  
第 1 矩 陣         

A  
B  
C  
D  

0 . 2 3 2 0  
0 . 5 6 8 4  
0 . 1 2 3 7  
0 . 0 7 5 9  

0 . 4 2 3 7
0 . 0 5 9 1
0 . 3 3 8 2
0 . 1 7 9 1

0 . 4 0 6 0
0 . 2 3 9 6
0 . 1 7 7 1
0 . 1 7 7 1

0 . 4 3 4 2
0 . 0 8 8 5
0 . 3 9 4 5
0 . 0 8 1 9

0 . 0 7 0 5
0 . 3 2 4 9
0 . 3 5 6 2
0 . 2 4 8 4

0 . 2 5 0 0  
0 . 2 5 0 0  
0 . 2 5 0 0  
0 . 2 5 0 0  

0 . 1 2 1 9
0 . 5 5 7 9
0 . 2 6 3 3
0 . 0 5 6 9

λ m a x =  
C I =  
C R =  

4 . 2 4 8 7  
0 . 0 8 2 9  
0 . 0 9 2 1  

4 . 1 8 5 5
0 . 0 6 1 8
0 . 0 6 8 7

4 . 1 5 3 5
0 . 0 5 1 2
0 . 0 5 6 9

4 . 0 4 5 6
0 . 0 1 5 2
0 . 0 1 6 9

4 . 2 4 5 0
0 . 0 8 1 7
0 . 0 9 0 8

4  
0  
0  

4 . 1 1 7 4
0 . 0 3 9 1
0 . 0 4 3 4

第 1 - 1 矩 陣         
A  
B  

0 . 7 5 0 0  
0 . 2 5 0 0  

0 . 2 5 0 0
0 . 7 5 0 0

0 . 5 0 0 0
0 . 5 0 0 0

0 . 1 2 5 0
0 . 8 7 5 0

0 . 5 0 0 0
0 . 5 0 0 0

0 . 8 7 5 0  
0 . 1 2 5 0  

0 . 1 6 6 6
0 . 8 3 3 3

λ m a x =  
C I =  
C R =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 0 0 0 1
0 . 0 0 0 1

0
第 1 - 2 矩 陣         
A  
B  

0 . 8 7 5 0  
0 . 1 2 5 0  

0 . 5 0 0 0
0 . 5 0 0 0

0 . 5 0 0 0
0 . 5 0 0 0

0 . 8 7 5 0
0 . 1 2 5 0

0 . 5 0 0 0
0 . 5 0 0 0

0 . 8 7 5 0  
0 . 1 2 5 0  

0 . 8 3 3 3
0 . 1 6 6 7

λ m a x =  
C I =  
C R =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 0 0 0 1
0 . 0 0 0 1

0
第 1 - 3 矩 陣         
A  
B  

0 . 7 5 0 0  
0 . 2 5 0 0  

0 . 5 0 0 0
0 . 5 0 0 0

0 . 7 5 0 0
0 . 2 5 0 0

0 . 8 8 8 9
0 . 1 1 1 1

0 . 7 5 0 0
0 . 2 5 0 0

0 . 1 6 6 6  
0 . 8 3 3 4  

0 . 5 0 0 0
0 . 5 0 0 0

λ m a x =  
C I =  
C R =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第 1 - 4 矩 陣  
       

A  
B  

0 . 5 0 0 0  
0 . 5 0 0 0  

0 . 2 5 0 0
0 . 7 5 0 0

0 . 5 0 0 0
0 . 5 0 0 0

0 . 2 5 0 0
0 . 7 5 0 0

0 . 8 3 3 4
0 . 1 6 6 6

0 . 5 0 0 0  
0 . 5 0 0 0  

0 . 5 0 0 0
0 . 5 0 0 0

λ m a x =  
C I =  
C R =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第 1 - 1 - 1 矩 陣      
A  
B  
C  
D  

0 . 6 0 1 0  
0 . 1 1 3 5  
0 . 0 6 3 1  
0 . 2 2 2 5  

0 . 1 4 8 8
0 . 5 6 4 7
0 . 1 0 6 9
0 . 1 7 9 6

0 . 5 0 0 0
0 . 1 6 6 7
0 . 1 6 6 7
0 . 1 6 6 7

0 . 3 1 5 6
0 . 0 5 3 2
0 . 3 0 2 4
0 . 3 2 8 9

0 . 3 6 4 8
0 . 3 6 4 8
0 . 1 7 1 6
0 . 0 9 8 9

0 . 2 9 5 1  
0 . 4 3 2 0  
0 . 0 2 5 3  
0 . 2 4 7 6  

0 . 2 1 1 7
0 . 5 2 3 9
0 . 0 5 2 9
0 . 2 1 1 7

λ m a x =  
C I =  
C R =  

4 . 2 2 9 7  
0 . 0 7 6 6  
0 . 0 8 5 1  

4 . 1 9 2 2
0 . 0 6 4 1
0 . 0 7 1 2

4 . 0 0 0 1
0
0

4 . 0 1 0 7
0 . 0 0 3 6
0 . 0 0 3 9

4 . 1 5 8 2
0 . 0 5 2 7
0 . 0 5 8 6

4 . 2 1 6 5  
0 . 0 7 2 2  
0 . 0 8 0 2  

4 . 0 7 3 7
0 . 0 2 4 6
0 . 0 2 7 3

第 1 - 1 - 2 矩 陣        
A  
B  
C  
D  

0 . 5 5 2 7  
0 . 2 5 9 5  
0 . 1 3 4 1  
0 . 0 5 3 8  

0 . 6 5 5 8
0 . 1 5 0 8
0 . 1 0 0 8
0 . 0 9 2 6

0 . 2 3 9 6
0 . 1 7 7 1
0 . 1 7 7 1
0 . 4 0 6 3

0 . 0 7 0 8
0 . 6 5 0 1
0 . 2 0 8 2
0 . 0 7 0 8

0 . 4 2 3 7
0 . 0 5 9 1
0 . 3 3 8 2
0 . 1 7 9 1

0 . 2 3 2 0  
0 . 5 6 8 4  
0 . 1 2 3 7  
0 . 0 7 5 9  

0 . 0 5 6 5
0 . 3 3 3 0
0 . 3 0 5 2
0 . 3 0 5 2

λ m a x =  
C I =  
C R =  

4 . 1 8 2 3  
0 . 0 6 0 8  
0 . 0 6 7 6  

4 . 2 2 8 8
0 . 0 7 6 3
0 . 0 8 4 8

4 . 1 5 3 4
0 . 0 5 1 1
0 . 0 5 6 8

4 . 2 5 6 6
0 . 0 8 5 5
0 . 0 9 5 0

4 . 1 8 5 5
0 . 0 6 1 8
0 . 0 6 8 7

4 . 2 4 8 7  
0 . 0 8 2 9  
0 . 0 9 2 1  

4 . 0 1 4 4
0 . 0 0 4 8
0 . 0 0 5 3

第 1 - 2 - 1 矩 陣        
A  
B  
C  
D  

0 . 2 3 9 6  
0 . 4 0 6 3  
0 . 1 7 7 1  
0 . 1 7 7 1  

0 . 2 9 5 1
0 . 4 3 2 0
0 . 0 2 5 3
0 . 2 4 7 6

0 . 5 0 0 0
0 . 1 6 6 7
0 . 1 6 6 7
0 . 1 6 6 7

0 . 2 3 9 6
0 . 1 7 7 1
0 . 1 7 7 1
0 . 4 0 6 3

0 . 3 9 5 3
0 . 1 1 7 9
0 . 3 9 5 3
0 . 0 9 1 6

0 . 2 0 0 9  
0 . 5 1 9 3  
0 . 2 0 0 9  
0 . 0 7 8 9  

0 . 3 6 4 8
0 . 3 6 4 8
0 . 1 7 1 6
0 . 0 9 8 9

λ m a x =  
C I =  
C R =  

4 . 1 5 3 5  
0 . 0 5 1 2  
0 . 0 5 6 9  

4 . 2 1 6 5
0 . 0 7 2 2
0 . 0 8 0 2

4 . 0 0 0 1
0
0

4 . 1 5 3 4
0 . 0 5 1 1
0 . 0 5 6 8

4 . 0 3 2 9
0 . 0 1 1 0
0 . 0 1 2 2

4 . 0 4 3 6  
0 . 0 1 4 5  
0 . 0 1 6 1  

4 . 1 5 8 2
0 . 0 5 2 7
0 . 0 5 8 6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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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次 問 卷 評 估 指 標 權 重 表 （ 續 ）  

專 家 編 號  十 六  十 七  十 八  權 重 平 均 值  權 重 標 準 差  
第 1 矩 陣       

A  
B  
C  
D  

0 . 2 4 1 4  
0 . 1 0 2 5  
0 . 6 0 8 9  
0 . 0 4 7 1  

0 . 2 3 9 6
0 . 4 0 6 3
0 . 1 7 7 1
0 . 1 7 7 1

0 . 0 5 6 9
0 . 1 2 1 9
0 . 5 5 7 9
0 . 2 6 3 3

3 1 . 5 0 ％  
2 0 . 8 2 ％  
3 0 . 2 3 ％  
1 7 . 4 4 ％  

1 3 . 9 8 ％
1 7 . 5 8 ％
1 1 . 0 6 ％
1 1 . 6 0 ％

λ m a x =  
C I =  
C R =  

4 . 6 5 6 3  
0 . 2 1 8 8  
0 . 2 4 3 1  

4 . 1 5 3 5
0 . 0 5 1 2
0 . 0 5 6 9

4 . 1 1 7 4
0 . 0 3 9 1
0 . 0 4 3 4

  

第 1 - 1 矩 陣       
A  
B  

0 . 8 7 5 0  
0 . 1 2 5 0  

0 . 7 5 0 0
0 . 2 5 0 0

0 . 8 7 5 0
0 . 1 2 5 0

4 8 . 6 3 ％  
5 1 . 3 7 ％  

2 9 . 1 7 ％
2 9 . 1 7 ％

λ m a x =  
C I =  
C R =  

2  
0  
0  

2
0
0

2
0
0

  

第 1 - 2 矩 陣       
A  
B  

0 . 5 0 0 0  
0 . 5 0 0 0  

0 . 7 5 0 0
0 . 2 5 0 0

0 . 1 2 5 0
0 . 8 7 5 0

6 5 . 5 0 ％  
3 4 . 5 0 ％  

2 2 . 2 5 ％
2 2 . 2 5 ％

λ m a x =  
C I =  
C R =  

2  
0  
0  

2
0
0

2
0
0

  

第 1 - 3 矩 陣       
A  
B  

0 . 1 2 5 0  
0 . 8 7 5 0  

0 . 5 0 0 0
0 . 5 0 0 0

0 . 5 0 0 0
0 . 5 0 0 0

5 2 . 4 5 ％  
4 7 . 5 5 ％  

2 6 . 4 8 ％
2 6 . 4 8 ％

λ m a x =  
C I =  
C R =  

2  
0  
0  

2
0
0

2
0
0

  

第 1 - 4 矩 陣  
     

A  
B  

0 . 8 3 3 3  
0 . 1 6 6 7  

0 . 5 0 0 0
0 . 5 0 0 0

0 . 5 0 0 0
0 . 5 0 0 0

5 3 . 1 9 ％  
4 6 . 8 1 ％  

2 3 . 4 1 ％
2 3 . 4 1 ％

λ m a x =  
C I =  
C R =  

2 . 0 0 0 1  
0 . 0 0 0 1  

0  

2
0
0

2
0
0

  

第 1 - 1 - 1 矩 陣     
A  
B  
C  
D  

0 . 6 0 1 0  
0 . 1 1 3 5  
0 . 0 6 3 1  
0 . 2 2 2 5  

0 . 0 9 1 2
0 . 3 6 1 8
0 . 2 7 3 5
0 . 2 7 3 5

0 . 3 9 5 3
0 . 1 1 7 9
0 . 3 9 5 3
0 . 0 9 1 6

2 8 . 8 5 ％  
3 4 . 8 7 ％  
1 8 . 0 9 ％  
1 7 . 8 4 ％  

1 6 . 9 8 ％
1 8 . 7 5 ％
1 0 . 8 6 ％

7 . 9 9 ％
λ m a x =  
C I =  
C R =  

4 . 2 2 9 7  
0 . 0 7 6 6  
0 . 0 8 5 1  

4 . 2 1 6 5
0 . 0 7 2 2
0 . 0 8 0 2

4 . 0 3 2 9
0 . 0 1 1 0
0 . 0 1 2 2

 

第 1 - 1 - 2 矩 陣       
A  
B  
C  
D  

0 . 5 6 3 0  
0 . 1 4 2 0  
0 . 0 5 5 9  
0 . 2 3 9 0  

0 . 4 0 6 0
0 . 2 3 9 6
0 . 1 7 7 1
0 . 1 7 7 1

0 . 0 8 4 7
0 . 5 7 6 7
0 . 2 4 8 7
0 . 0 8 9 8

2 8 . 6 0 ％  
3 3 . 6 0 ％  
2 1 . 3 1 ％  

1 7 ％  

2 0 . 9 4 ％
2 0 . 1 0 ％
1 0 . 2 9 ％

1 2 ％
λ m a x =  
C I =  
C R =  

5 . 4 2 3 4  
0 . 4 7 4 5  
0 . 5 2 7 2  

4 . 1 5 3 5
0 . 0 5 1 2
0 . 0 5 6 9

4 . 2 6 9 7
0 . 0 8 9 9
0 . 0 9 9 9

  

第 1 - 2 - 1 矩 陣       
A  
B  
C  
D  

0 . 4 4 5 4  
0 . 1 3 9 2  
0 . 3 0 0 3  
0 . 1 1 5 0  

0 . 1 0 1 7
0 . 6 6 5 4
0 . 1 1 6 4
0 . 1 1 6 4

0 . 0 8 3 3
0 . 0 8 3 3
0 . 4 1 6 7
0 . 4 1 6 7

2 8 . 1 8 ％  
2 8 . 2 1 ％  
1 9 . 4 1 ％  
2 4 . 2 1 ％  

1 5 . 3 5 ％
1 8 . 4 6 ％
1 4 . 3 9 ％
1 2 . 3 0 ％

λ m a x =  
C I =  
C R =  

5 . 3 1 9 9  
0 . 4 4 0 0  
0 . 4 8 8 9  

4 . 0 4 3 7
0 . 0 1 4 6
0 . 0 1 6 2

4 . 0 0 0 1
0
0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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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次 問 卷 評 估 指 標 權 重 表 （ 續 ）  

專 家 編 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1 - 2 - 2 矩 陣          
A  
B  
C  
D  

0 . 0 5 6 9  
0 . 1 2 1 9  
0 . 5 5 7 9  
0 . 2 6 3 3  

0 . 5 8 0 7
0 . 0 8 5 0
0 . 0 9 3 5
0 . 2 4 0 8

0 . 5 5 7 9
0 . 1 2 1 9
0 . 0 5 6 9
0 . 2 6 3 3

0 . 5 8 0 7
0 . 0 8 5 0
0 . 0 9 3 5
0 . 2 4 0 8

0 . 6 5 5 8
0 . 1 5 0 8
0 . 1 0 0 8
0 . 0 9 2 6

0 . 4 4 2 4  
0 . 2 3 4 1  
0 . 1 5 5 2  
0 . 1 6 8 3  

0 . 5 5 7 9  
0 . 1 2 1 9  
0 . 0 5 6 9  
0 . 2 6 3 3  

0 . 0 8 1 5
0 . 6 2 0 4
0 . 2 0 7 4
0 . 0 9 0 7

λ m a x =  
C I =  
C R =  

4 . 1 1 7 6  
0 . 0 3 9 2  
0 . 0 4 3 6  

4 . 0 3 2 8
0 . 0 1 0 9
0 . 0 1 2 1

4 . 1 1 8 5
0 . 0 3 9 5
0 . 0 4 3 9

4 . 0 3 2 8
0 . 0 1 0 9
0 . 0 1 2 1

4 . 2 2 8 8
0 . 0 7 6 3
0 . 0 8 4 8

4 . 2 6 2 2  
0 . 0 8 7 4  
0 . 0 9 7 1  

4 . 1 1 8 5  
0 . 0 3 9 5  
0 . 0 4 3 9  

4 . 1 2 2 3
0 . 0 4 0 8
0 . 0 4 0 8

第 1 - 3 - 1 矩 陣          
A  
B  
C  
D  

0 . 0 6 8 2  
0 . 0 6 8 2  
0 . 2 6 5 6  
0 . 5 9 8 0  

0 . 6 5 2 9
0 . 0 7 8 9
0 . 1 5 2 0
0 . 1 1 6 3

0 . 0 5 6 9
0 . 1 2 1 9
0 . 5 5 7 9
0 . 2 6 3 3

0 . 0 8 1 5
0 . 6 2 0 4
0 . 2 0 7 4
0 . 0 9 0 7

0 . 1 0 1 7
0 . 6 6 5 4
0 . 1 1 6 4
0 . 1 1 6 4

0 . 2 6 3 3  
0 . 0 5 6 9  
0 . 1 2 1 9  
0 . 5 5 7 9  

0 . 4 4 4 7  
0 . 2 1 7 5  
0 . 3 0 4 0  
0 . 0 3 3 8  

0 . 0 5 6 5
0 . 3 3 3 0
0 . 3 0 5 2
0 . 3 0 5 2

λ m a x =  
C I =  
C R =  

4 . 1 4 1 4  
0 . 0 4 7 1  
0 . 0 5 2 3  

4 . 1 1 6 9
0 . 0 3 9 0
0 . 0 4 3 3

4 . 1 1 7 6
0 . 0 3 9 2
0 . 0 4 3 6

4 . 1 2 2 3
0 . 0 4 0 8
0 . 0 4 0 8

4 . 0 4 3 7
0 . 0 1 4 6
0 . 0 1 6 2

4 . 1 1 8 5  
0 . 0 3 9 5  
0 . 0 4 3 9  

4 . 1 2 1 3  
0 . 0 4 0 4  
0 . 0 4 4 9  

4 . 0 1 4 4
0 . 0 0 4 8
0 . 0 0 5 3

第 1 - 3 - 2 矩 陣          
A  
B  
C  
D  

0 . 2 5 0 0  
0 . 2 5 0 0  
0 . 2 5 0 0  
0 . 2 5 0 0  

0 . 5 5 7 9
0 . 1 2 1 9
0 . 2 6 3 3
0 . 0 5 6 9

0 . 2 0 0 9
0 . 5 1 9 3
0 . 2 0 0 9
0 . 0 7 8 9

0 . 4 2 9 3
0 . 0 7 8 7
0 . 1 2 2 7
0 . 3 6 9 3

0 . 2 3 9 6
0 . 1 7 7 1
0 . 1 7 7 1
0 . 4 0 6 3

0 . 4 2 3 7  
0 . 0 5 9 1  
0 . 3 3 8 2  
0 . 1 7 9 1  

0 . 1 2 1 6  
0 . 1 7 1 6  
0 . 6 0 7 9  
0 . 0 9 8 9  

0 . 4 1 1 3
0 . 0 6 1 1
0 . 3 8 0 0
0 . 1 4 7 5

λ m a x =  
C I =  
C R =  

4  
0  
0  

4 . 1 1 8 4
0 . 0 3 9 5
0 . 0 4 3 9

4 . 0 4 3 6
0 . 0 1 4 5
0 . 0 1 6 1

4 . 1 8 7 9
0 . 0 6 2 6
0 . 0 6 9 6

4 . 1 5 3 4
0 . 0 5 1 1
0 . 0 5 6 8

4 . 1 8 5 5  
0 . 0 6 1 8  
0 . 0 6 8 7  

4 . 1 5 8 3  
0 . 0 5 2 8  
0 . 0 5 8 7  

4 . 0 3 2 8
0 . 0 1 0 9
0 . 0 1 2 1

第 1 - 4 - 1 矩 陣          
A  
B  
C  
D  

0 . 5 2 9 3  
0 . 1 0 5 1  
0 . 0 5 0 8  
0 . 3 1 4 8  

0 . 0 9 1 2
0 . 3 6 1 8
0 . 2 7 3 5
0 . 2 7 3 5

0 . 0 6 6 9
0 . 1 1 7 3
0 . 4 0 7 9
0 . 4 0 7 9

0 . 3 6 4 8
0 . 3 6 4 8
0 . 1 7 1 6
0 . 0 9 8 9

0 . 5 4 0 1
0 . 1 3 8 1
0 . 2 7 4 6
0 . 0 4 7 2

0 . 5 5 2 7  
0 . 2 5 9 5  
0 . 1 3 4 1  
0 . 0 5 3 8  

0 . 5 9 6 4  
0 . 1 2 8 9  
0 . 0 6 7 2  
0 . 2 0 7 5  

0 . 4 2 3 7
0 . 0 5 9 1
0 . 3 3 8 2
0 . 1 7 9 1

λ m a x =  
C I =  
C R =  

4 . 2 3 1 8  
0 . 0 7 7 3  
0 . 0 8 5 9  

4 . 2 1 6 5
0 . 0 7 2 2
0 . 0 8 0 2

4 . 1 6 0 5
0 . 0 5 3 5
0 . 0 5 9 4

4 . 1 5 8 2
0 . 0 5 2 7
0 . 0 5 8 6

4 . 2 4 7 0
0 . 0 8 2 3
0 . 0 9 1 4

4 . 1 8 2 3  
0 . 0 6 0 8  
0 . 0 6 7 6  

4 . 2 6 9 8  
0 . 0 8 9 9  
0 . 0 9 9 9  

4 . 1 8 5 5
0 . 0 6 1 8
0 . 0 6 8 7

第 1 - 4 - 2 矩 陣          
A  
B  
C  
D  

0 . 5 4 0 1  
0 . 1 3 8 1  
0 . 2 7 4 6  
0 . 0 4 7 2  

0 . 6 5 2 9
0 . 0 7 8 9
0 . 1 5 2 0
0 . 1 1 6 3

0 . 3 7 5 0
0 . 3 7 5 0
0 . 1 2 5 0
0 . 1 2 5 0

0 . 6 5 5 8
0 . 1 5 0 8
0 . 1 0 0 8
0 . 0 9 2 6

0 . 4 4 2 4
0 . 2 3 4 1
0 . 1 5 5 2
0 . 1 6 8 3

0 . 1 2 1 6  
0 . 1 7 1 6  
0 . 6 0 7 9  
0 . 0 9 8 9  

0 . 0 8 4 7  
0 . 5 7 6 7  
0 . 2 4 8 7  
0 . 0 8 9 8  

0 . 5 8 0 7
0 . 0 8 5 0
0 . 0 9 3 5
0 . 2 4 0 8

λ m a x =  
C I =  
C R =  

4 . 2 4 7 0  
0 . 0 8 2 3  
0 . 0 9 1 4  

4 . 1 1 6 9
0 . 0 3 9 0
0 . 0 4 3 3

4
0
0

4 . 2 2 8 8
0 . 0 7 6 3
0 . 0 8 4 8

4 . 2 6 2 2
0 . 0 8 7 4
0 . 0 9 7 1

4 . 1 5 8 3  
0 . 0 5 2 8  
0 . 0 5 8 7  

4 . 2 6 9 7  
0 . 0 8 9 9  
0 . 0 9 9 9  

4 . 0 3 2 8
0 . 0 1 0 9
0 . 0 1 2 1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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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次 問 卷 評 估 指 標 權 重 表 （ 續 ）  

專 家 編 號  九  十  十 一  十 二  十 三  十 四  十 五  
第 1 - 2 - 2 矩 陣         
A  
B  
C  
D  

0 . 5 9 6 4  
0 . 1 2 8 9  
0 . 0 6 7 2  
0 . 2 0 7 5  

0 . 4 5 2 7
0 . 1 4 3 1
0 . 3 2 1 4
0 . 0 8 2 8

0 . 2 3 9 6
0 . 1 7 7 1
0 . 1 7 7 1
0 . 4 0 6 3

0 . 1 4 8 8
0 . 5 6 4 7
0 . 1 0 6 9
0 . 1 7 9 6

0 . 1 2 1 9
0 . 5 5 7 9
0 . 2 6 3 3
0 . 0 5 6 9

0 . 2 6 3 3  
0 . 0 5 6 9  
0 . 1 2 1 9  
0 . 5 5 7 9  

0 . 3 2 2 6
0 . 0 5 8 4
0 . 2 0 3 8
0 . 4 1 1 1

λ m a x =  
C I =  
C R =  

4 . 2 6 9 8  
0 . 0 8 9 9  
0 . 0 9 9 9  

4 . 0 7 1 0
0 . 0 2 3 7
0 . 0 2 6 3

4 . 1 5 3 4
0 . 0 5 1 1
0 . 0 5 6 8

4 . 1 9 2 2
0 . 0 6 4 1
0 . 0 7 1 2

4 . 1 1 7 4
0 . 0 3 9 1
0 . 0 4 3 4

4 . 1 1 8 5  
0 . 0 3 9 5  
0 . 0 4 3 9  

4 . 1 3 4 6
0 . 0 4 4 9
0 . 0 4 9 9

第 1 - 3 - 1 矩 陣         
A  
B  
C  
D  

0 . 0 7 0 8  
0 . 6 5 0 1  
0 . 2 0 8 2  
0 . 0 7 0 8  

0 . 2 9 5 1
0 . 4 3 2 0
0 . 0 2 5 3
0 . 2 4 7 6

0 . 5 0 0 0
0 . 1 6 6 7
0 . 1 6 6 7
0 . 1 6 6 7

0 . 0 6 5 9
0 . 5 9 3 0
0 . 1 7 0 6
0 . 1 7 0 6

0 . 0 7 8 0
0 . 4 5 3 8
0 . 2 7 5 8
0 . 1 9 2 4

0 . 1 4 8 8  
0 . 5 6 4 7  
0 . 1 0 6 9  
0 . 1 7 9 6  

0 . 2 5 0 0
0 . 2 5 0 0
0 . 2 5 0 0
0 . 2 5 0 0

λ m a x =  
C I =  
C R =  

4 . 2 5 6 6  
0 . 0 8 5 5  
0 . 0 9 5 0  

4 . 2 1 6 5
0 . 0 7 2 2
0 . 0 8 0 2

4 . 0 0 0 1
0
0

4 . 0 3 6 2
0 . 0 1 2 1
0 . 0 1 3 4

4 . 2 6 6 0
0 . 0 8 8 7
0 . 0 9 8 6

4 . 1 9 2 2  
0 . 0 6 4 1  
0 . 0 7 1 2  

4
0
0

第 1 - 3 - 2 矩 陣         
A  
B  
C  
D  

0 . 0 8 1 5  
0 . 6 2 0 4  
0 . 2 0 7 4  
0 . 0 9 0 7  

0 . 4 2 3 7
0 . 0 5 9 1
0 . 3 3 8 2
0 . 1 7 9 1

0 . 2 5 0 0
0 . 2 5 0 0
0 . 2 5 0 0
0 . 2 5 0 0

0 . 0 6 8 2
0 . 0 6 8 2
0 . 2 6 5 6
0 . 5 9 8 0

0 . 3 4 7 9
0 . 1 0 2 1
0 . 1 0 2 1
0 . 4 4 7 9

0 . 0 5 6 9  
0 . 2 6 3 3  
0 . 1 2 1 9  
0 . 5 5 7 9  

0 . 4 0 6 7
0 . 2 1 1 5
0 . 0 6 8 8
0 . 3 1 3 0

λ m a x =  
C I =  
C R =  

4 . 1 2 2 3  
0 . 0 4 0 8  
0 . 0 4 0 8  

4 . 1 8 5 5
0 . 0 6 1 8
0 . 0 6 8 7

4
0
0

4 . 1 4 1 4
0 . 0 4 7 1
0 . 0 5 2 3

4 . 0 3 2 5
0 . 0 1 0 8
0 . 0 1 2 0

4 . 1 1 8 5  
0 . 0 3 9 5  
0 . 0 4 3 9  

4 . 1 1 5 7
0 . 0 3 8 6
0 . 0 4 2 9

第 1 - 4 - 1 矩 陣         
A  
B  
C  
D  

0 . 6 5 0 5  
0 . 1 1 2 2  
0 . 1 7 2 6  
0 . 0 6 4 8  

0 . 0 5 6 9
0 . 1 2 1 9
0 . 5 5 7 9
0 . 2 6 3 3

0 . 2 5 0 0
0 . 2 5 0 0
0 . 2 5 0 0
0 . 2 5 0 0

0 . 0 5 6 5
0 . 3 3 3 0
0 . 3 0 5 2
0 . 3 0 5 2

0 . 4 4 4 7
0 . 2 1 7 5
0 . 3 0 4 0
0 . 0 3 3 8

0 . 5 5 7 9  
0 . 1 2 1 9  
0 . 2 6 3 3  
0 . 0 5 6 9  

0 . 2 5 0 0
0 . 2 5 0 0
0 . 2 5 0 0
0 . 2 5 0 0

λ m a x =  
C I =  
C R =  

4 . 2 5 5 8  
0 . 0 8 5 3  
0 . 0 9 4 8  

4 . 1 1 7 6
0 . 0 3 9 2
0 . 0 4 3 6

4
0
0

4 . 0 1 4 4
0 . 0 0 4 8
0 . 0 0 5 3

4 . 1 2 1 3
0 . 0 4 0 4
0 . 0 4 4 9

4 . 1 1 8 4  
0 . 0 3 9 5  
0 . 0 4 3 9  

4
0
0

第 1 - 4 - 2 矩 陣         
A  
B  
C  
D  

0 . 4 2 9 3  
0 . 0 7 8 7  
0 . 1 2 2 7  
0 . 3 6 9 3  

0 . 2 1 1 7
0 . 5 2 3 9
0 . 0 5 2 9
0 . 2 1 1 7

0 . 2 5 0 0
0 . 2 5 0 0
0 . 2 5 0 0
0 . 2 5 0 0

0 . 0 9 1 2
0 . 3 6 1 8
0 . 2 7 3 5
0 . 2 7 3 5

0 . 0 5 6 9
0 . 1 2 1 9
0 . 5 5 7 9
0 . 2 6 3 3

0 . 5 5 7 9  
0 . 1 2 1 9  
0 . 2 6 3 3  
0 . 0 5 6 9  

0 . 2 5 0 0
0 . 2 5 0 0
0 . 2 5 0 0
0 . 2 5 0 0

λ m a x =  
C I =  
C R =  

4 . 1 8 7 9  
0 . 0 6 2 6  
0 . 0 6 9 6  

4 . 0 7 3 7
0 . 0 2 4 6
0 . 0 2 7 3

4
0
0

4 . 2 1 6 5
0 . 0 7 2 2
0 . 0 8 0 2

4 . 1 1 7 6
0 . 0 3 9 2
0 . 0 4 3 6

4 . 1 1 8 4  
0 . 0 3 9 5  
0 . 0 4 3 9  

4
0
0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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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次 問 卷 評 估 指 標 權 重 表 （ 續 ）  

專 家 編 號  十 六  十 七  十 八  權 重 平 均 值  權 重 標 準 差  

第 1 - 2 - 2 矩 陣       

A  
B  
C  
D  

0 . 2 3 2 0
0 . 5 6 8 4
0 . 1 2 3 7
0 . 0 7 5 9

0 . 1 4 8 8
0 . 5 6 4 7
0 . 1 0 6 9
0 . 1 7 9 6

0 . 6 5 5 8
0 . 1 5 0 8
0 . 1 0 0 8
0 . 0 9 2 6

3 8 . 0 2 ％
2 3 . 2 0 ％
1 6 . 4 2 ％
2 2 . 3 4 ％

2 1 . 7 3 ％  
2 0 . 2 1 ％  
1 2 . 5 5 ％  
1 3 . 5 2 ％  

λ m a x =  
C I =  
C R =  

4 . 2 4 8 7
0 . 0 8 2 9
0 . 0 9 2 1

4 . 1 9 2 2
0 . 0 6 4 1
0 . 0 7 1 2

4 . 2 2 8 8
0 . 0 7 6 3
0 . 0 8 4 8

  

第 1 - 3 - 1 矩 陣       
A  
B  
C  
D  

0 . 0 4 6 7
0 . 0 9 8 9
0 . 5 5 2 8
0 . 3 0 1 6

0 . 0 5 6 5
0 . 3 3 3 0
0 . 3 0 5 2
0 . 3 0 5 2

0 . 2 1 1 7
0 . 5 2 3 9
0 . 0 5 2 9
0 . 2 1 1 7

2 0 . 0 1 ％
3 6 . 0 6 ％
2 1 . 1 3 ％
2 2 . 8 0 ％

1 8 . 1 2 ％  
2 1 . 8 8 ％  
1 2 . 4 9 ％  
1 5 . 3 5 ％  

λ m a x =  
C I =  
C R =  

4 . 4 9 0 8
0 . 1 6 3 6
0 . 1 8 1 8

4 . 0 1 4 4
0 . 0 0 4 8
0 . 0 0 5 3

4 . 0 7 3 7
0 . 0 2 4 6
0 . 0 2 7 3

  

第 1 - 3 - 2 矩 陣       

A  
B  
C  
D  

0 . 2 7 2 8
0 . 5 6 0 2
0 . 0 5 9 7
0 . 1 0 7 3

0 . 4 0 6 0
0 . 2 3 9 6
0 . 1 7 7 1
0 . 1 7 7 1

0 . 1 2 1 6
0 . 1 7 1 6
0 . 6 0 7 9
0 . 0 9 8 9

2 8 . 2 2 ％
2 0 . 1 0 ％
2 3 . 1 7 ％
2 5 . 2 9 ％

1 5 . 5 8 ％  
1 5 . 8 2 ％  
1 3 . 4 8 ％  
1 6 . 9 7 ％  

λ m a x =  
C I =  
C R =  

4 . 7 6 0 5
4 . 1 9 1 0
0 . 2 1 1 2

4 . 1 5 3 5
0 . 0 5 1 2
0 . 0 5 6 9

4 . 1 5 8 3
0 . 0 5 2 8
0 . 0 5 8 7

  

第 1 - 4 - 1 矩 陣       

A  
B  
C  
D  

0 . 4 3 4 2  
0 . 0 8 8 5  
0 . 3 9 4 5  
0 . 0 8 1 9  

0 . 1 4 8 8
0 . 5 6 4 7
0 . 1 0 6 9
0 . 1 7 9 6

0 . 2 4 0 9
0 . 2 2 1 3
0 . 4 6 3 1
0 . 0 7 4 8

3 4 . 2 4 ％
2 1 . 9 2 ％
2 5 . 8 3 ％
1 8 . 0 1 ％

2 1 . 0 5 ％  
1 3 . 0 3 ％  
1 3 . 6 5 ％  
1 1 . 5 4 ％  

λ m a x =  
C I =  
C R =  

4 . 0 4 5 6  
0 . 0 1 5 2  
0 . 0 1 6 9  

4 . 1 9 2 2
0 . 0 6 4 1
0 . 0 7 1 2

4 . 2 2 6 2
0 . 0 7 5 4
0 . 0 8 3 8

  

第 1 - 4 - 2 矩 陣       

A  
B  
C  
D  

0 . 5 8 2 8
0 . 2 5 2 6
0 . 0 7 9 5
0 . 0 8 5 1

0 . 3 6 4 8
0 . 3 6 4 8
0 . 1 7 1 6
0 . 0 9 8 9

0 . 4 8 1 2
0 . 2 1 0 4
0 . 2 1 0 4
0 . 0 9 7 9

3 6 . 1 5 ％
2 4 . 0 8 ％

2 3 ％
1 6 . 7 7 ％

2 0 . 3 6 ％  
1 5 . 2 2 ％  
1 5 . 0 2 ％  

9 . 3 2 ％  
λ m a x =  
C I =  
C R =  

4 . 5 6 8 3
0 . 1 8 9 4
0 . 2 1 0 4

4 . 1 5 8 2
0 . 0 5 2 7
0 . 0 5 8 6

4 . 1 5 5 5
0 . 0 5 1 8
0 . 0 5 7 6

  

 

 

 


